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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2024年1月1日）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亲

自谋划推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从农村环境整治入手，由点及面、迭代

升级，20年持续努力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创造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成功经验和

实践范例。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

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

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不断取得实质性

进展、阶段性成果。

做好2024年及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

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为底线，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

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打好乡村全面振兴漂亮仗，绘就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一）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稳定粮食播种面

积，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实施粮食单产

提升工程，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巩固大豆扩种成果，支持发展高油高产品种。适当提高小

麦最低收购价，合理确定稻谷最低收购价。继续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稻

谷补贴政策。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鼓励地方探索建立与农资价格上涨幅度挂钩的动态补贴

办法。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实施范围，实现三大主粮全国覆盖、大豆有序扩面。

鼓励地方发展特色农产品保险。推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做到应赔尽赔。完善巨灾保险制度。

加大产粮大县支持力度。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深化多渠道产销协作。扩大

油菜面积，支持发展油茶等特色油料。加大糖料蔗种苗和机收补贴力度。加强“菜篮子”产品应急

保供基地建设，优化生猪产能调控机制，稳定牛羊肉基础生产能力。完善液态奶标准，规范复原乳

标识，促进鲜奶消费。支持深远海养殖，开发森林食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多渠道拓展食

物来源，探索构建大食物监测统计体系。

（二）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健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制度体系，落实新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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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坚持“以补定占”，将

省域内稳定利用耕地净增加量作为下年度非农建设允许占用耕地规模上限。健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制

度，完善后续管护和再评价机制。加强退化耕地治理，加大黑土地保护工程推进力度，实施耕地有机质提

升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和耕地非法取土。持续整治“大棚房”。分类稳妥开展违规占用耕

地整改复耕，细化明确耕地“非粮化”整改范围，合理安排恢复时序。因地制宜推进撂荒地利用，宜粮则

粮、宜经则经，对确无人耕种的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多途径种好用好。

（三）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质量第一，优先把东北黑土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

件地区的耕地建成高标准农田，适当提高中央和省级投资补助水平，取消各地对产粮大县资金配套要求，

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全过程监管，确保建一块、成一块。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

户等直接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分区分类开展盐碱耕地治理改良，“以种适地”同“以地适种”相结

合，支持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推进重点水源、灌区、蓄滞洪区建设和现代化改造，实施水库除险加固和

中小河流治理、中小型水库建设等工程。加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护。加快推进受灾地区灾后恢

复重建。加强气象灾害短期预警和中长期趋势研判，健全农业防灾减灾救灾长效机制。推进设施农业现

代化提升行动。

（四）强化农业科技支撑。优化农业科技创新战略布局，支持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推进种业振

兴行动，完善联合研发和应用协作机制，加大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选育推广生产急需的自主优

良品种。开展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推动生物育种产业化扩面提速。大力实施农机装备补

短板行动，完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开辟急需适用农机鉴定“绿色通道”。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条件建设，强化公益性服务功能。

（五）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聚焦解决“谁来种地”问题，以小农户为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为重点、社会化服务为支撑，加快打造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生产经营队伍。提升家庭农场和

农民合作社生产经营水平，增强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和标准体系建设，聚

焦农业生产关键薄弱环节和小农户，拓展服务领域和模式。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生产、劳务等

居间服务。

（六）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调控能力。健全农产品全产业链监测预警机制，强化多品种联动调

控、储备调节和应急保障。优化粮食仓储设施布局，提升储备安全水平。深化“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加大

农产品走私打击力度。加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消费监测分析。

（七）持续深化食物节约各项行动。弘扬节约光荣风尚，推进全链条节粮减损，健全常态化、长效

化工作机制。挖掘粮食机收减损潜力，推广散粮运输和储粮新型装具。完善粮食适度加工标准。大力提

倡健康饮食，健全部门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二、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八）落实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压紧压实防止返贫工作责任，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

安全保障成果。对存在因灾返贫风险的农户，符合政策规定的可先行落实帮扶措施。加强农村高额医疗

费用负担患者监测预警，按规定及时落实医疗保障和救助政策。加快推动防止返贫监测与低收入人口动

态监测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加强跨部门信息整合共享。研究推动防止返贫帮扶政策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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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化帮扶政策衔接并轨。

（九）持续加强产业和就业帮扶。强化帮扶产业分类指导，巩固一批、升级一批、盘活一批、调整

一批，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保持

总体稳定，强化资金项目绩效管理。加强帮扶项目资产管理，符合条件的纳入农村集体资产统一管理。提

升消费帮扶助农增收行动实效。推进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落实东西部劳务协作帮扶责任，统筹用好

就业帮扶车间、公益岗位等渠道，稳定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

（十）加大对重点地区帮扶支持力度。将脱贫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政策优化调整至160个国

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加强整合资金使用监管。国有金融机构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金

融支持力度。持续开展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和科技特派团选派。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

划向脱贫地区倾斜。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可持续发展。易地搬迁至城镇后因人口增长出现住房困难

的家庭，符合条件的统筹纳入城镇住房保障范围。推动建立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

三、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十一）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加快构建粮经饲统

筹、农林牧渔并举、产加销贯通、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鼓励各地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支持打造乡土特色品牌。实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工程，推进乡村旅游集聚区

（村）建设，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推进乡村民宿规范发展、提升品质。优化实施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十二）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优化升级。推进农产品生产和初加工、精深加工协同发展，促进就近就

地转化增值。推进农产品加工设施改造提升，支持区域性预冷烘干、储藏保鲜、鲜切包装等初加工设施

建设，发展智能化、清洁化精深加工。支持东北地区发展大豆等农产品全产业链加工，打造食品和饲料产

业集群。支持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主产区建设加工产业园。

（十三）推动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健全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促进

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共同配送。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转型升级。优化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

设，加快建设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布局建设县域产地公共冷链物流设施。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

程，推进县域电商直播基地建设，发展乡村土特产网络销售。加强农村流通领域市场监管，持续整治农村

假冒伪劣产品。

（十四）强化农民增收举措。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持续壮大乡村富民产业，支持农户发展特色

种养、手工作坊、林下经济等家庭经营项目。强化产业发展联农带农，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涉农企业

扶持政策与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促进农村劳动力多渠道就业，健全跨区域信息共享和有组织劳务输

出机制，培育壮大劳务品牌。开展农民工服务保障专项行动，加强农民工就业动态监测。加强拖欠农民

工工资源头预防和风险预警，完善根治欠薪长效机制。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推广订单、定向、定岗

培训模式。做好大龄农民工就业扶持。在重点工程项目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极推广以工代

赈，继续扩大劳务报酬规模。鼓励以出租、合作开发、入股经营等方式盘活利用农村资源资产，增加农民

财产性收入。



重要文件

9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四、提升乡村建设水平

（十五）增强乡村规划引领效能。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村庄布局、产业结构、公共服务配

置。强化县域国土空间规划对城镇、村庄、产业园区等空间布局的统筹。分类编制村庄规划，可单独编制，

也可以乡镇或若干村庄为单元编制，不需要编制的可在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通则式管理规定。加

强村庄规划编制实效性、可操作性和执行约束力，强化乡村空间设计和风貌管控。在耕地总量不减少、永

久基本农田布局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综合运用增减挂钩和占补平衡政策，稳妥有序开展以乡镇为基本单

元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整合盘活农村零散闲置土地，保障乡村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用地。

（十六）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因地制宜推进生活污水垃圾治理和农村改厕，完

善农民参与和长效管护机制。健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置体系，完善农村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

分类梯次推进生活污水治理，加强农村黑臭水体动态排查和源头治理。稳步推进中西部地区户厕改造，

探索农户自愿按标准改厕、政府验收合格后补助到户的奖补模式。协同推进农村有机生活垃圾、粪污、农

业生产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利用。

（十七）推进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从各地实际和农民需求出发，抓住普及普惠的事，干一件、成

一件。完善农村供水工程体系，有条件的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暂不具备条件的加强

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改造，加强专业化管护，深入实施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推进农村电网

巩固提升工程。推动农村分布式新能源发展，加强重点村镇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规划建设。扎实推进

“四好农村路”建设，完善交通管理和安全防护设施，加快实施农村公路桥梁安全“消危”行动。继续实

施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巩固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成果。持续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

发展智慧农业，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实施智慧广电乡村工程。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统筹建设区域性大数

据平台，加强农业生产经营、农村社会管理等涉农信息协同共享。

（十八）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优化公共教育服务供给，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办好必要的乡村

小规模学校。实施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加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服务能力建设，稳步提

高乡村医生中具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比例。持续提升农村传染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逐步提

高县域内医保基金在乡村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比例，加快将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健全农村养老

服务体系，因地制宜推进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鼓励发展农村老年助餐和互助服务。健全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激励机制。加强农村生育支持和婴幼儿照护服务，做好流动儿童、

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关心关爱服务。实施产粮大县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行动。

（十九）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一体化推进乡村生态保护

修复。扎实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广种养循环模式。整县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加强耕地土

壤重金属污染源排查整治。加强食用农产品产地质量安全控制和产品检测，提升“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

食品安全监管能力。推进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强化重大动物疫病和重点人畜共患病防控。持续

巩固长江十年禁渔成效。加快推进长江中上游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扎实推进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

推进水系连通、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复苏河湖生态环境，强化地下水超采治理。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

探索“草光互补”模式。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鼓励通过多种方式组织农民群众参与项目建设。

优化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健全对超载过牧的约束机制。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实施古树名木抢救保

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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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治

理能力，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优化县域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构建以县城为枢

纽、以小城镇为节点的县域经济体系，扩大县域就业容量。统筹县域城乡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管护，推进

城乡学校共同体、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鼓励有条件的县（市、

区）将城镇常住人口全部纳入住房保障政策范围。

五、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二十一）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强化县级党委抓乡促村责任，健全县

乡村三级联动争创先进、整顿后进机制。全面提升乡镇领导班子抓乡村振兴能力，开展乡镇党政正职全

覆盖培训和农村党员进党校集中轮训。建好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村级组织体系，

推行村级议事协商目录制度。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健全选育管用机制，实施村党组织带头人后备力量

培育储备三年行动。优化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选派管理。进一步整合基层监督执纪力量，推动完善基

层监督体系，持续深化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加强乡镇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

员的管理职责，加大编制资源向乡镇倾斜力度，县以上机关一般不得从乡镇借调工作人员，推广“街乡吹

哨、部门报到”等做法，严格实行上级部门涉基层事务准入制度，健全基层职责清单和事务清单，推动解

决“小马拉大车”等基层治理问题。

（二十二）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乡村篇。改进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向村庄、集市等末梢延伸，促进城市优质文化

资源下沉，增加有效服务供给。深入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传教育活动。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强化农业文化遗产、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和保护利用，实施乡村文物保

护工程。开展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坚持农民唱主角，促进“村BA”、村超、村晚等群众性文

体活动健康发展。

（二十三）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创新移风易俗抓手载体，发挥村民

自治作用，强化村规民约激励约束功能，持续推进高额彩礼、大操大办、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

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降低农村人情负担。完善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爱亲等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推动党员干部带头承诺践诺，发挥示范带动

作用。强化正向引导激励，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广清单制、积分制等有效办法。

（二十四）建设平安乡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多

元化解机制。健全农村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持续防范和整治“村霸”，依法打击农村宗族黑恶势力及其

“保护伞”。持续开展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加强电信网络诈骗宣传防范。开展农村道路

交通、燃气、消防、渔船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治理攻坚。加强农村防灾减灾工程、应急管理信息化和公共

消防设施建设，提升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加强法治乡村建设，增强农民法律意识。

六、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二十五）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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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改革完善“三农”工作体制机制，全面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压实五级书记抓乡村

振兴责任，明确主攻方向，扎实组织推动。加强党委农村工作体系建设，强化统筹推进乡村振兴职责。巩

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落实“四下基

层”制度，深入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优化各类涉农督查检查考核，突出实绩实

效，能整合的整合，能简化的简化，减轻基层迎检迎考负担。按规定开展乡村振兴表彰激励。讲好新时代

乡村振兴故事。

（二十六）强化农村改革创新。在坚守底线前提下，鼓励各地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强化改革举措

集成增效，激发乡村振兴动力活力。启动实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健全土地流

转价格形成机制，探索防止流转费用不合理上涨有效办法。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深化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严格控制农村集体经营风险。对集体资产由村民委

员会、村民小组登记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下实行税收减免。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农垦改革和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二十七）完善乡村振兴多元化投入机制。坚持将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创

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确保投入与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相适应。落实土地出让收入支农政策。规范用好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政策工具，支持乡村振兴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强化对信贷业务以县域为主的金融机

构货币政策精准支持，完善大中型银行“三农”金融服务专业化工作机制，强化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支农支

小定位。分省分类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化险。创新支持粮食安全、种业振兴等重点领域信贷服务模式。发

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发挥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和政府投资基金等作用。强

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在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前提下，开展高标准农田和设施农业建设等涉农领

域贷款贴息奖补试点。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有效防范和纠正投资经营中的不当行为。加强涉农

资金项目监管，严厉查处套取、骗取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二十八）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加大乡村本土人才培养，有序引导

城市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下乡服务，全面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强化农业科技人才和农村高技能人才培养使

用，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加强高等教育新农科建设，加快培养农林水利类紧缺专业人才。发

挥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作用，提高农民教育培训实效。推广医疗卫生人员“县管乡

用、乡聘村用”，实施教师“县管校聘”改革。推广科技小院模式，鼓励科研院所、高校专家服务农业农

村。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铆足干劲、苦干实干，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向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扎实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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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

 农发〔2024〕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农垦、渔业厅（局、委）、乡村振兴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部机关各司局、派出机构，各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精神，扎实做好2024年“三农”工作，现提出以下意见。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学习运用“千村

示范、万村整治”（以下简称“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全力抓好以粮食安全

为重心的农业生产，统筹推进以乡村发展建设治理为重点的乡村振兴，持续夯实农业基础，扎实推动乡村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024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

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锚定建设

农业强国目标，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确保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着力夯基

础、稳产能、防风险、增活力，坚决守住“三农”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任务，

努力推动“三农”工作持续取得新进展新提升。

一、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一）全力夺取粮食丰收。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

提高单产上，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压实责任稳面积。严格开展省级党委和政府落实耕地

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将粮食、大豆和油料生产目标任务下达各省份，着力稳口粮、稳玉米、稳大

豆，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7.7亿亩以上。统筹要素提单产。深入实施全国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

提升行动，分品种制定落实好集成配套推广工作方案，推进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融合。实施绿色高产高

效行动，扩大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实施规模，启动小麦单产提升行动。开展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

动，提高关键技术到位率和覆盖面。强化扶持稳收益。推动适当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合理确定稻谷最低

收购价。继续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稻谷补贴。加大产粮大县支持力度，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

向利益补偿机制，深化多渠道产销协作。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鼓励地方探索建立与农资价格上

涨幅度挂钩的动态补贴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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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巩固大豆油料扩种成果。纵深推进国家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确保大豆面积稳定在1.5亿

亩以上、油料面积稳中有增。多措并施稳大豆。实施好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粮豆轮作等政策。引导东北

地区合理轮作减少重迎茬，支持推广种子包衣、接种大豆根瘤菌等技术。用好带状复合种植补贴，确保

黄淮海、西南和长江中下游等适宜地区推广面积稳定在2000万亩。启动实施大豆单产提升工程。支持东

北地区发展大豆等农产品全产业链加工。多油并举扩油料。支持利用冬闲田增加油菜面积，合理轮作发

展春油菜。实施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三年行动，在油菜主产县整建制集成应用单产提升关键技术。在黄

淮海和北方地区轮作倒茬扩种花生，因地制宜发展油葵、芝麻等特色油料生产。积极推进节粮减损，开展

“减油增豆”科普宣传，引导逐步降低食用植物油超量消费，提高大豆及其制品消费。

（三）促进畜牧业稳定发展。优化调整生猪产能。完善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适度放宽调控绿色区

间下限。督促地方稳定用地、环保、贷款等基础性支持政策。推进草食畜牧业转型升级。深入开展肉牛肉

羊增量提质行动，稳定牛羊肉基础生产能力。实施奶业生产能力提升整县推进项目，推动完善液态奶标

准、规范复原乳标识。扎实推进粮改饲，建设高产稳产饲草料基地。深入实施饲用豆粕减量替代行动。

（四）推进现代渔业发展。发展水产健康养殖。制定全国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稳定养殖水面空间。实

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行动，创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积极发展贝藻类养

殖。拓展渔业发展空间。积极发展大水面生态渔业，稳步推进稻渔综合种养，发展盐碱地水产养殖。加

快推进深远海养殖发展，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做优做强远洋渔业产业链供应链。推进渔船和渔

港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沿海渔港经济区。完善休禁渔期制度，分海区巩固扩大专项捕捞许可范围，规范增

殖放流。加强渔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风险警示。

（五）统筹抓好棉糖胶生产。调优棉花。实施棉花目标价格补贴与质量挂钩政策。稳定黄河流域和长

江流域棉区。提升糖料。加大糖料蔗种苗和机收补贴力度，加快补上脱毒健康种苗应用、机械化收获短

板，建设糖料蔗高产高糖基地。巩固橡胶。实施天然橡胶资源安全稳定供应保障能力提升行动，探索推

广应用智能割胶机械，加快天然橡胶老旧胶园更新改造，建设特种胶园。

（六）提升设施农业水平。制定做好全国“菜篮子”工作指导意见，修订“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

法实施细则，压实“菜篮子”产品保供责任。实施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遴选一批全国现代设施农业

创新引领区及基地。推进设施种植升级。集中连片推进老旧设施改造提升，在大中城市周边建设一批设

施种植标准化园区。在保护生态和深度节水的前提下，支持西北寒旱地区和戈壁地区发展现代设施蔬菜

产业。提升设施养殖水平。深入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因地制宜发展楼房养猪、叠层高效养禽等

立体养殖。推进集中连片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积极发展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加快发展智慧农业。建设

一批智慧农业引领区，推动规模化农场（牧场、渔场）数字化升级。深入实施智慧农业建设项目，建设国

家智慧农业创新中心。健全智慧农业标准体系，推动建立检验检测、应用效果评价和统计监测制度。建设

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多渠道拓展食物来源，探索开展大食物监测统计，推介

大食物开发典型案例。

（七）强化农业防灾减灾救灾。科学防范气象灾害。加强灾害性天气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和工作预案，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准备，落实防灾减灾、稳产增产等关键措施。

加强病虫和疫病防控。实施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健全农作物病虫害防控体系，统筹推进联防联控、

统防统治和应急防治。持续抓好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常态化防控，推进重点人畜

共患病源头防控。加强水生动物疫病防控。深入推进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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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建立防灾救灾农机储备和调用制度，加强基层农业防灾减灾队伍建设，研究建

立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

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八）强化防止返贫监测帮扶。优化动态监测。调整防止返贫监测范围，适时开展集中排查，压紧压实

防止返贫工作责任，确保应纳尽纳、应扶尽扶。推动防止返贫监测与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共享，强化

筛查预警，提高监测时效。落实帮扶措施。推动部门落实责任，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

成果。对有劳动能力的监测户全面落实开发式帮扶措施，对无劳动能力的监测户做好兜底保障，对存在

因灾返贫风险农户符合政策规定的可先行落实帮扶措施。研究推动防止返贫帮扶政策和农村低收入人口

常态化帮扶政策衔接并轨。

（九）分类指导帮扶产业发展。制定分类推进脱贫地区帮扶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实施脱贫地区

帮扶产业提升行动，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巩固一批。支持市场前景广、链条较完备的

帮扶产业，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推进产销精准衔接，创响区域公用品牌，促进融合发展。升级一批。支持资

源有支撑、发展有基础的帮扶产业，加快补上农业基础设施短板，升级田头保鲜、冷链物流等设施，促进

加工增值。盘活一批。推动采取租金减免、就业奖补、金融信贷等措施，支持暂时出现经营困难或发展

停滞的帮扶产业纾困。调整一批。及时调整发展难以为继的帮扶产业，妥善解决遗留问题，立足实际规划

发展新产业。开展帮扶产业及项目资产运行监测，组织开展帮扶项目资产状况评估，建立健全资产管理机

制，符合条件的纳入农村集体资产统一管理。

（十）促进脱贫人口稳岗就业。深入开展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确保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规模稳

定在3000万人以上。拓宽外出就业渠道。推进“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乡村工匠“双百双千”培育工

程，鼓励各地组建区域劳务协作联盟，培育脱贫地区特色劳务品牌。促进就地就近就业。加强就业帮扶

车间运行监测，引导具备产业升级条件的帮扶车间发展为中小企业。统筹用好乡村公益性岗位，扩大以工

代赈规模。实施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就业帮扶专项行动。

（十一）深化区域协作帮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落实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分区

域制定农业农村发展实施方案，健全协调工作机制。研究建立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加强重点县

帮扶。指导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政策，加强整合资金使用监管，

推动国有金融机构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开展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发展成效监测评价。加强对口协作

帮扶。持续推进东西部协作，深入实施携手促振兴行动，推进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和消费帮扶。深化中央

单位定点帮扶，实施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扎实做好农业农村援疆援藏等对口支援工

作，协同推进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帮扶和乡村发展。加强社会力量帮扶。优化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选派

管理，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开展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

三、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打牢现代农业发展基础

（十二）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制定实施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优先把

东北黑土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的耕地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建设力度。提高中央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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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投入水平，创新建设模式和投融资机制，多元筹集建设资金。实施好特别国债高标准农田等建设项目，

完成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年度任务。开展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强化质量监管。建立

健全农田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体系，常态化开展工程设施质量抽测。完善农田建设长效管护机制，鼓

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直接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

（十三）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提升耕地地力。深入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推进东北黑土地保护性

耕作行动计划，实施保护性耕作1亿亩。推动实施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加强退化耕地治理，建设酸化耕

地治理重点县，分区分类开展盐碱耕地治理改良，集成推广耕地质量提升措施。开展盐碱地等耕地后备

资源综合利用试点，推进“以种适地”同“以地适种”相结合。保护耕地资源。制定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办

法，推动实现“占优补优”。细化明确耕地“非粮化”整改范围，合理安排恢复时序。因地制宜推进撂荒地

利用，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对确无人耕种的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多途径种好用好。加强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力争完成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和内业测试化验并形成阶段性成果，推进土壤资源

库建设。

（十四）系统推动农业农村科技进步。突出应用导向，统筹推进前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端技术模

式集成、后端适用技术推广，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强化自主创新。

制定农业科技创新战略要点。全面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育农业“火花技术”，尽快在底盘技

术、核心种源、丘陵山区农机装备等领域取得突破。提升创新条件。调整优化农业领域科技创新平台布

局，建设区域引领性种业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企业实验室和企科创新联合体。遴选一批创新型国家农业

阵型企业。建设第三批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加快推广应用。建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队伍和条件建设，强化农技推广体系与科研院校、科技服务企业贯通合作。

持续建设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打造农业科技强县样板。

（十五）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强化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筛选挖掘大豆、玉米等优异种质和基因资

源。建设国家畜禽和淡水渔业种质资源库。推进育种创新攻关。深入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扎实

推进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和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加快选育推广高油高产大豆、短生育期油菜、耐盐碱作物

等生产急需的自主优良品种。开展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提高种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动

生物育种产业化扩面提速。加强育种制种基地建设。深入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和制种大县奖励政策，

建设南繁硅谷、黑龙江大豆等国家级种业基地，新遴选一批制种大县、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和畜禽核心

育种场。加强品种试验审定管理，推进实施种子认证制度。

（十六）提升农机装备研发应用水平。推进先进农机创制。大力实施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建设“一

大一小”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开展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推动建设农机装

备研产推用贯通应用基地。推广适用农机。完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探索实行与作业量挂钩的补

贴资金兑付方式，推动优机优补。开辟急需适用农机鉴定“绿色通道”。提升农机服务能力。建设区域农

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因地制宜推广应用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加强机手作业技能培训，深入推进机收减

损。

四、加强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推动农业发展绿色转型

（十七）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常态化开展部门联动执法监管，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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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行为。加强以长江流域为重点的渔政执法能力建设，强化智能设施应用。推动提高退

捕渔民安置和社会保障水平，将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及时识别为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实施好“十省百县

千户”退捕渔民跟踪调研和就业帮扶“暖心行动”。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强水生生物资源调查、监测

和评估，发布长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开展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栖息地调查，加大力度深入实施中

华鲟、中华白海豚等旗舰物种保护行动计划。加强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强化涉渔生态补偿

措施落实，推进水生生物栖息生境修复。

（十八）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实施科学施肥增效行动，选择一批乡

村整建制推广施肥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具。推动农药减量化，推进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融合发展。加快

修订禁限用农药名录。加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深入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支

持养殖场户建设和改造提升粪污处理设施。建设一批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推进秸秆科学还田、高效

离田。开展地膜联合监管“百日攻坚”行动，严禁非标地膜入市下田，促进地膜科学使用处置。以长

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为重点，扩大整建制全要素全链条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试点。推进黄河流域深

度节水控水。

（十九）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制定生态循环农业实施方案，加快构建生态循环农业产业体系。推

广绿色技术促进小循环。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技术培训，推广应用绿色高效品种机具，因地制宜发展

稻渔综合种养、粮畜菌果等生态种养。推进种养结合促进中循环。实施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培育一

批粪肥还田社会化服务组织，促进种养适配、生态循环。发展绿色经济促进大循环。建设一批生态循环

农业生产基地，推动全产业链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开展省级农业绿

色发展水平监测评价。

（二十）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深入实施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三品一标”行动，推进品种培优、品

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加快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和名特优新等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推

进标准化生产。建立覆盖全链条的标准化生产和质量品质分级体系，推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加

强质量安全监管。开展豇豆、水产养殖重点品种药物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加强其他合格率偏低品种

监管。强化农产品检测，推广应用新型快速检测技术，全面落实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扩大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和信用监管覆盖范围。培育精品品牌。完善农业品牌目录制度，实施农业品牌精

品培育计划，建设一批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优质特色产品品牌。办好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等展

会。

五、全链推进乡村产业发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二十一）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提升特色种养。支持开展特色种质资源收集普查，筛选一批性状优

良的特色品种。建设一批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遴选一批热带作物标准示范园，推动产业提档升

级。调优水果生产布局和品种结构，发展现代果园，完善采后处理、加工和冷链物流体系，促进水果产业

高质量发展。做精乡土特色产业。加强传统手工艺保护传承，发掘培育篾匠、铁匠、剪纸工等能工巧匠，促

进传统工艺特色产业发展，创响“工艺牌”“文化牌”等乡土品牌。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专业村镇，发展一批

特色粮油、果菜茶、畜禽、水产品、乡土产业等村镇。

（二十二）高值提升农产品加工业。改进技术装备。支持区域性预冷烘干、储藏保鲜、鲜切包装等初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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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设施建设，推广应用新型杀菌、高效分离等精深加工技术。建设一批农产品加工技术科研试验基地，

完善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体系。推进延链增值。绘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加工树”图谱，引导加工企

业开发多元加工产品。以农产品加工业为重点建设一批全产业链典型县。推进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综合利

用，开发稻米油、胚芽油和蛋白饲料等产品。引导各地建设一批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区。

（二十三）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融合载体。优化实施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支持建

设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深入推进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分

区分类探索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推动建设一批台湾农民创业园和海峡两岸乡村振兴合作基地，促进海

峡两岸农业农村融合发展。促进农文旅融合。实施休闲农业提升行动，建设一批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

遴选推介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和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开发差异化乡村休闲旅游产品和服务。健全联

农带农益农机制。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涉农企业扶持政策与带动农户增收挂

钩，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

（二十四）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健全冷链设施网络。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

支持建设一批田头冷藏保鲜设施，推动建设一批农产品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共建一

批国家级农产品产地市场，推进交易服务、仓储物流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实施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推动建设一批县域农副产品电商直播基地，促进

优质农产品上网销售。

六、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二十五）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稳步推进农村改厕。指导中西部资源条件适宜且技

术模式成熟地区稳步推进户厕改造，积极开展干旱寒冷地区适用技术产品研发与试点，探索农户自愿按

标准改厕、政府验收合格后补助到户的奖补模式。具备条件的推进厕所与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同步建设、

一并管护。协同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分类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开展农村黑臭水体动态

排查和源头治理。健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置体系，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源头分类减量与资源

化利用。整体提升村容村貌。建立健全常态化清洁制度，有序推进村庄清洁行动。开展美丽宜居村庄创

建示范。

（二十六）统筹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建设任务统筹。推动省市县编制乡村建

设年度任务清单，规划布局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以县为单位建立乡村建设项目库，合理安排建设优

先序。健全全国乡村建设信息监测平台，完善工作推进考评机制和问题发现处置机制。推动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补短板。开展村庄微改造、小改进、精提升，稳步提升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协调推进农

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

向国有农场延伸。开展农村公共服务重要领域监测评价，征集推介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深入实施“百

校联百县兴千村”行动。

（二十七）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创新推广有效治理办法。推广清单制、积分制、“村民说事”等务实管

用乡村治理方式，推进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丰富拓展制度性治理方式。启动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体系

建设试点，鼓励地方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新路径，宣传推介一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推进农村移风易

俗。开展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综合治理。通报表扬一批移风易俗专项治理工作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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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便利条件。完善婚事新办、丧事

简办、孝老爱亲等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

（二十八）推进乡村文化发展。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组织“乡村文化艺术展演季”“新时代乡村阅

读季”活动，推出一批三农领域优秀文化作品。办好中国农民丰收节。坚持农民唱主角，鼓励支持基层和

农民群众自主举办“村BA”、村超、村晚等群众性文体活动。保护传承优秀农耕文化。积极搭建农村文化

展示平台，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开展乡村文化资源摸底调查，启动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挖掘认定，申报一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设农耕文化大讲堂，开展“农业文化遗

产里的中国”宣传活动，实施“农遗良品”培育计划。

七、稳妥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乡村振兴动力活力

（二十九）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稳妥推进承包地改革。启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

年整省试点，推进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健全土地流转服务体系，推动建立土地流转合理价格引导机

制。探索完善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配套措施。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

革。深化改革试点，持续推进宅基地权利分置和权能完善。推动建立多元化的农民户有所居保障机制，加

强基层宅基地管理服务能力建设，完善闲置农房和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政策，建设全国统一的农村宅基

地管理信息平台。出台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稳步推进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总结推广一批可复制可借鉴

的农村改革经验模式。

（三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强能整建

制推进试点，创建一批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和示范家庭农场，支持家庭农场组建农民合作社，加强对农民

合作社办公司观察点跟踪指导和经验推广。深入开展“千员带万社”行动，鼓励农民合作社联合社等各类

组织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全周期提供服务。全面实行家庭农场“一码通”管理服务制度。发展农业

社会化服务。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能力建设，鼓励有条件的服务主体建设区域性农业社会化综合服

务中心，拓展服务领域和模式。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标准体系，细化服务技术规范、作业要求，强化

服务效果评估。提升农垦辐射带动能力。深入推进垦区区域集团化改革，分类指导农场企业化改革。实施

“农垦社会化服务+地方”行动，支持面向地方开展全产业链服务。开展农垦土地管理与利用情况监测，

完善农垦土地管理利用方式。实施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行动。

（三十一）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健全监督管理服务体系，完善全国

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推动出台对集体资产由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登记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

下实行税收减免的政策。指导有条件地区探索开展集体收益分配权有偿退出、继承等。发展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稳健发展，鼓励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

发展途径，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生产、劳务等服务。严格控制农村集体经营风险。规范流转交易。

稳妥有序开展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落实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审批工

作。推进土地流转台账信息平台建设，探索建立土地流转风险排查处置工作机制。

（三十二）推动高水平农业对外开放。认定第四批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加快潍坊、宁夏国

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推进境内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和境外农业产业园区建设。支持利

用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加强现代农业领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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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强化支撑保障，推动工作落地见效

（三十三）强化乡村振兴统筹协调。健全推进机制。落实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

兴、组织振兴以及乡村建设工作指引，细化工作方案，及时跟踪调度，推动工作落实。强化考核督查。扎

实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强化考核评

估结果运用。探索建立日常监测评估和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推动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开展示范创建。

深入推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探索不同区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组织方式、发展模式和实践路

径。推动开展乡村振兴表彰。

（三十四）健全多元投资渠道。争取财政支持。推动各地落实土地出让收入支农政策，扩大地方政府

专项债支农规模，加大财政对乡村振兴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支持力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用于产业的比例保持总体稳定，强化绩效管理，优化项目管理方式。扩大信贷资金规模。优化农业经

营主体信贷直通车服务，完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融资项目库对接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实

施现代设施农业、高标准农田建设等贷款贴息试点，强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推动提升全国农担服务效

能。做好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发挥农业保险作用。推动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全国

覆盖，扩大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范围。支持地方拓展优势特色农产品险种。推动农业

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做到应赔尽赔。完善“保险+期货”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修订社会资本投资农

业农村指引，发挥乡村振兴基金作用，引导地方利用好农投公司等平台，有序扩大农业农村投资。

（三十五）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加强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实施“神农英才”计划等专项，组织开展中华

农业英才奖评选，遴选一批高层次农业科技领军人才。健全科技人才激励政策，推动扩大“公费农科生”

实施范围。推动建立城市专业技术人才定期服务乡村制度，鼓励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专家服务乡村。加强

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深入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和“耕耘者振

兴计划”，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开展“全国十佳农民”遴选资助。健全农业农村高技能人才培

养机制。深入开展涉农干部乡村振兴培训。

（三十六）加强农业农村法治建设。健全法律规范体系。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耕地保护和质量

提升法、农业法、渔业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制修订，完善配套规章制度。深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

革。深入实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能力提升行动，组织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创建，常态化开展执法练

兵，开展“绿剑护粮安”执法行动。加强农资质量、农产品质量安全、动植物检疫、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等重

点领域执法。强化法治宣传。加快培育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建设一批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开展形式

多样的农村普法主题活动。加快推进行政许可事项办理全程电子化。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巩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成果，坚持守正创新，把住“三农”工作底线红线，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强化统筹协调，对牵头推动的工

作紧抓不放，对协同配合的工作主动作为，落细落实工作措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增强工作本领，改进

工作作风，提高防范化解风险能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谱写新时代“三农”工作

新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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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公布
2023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认定名单的通知

农规发〔2024〕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财政

局，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农垦总局：

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3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认定工作的通知》（农

办规〔2023〕25号）要求，经产业园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申请、省级农业农村和财政部门审核推荐、专家评

审和公示等程序，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决定将北京市通州区等44个现代农业产业园认定为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具体名单见附件）。

各级农业农村和财政部门要再接再厉、深化协作，把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

重要抓手，着力打造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引领区，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

建设农业强国中发挥更大示范带动作用。一要聚力推进全链升级。按照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要求，建

设绿色生产基地，发展壮大加工流通业，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掘农业多种功能和乡村多元价值，

提升主导产业综合效益。二要聚力推进要素集聚。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和撬动作用，创新多元化投融资机

制，吸引金融和社会资本支持产业园建设。促进科技、人才、用地、信息等向产业园汇聚，建成可持续的乡

村产业要素集聚高地。三要聚力强化联农带农。推广订单农业、收益分红、土地入股、上岗就业等利益联

结模式，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创新产村融合、园村共建机制，促进产业发展与乡村建设协同

推进，带动区域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整体提升。四要聚力优化指导服务。规范产业园建设运营，提升招商

引资质量，健全综合服务平台，促进各类主体入园共同发展。加强后续中央财政奖补资金监督管理，加快

项目实施和资金执行进度，确保资金安全规范高效使用。

 

附件：2023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认定名单

 

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

2024年1月11日

附件

2023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认定名单

1. 北京市通州区现代农业产业园

2. 天津市滨海新区现代农业产业园

3. 河北省隆化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4. 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现代农业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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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山西省稷山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6. 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现代农业产业园

7. 辽宁省桓仁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8. 辽宁省凌源市现代农业产业园

9. 吉林省公主岭市现代农业产业园

10. 吉林省梨树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11. 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现代农业产业园

12. 黑龙江省绥滨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13. 上海市崇明区现代农业产业园

14.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现代农业产业园

15.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现代农业产业园

16. 浙江省苍南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17. 安徽省颍上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18. 福建省福鼎市现代农业产业园

19.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现代农业产业园

20. 江西省广昌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21. 山东省齐河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22. 山东省嘉祥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23. 河南省永城市现代农业产业园

24. 河南省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现代农业产业园

25.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现代农业产业园

26.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现代农业产业园

27. 广东省化州市现代农业产业园

28.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现代农业产业园

29. 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30. 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31. 重庆市万州区现代农业产业园

32. 重庆市丰都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33. 四川省三台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34. 四川省隆昌市现代农业产业园

35. 贵州省石阡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36. 贵州省习水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37. 云南省寻甸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38. 西藏自治区萨迦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39. 陕西省柞水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40.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现代农业产业园

41. 青海省门源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42.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

     现代农业产业园

4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4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墨玉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行政执法文书 
制作规范》和农业行政执法基本文书格式 

的通知（续）

农法发〔2023〕3号

（正文、附件1见2023年第12期，附件2文书格式1〜26见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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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格式27

场所/设施/财物清单

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年    月    日

（见证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年    月    日）

执法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编号：                     

序号 名称/场所 规格（型号）/场所地址 单位 数量 备注

附件2

农业行政执法基本文书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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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格式28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查封（扣押）财物移送告知书 

        农物移〔    〕       号

                                     ：

            年       月       日，本机关根据查封（扣押）决定书（       封（扣）〔  〕       号 ）对你（单位）场所

/设施/财物实施了查封/扣押行政强制措施。

    因违法行为涉嫌犯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一条、《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机关依法已将案件移送                          ，相关场所/设施/财物清单【详见

《场所/设施/财物清单》（文书编号：            ）】已于         年        月        日一并移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附件：《场所/设施/财物清单》（文书编号：                      ）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文书格式29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先行处置物品确认书 
        农先处确〔    〕       号

权利人

告
知
事
项

   依据《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告知如下：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

者财物，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或者损毁。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鲜活产品、保管困难或者保管

费用过高的物品和其他容易损毁、灭失、变质的物品，在确定为罚没财物前，经权利人同意或者申请，

并经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批准，在采取相关措施留存证据后，可以依法先行处置。权利人不明确

的，可以依法公告，公告期满后仍没有权利人同意或者申请的，可以依法先行处置。先行处置所得款项

按照涉案现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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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格式30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先行处置物品公告 

        农先处告〔    〕       号

本机关于           年       月      日作出查封（扣押）决定书（       封（扣）〔 〕       号），查封/扣押了存放

于               的涉案物品               。为防止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本机关依法拟对          先行处置，处置方式

为：                                                                                                                                                                          

                                                                                                                                                                                  

因上述物品权利人不明确，依据《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机关予以公

告，公告期间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年       月        日。请物品权利人在公告期间内向本机关提出意

见或者申请。公告期满后仍没有权利人提出意见或者申请的，本机关将依照上述处置方式予以处置。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先行
处置
物品
范围

£依据《查封（扣押）决定书》（    封（扣）〔  〕   号），查封/扣押的全部物品（详见《场所/设

施/财物清单》文书编号：           ）；

£依据《查封（扣押）决定书》（      封（扣）〔  〕       号），查封/扣押的物品中的下列物

品：                     （详见《场所/设施/财物清单》文书编号：              ）

先行
处置
方式

£委托                      依法进行拍卖；

£通过                      方式进行变卖；

£通过                               。

执法
人员
联系
方式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权利人 
确认

上述物品属于《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本人（单位）

清楚了解先行处置的内容及后果，为防止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本人（单位）同意按照上述处置方式先

行处置。

                                                      权利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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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格式31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案件中止调查决定书 
         农中调〔    〕       号

                                     ：

你（单位）因涉嫌                                                             ，本机关于         年       月        日予以立案调

查。因            （简述中止调查事实理由），根据《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现

决定自           年        月         日起，对你（单位）中止案件调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文书格式32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恢复案件调查决定书 
         农恢调〔    〕       号

                                     ：

你（单位）因涉嫌                                                    ，本机关于         年        月        日予以立案调查，并

于        年       月        日，对你（单位）中止案件调查。

因                         （简述恢复调查事实理由），根据《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

规定，现决定自           年          月           日起，对你（单位） 恢复案件调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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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格式33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法制审核（案件审核）表

案件名称

执法机构

送审时间        年   月   日 退卷时间         年   月  日

审核内容

£本机关是否具有管辖权；

£程序是否合法；

£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定性是否准确；

£适用法律依据是否正确；

£当事人基本情况是否清楚；

£处理意见是否适当；

£其他                        。          

审核意见和建议
 

审核机构或审核人员：

               年  月  日

备注

文书格式34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案件处理意见书

案件名称

当
事
人

个
人
或
个
体
工
商
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身份证（其他有效
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和职务

住所 联系电话

字号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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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事
人

单位

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住所

案件
调查
过程

涉嫌
违法
事实
及证
据材
料

调查
结论
及处
理意
见

                   执法人员：
                               年  月  日

执法
机构
意见

                执法机构负责人：   
                                  年  月  日

法制
审核
（案件
审核）
意见                  

                                年  月  日

农业
行政
处罚
机关
负责
人意
见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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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格式35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适用非听证案件） 

         农罚告〔    〕       号

                                     ：

经调查，你（单位）                        一案，本机关已调查终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现

将本机关对你（单位）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

二十三条的规定，你（单位）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进行陈述、申辩。无正当理由

逾期提出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文书格式36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适用听证案件） 
         农罚告听〔    〕       号

                                     ：

经调查，你（单位）                                                              一案，本机关已经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现将本机关对你（单位）

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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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

《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个工

作日内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自收到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听证。无正当理由逾期提出陈述、申辩

或者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文书格式37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陈述申辩笔录

案件名称：                                                                                                                                                               

陈述、申辩人：                                                                                                                                                        

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时                 分

地点：                                                                                                                                                                       

执法人员：                                                                                  记录人：                                                            

陈述申辩请求：                                                                                                                                                      

                                                                                                                                                                                  

                                                                                                                                                                                 

                                                                                                                                                                                 

                                                                                                                                                                                  

陈述申辩内容：                                                                                                                                                      

                                                                                                                                                                                 

                                                                                                                                                                                  

                                                                                                                                                                                  

以上笔录记载情况，已交陈述申辩人核对/已向陈述申辩人宣读。

陈述申辩人：                                                                   年  月  日 

执法人员：                                                                       年  月  日 

记  录  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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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格式38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行政处罚听证会通知书 

         农听通〔    〕       号

                                     ：

根据你（单位）的申请，本机关决定于              年        月         日         时       分在               对你（单

位）                  一案，公开/不公开举行听证，请准时出席。如无正当理由不到场听证，本机关将依法终止

听证。

本次听证会由                担任听证主持人，            担任听证员，            担任听证记录员，           担任

翻译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四条第四项，《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条的

规定，如认为上述人员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你（单位）有申请回

避的权利。你（单位）申请回避的，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提出。

如果委托代理人（1至2人）代为参加听证，请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应

当载明委托事项及权限。委托代理人代为放弃行使陈述权、申辩权和质证权的，必须有委托人的明确授

权。

请参加人员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委托代理人员还应当携带授权委托书。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文书格式39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听证笔录

案件名称：

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时               分  

地点：                                                                                                                                                                 

听证主持人：                                                    【听证员：                                        】   

记录员：                                               【翻译人员：                                                  】

办案人员：                                             办案人员：                                                    



意见通知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当事人：                                         【委托代理人：                                 】

【第三人：                        委托代理人：                       其他参加人：                     】

记录员：经查，听证参加人                   已到场，现在宣布听证纪律：

（一）服从听证主持人的指挥，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不得发言、提问；（二）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不得

录音、录像和摄影；（三）听证参加人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不得退场；（四）不得大声喧哗，不得鼓掌、哄

闹或者进行其他妨碍听证秩序的活动。报告听证主持人，听证准备就绪。

当事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                                                               年      月     日 

委托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                                                      年      月     日

其他听证参加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                                              年      月     日  

听证主持人：现在核对听证参加人。

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                                                     办案人员：                                                       

【第三人及委托代理人：                                                 其他参加人：                                                 】       

听证主持人：已核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第三人、委托代理人、其他参加人】和办案人员的身份。

现在宣布听证会开始进行。

本机关于          年     月      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农听通〔  〕            号）。

经                          申请举行                       一案听证会。本次听证主持人              ，听证员               ，记录

员             【翻译人员                 】。

现告知听证参加人在听证中的权利义务。

当事人享有以下权利：1.有权放弃听证；2.有权申请听证主持人、听证员、记录员、翻译人员回避；3.有

权当场提出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4.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5.经听证主持人允许，可以对相关证据进行质

证；6.经听证主持人允许，可以向到场的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7.有权对听证笔录进行审核，认为无

误后签名或者盖章。

当事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                                                                  年     月     日 

委托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                                                         年     月     日

其他听证参加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                                                 年     月     日

【第三人享有以下权利：1.有权当场提出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2.有权进行陈述；3.经听证主持人允

许，可以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4.经听证主持人允许，可以向到场的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5.有权对

听证笔录进行审核，认为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

听证参加人承担以下义务：1.遵守听证纪律；2.在审核无误的听证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是否申请听证主持人、记录员、听证员、翻译人员回避？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                                                                                                                                

听证主持人：现在请办案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行政处罚建议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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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人员：                                                                                                                                                     

听证主持人：现在请当事人（委托代理人）进行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                                                                                                                                

                                                                                                                                                                                 

当事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                                                                  年     月     日 

委托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                                                         年     月     日

其他听证参加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                                                 年     月     日

【听证主持人：现在请第三人（委托代理人）进行陈述。                                                                        

                                                                                                                                                                              】

听证主持人：现在开始质证。请办案人员出示相关证据，并说明证明目的。

                                                                                                                                                                                 

                                                                                                                                                                                 

听证主持人：现在请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发表质证意见。

                                                                                                                                                                                 

                                                                                                                                                                                 

      【听证主持人：请第三人（委托代理人）发表质证意见。

                                                                                                                                                                                 

                                                                                                                                                                              】

听证主持人：现在开始辩论。请办案人员发表辩论意见。                                                    

                                                                                                                                                                                 

                                                                                                                                                                                 

       听证主持人：请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发表辩论意见。

                                                                                                                                                                                 

当事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                                                                  年     月     日 

委托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                                                         年     月     日

其他听证参加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                                                 年     月     日

【听证主持人：现在请第三人（委托代理人）发表辩论意见。                                                                        

                                                                                                                                                                              】

听证主持人：请办案人员陈述最后意见。

                                                                                                                                                                                 

                                                                                                                                                                                 

听证主持人：现在请当事人（委托代理人）陈述最后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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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证主持人：请第三人（委托代理人）陈述最后意见。

                                                                                                                                                                                 

                                                                                                                                                                              】

        听证主持人：现在宣布听证结束。请听证参加人核对听证笔录，确认无误后请签名、盖章或按指印。

如有更正或补充请在更正或补充之处单独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确认。

听证主持人：                                    听证员：                                        

记录员：                                            翻译人员：                                     

办案人员：                                                       

当事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                                                                  年     月     日 

委托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                                                         年     月     日

其他听证参加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                                                 年     月     日

文书格式40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行政处罚听证会报告书

案件名称：                                                                                                                                                              

执法人员：                                                           执法证件号：                                                                           

执法人员：                                                           执法证件号：                                                                           

主持听证机关：                                                                                                                                                      

听证主持人：                                                            听证员：                                                                              

听证记录员：                                                            【翻译人员：                                                                   】

听证时间：                                                                                                                                                              

听证地点：                                                                                                                                                              

申请人：                                                            委托代理人：                                                                               

其他参加人：                                                   

听证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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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意见、理由及依据：                                                                                                                                          

                                                                                                                                                                                   

                                                                                                                                                                                  

                                                                                                                                                                                  

处理意见及建议：                                                                                                                                                 

                                                                                                                                                                                 

                                                                                                                                                                                 

                                                                                                                                                                                  

【需要报告的其他事项】                                                                                                                                          

                                                                                                                                                                                  

                                                                                                                                                                                  

                                                                                                                                                                                  

听证主持人签名：                                       年     月     日

听证员签名：                                               年     月     日 

文书格式41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行政处罚案件集体讨论记录

案件名称：                                                                                                     

讨论时间：                                                                                                     

讨论地点：                                                                                                      

主持人：                                                 职务：                                             

出席人员：                                              职务：                                                         

                                                                  职务：                                             

                                                                  职务：                                             

列席人员：                                                                                                        

记录人：                                                                                                            

讨论记录：（讨论一般按下列顺序进行：1.执法机构（负责人或办案人员）汇报案件调查情况，包括

违法事实、证据、处罚依据、裁量理由、处罚建议、存在问题或分歧意见等；2.法制审核（案件审核）机构

（人员）汇报审核意见；3.出席人员询问案件有关问题并进行集体讨论；4.出席人员依次发表意见；5.主持

人提出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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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意见：                                                                                                                                                                                   

                                                                                                                                                                                   

                                                                                                                                                                                   

出席人员签名：                                                                                                                                                                                   

                                                                                                                                                                                   

                                                                                                                                                                                   

                                                   

                                                   文书格式42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

案件名称

当
事
人

个人或
个体工
商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身份证（其他有效
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和职务

住所 联系电话

字号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码）

单位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住所

陈述
申辩
或者
听证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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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
机构
意见

执法机构负责人：
                           年  月  日

法制
审核
（案件
审核）
意见

                 
                                年  月  日

集体
讨论
情况
（集体
讨论
决定
案件
适用）

农业
行政
处罚
机关
意见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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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格式43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农不罚〔    〕       号

当事人：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住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身份证件号码：                                                                                                                                                      

（主要包括案件来源、调查经过及采取查封（扣押）的情况）                                                                          

                                                                                                                                                                                  

                                                                                                                                                                                  

经查 （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相关证据及证明事项）：                                                                               

                                                                                                                                                                                   

                                                                                                                                                                                  

（行政处罚告知及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及采纳情况）                                                                                  

                                                                                                                                                                                  

                                                                                                                                                                                  

（违法行为性质、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和理由）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你（单位）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

下：

1.                                                                                                                                                                       

2.                                                                                                                                                                    】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6个

月内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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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格式44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 

         农罚〔    〕       号

当事人：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住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身份证件号码：                                                                                                                                              

当事人                         一案，经本机关依法调查，现查明（主要包括案件来源、调查经过、采取查封

（扣押）的情况）：                                                                                                                                                 

                                                                                                                                                                                  

                                                                                                                                                                                  

经查（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相关证据及证明事项）：                                                                                                                                          

                                                                                                                                                                                   

                                                                                                                                                                                  

（当事人陈述、申辩情况，当事人陈述、申辩的采纳情况及理由；行政处罚告知、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情况，以及复核、听证过程及意见）                                                                                                                                          

                                                                                                                                                                                  

                                                                                                                                                                                  

                                                                                                                                                                                   

                                                                                                                                                                                  

（违法行为性质及定性、处罚依据、裁量的依据和理由）                                                                                                                                          

                                                                                                                                                                                   

                                                                                                                                                                                  

                                                                                                                                                                                  

本机关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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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处罚内容、理由与依据）。

依照                                                                                                                                                                  

                                       （法条原文）之规定，本机关（责令              ），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                                                                                                                                                                        

2.                                                                                                                                                                       

3.                                                                                                                                                                        

当事人必须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                   缴纳罚（没）款。逾期不按规

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文书格式45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送达回证

送达文书名称及文号

受送达人

送达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送达地点

送达方式

收件人 （注明收件人与受送达人的关系）
          收件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送达人
          送达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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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格式46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送达地址确认书

受送
达人

告知
事项

依据《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告知如下：

一、为便于及时收到农业行政处罚机关的相关文书，保证案件调查的顺利进行，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可以

要求受送达人签署送达地址确认书，送达至受送达人确认的地址，即视为送达。

二、受送达人送达地址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农业行政处罚机关；未及时告知的，农业行政处

罚机关按原地址送达，视为依法送达。

三、因受送达人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未书面告知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导致执法文书未

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直接送达的，执法文书留在该地址之日为送达之日；邮寄送达的，执法文书被

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

四、经受送达人同意，可以采用手机短信、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账号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电子方式

送达执法文书，手机短信、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讯信息等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送达
地址
及送
达方
式

是否接受电子送达

□是   □否

□手机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即时通讯账号：

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到达本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送达地址

收件人

收件人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受送
达人
确认

   本人已经阅读（已向本人宣读）上述告知事项，保证以上送达地址及送达方式准确、有效，清楚了解

并同意本确认书内容及法律意义。

     

                                  受送达人（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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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格式47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送达公告 

         农送告〔    〕       号

                                     ：

本机关于                年             月            日依法对你（单位）作出                              ，依据《农业行政处

罚程序规定》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

内容为：                                                                                                                                                       。

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 ，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复议、诉讼等权利）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文书格式48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 

         农执催〔    〕       号

                                     ：

本机关于             年           月           日依法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农罚〔  〕        号），

并已依法送达。本机关于             年         月         日依法对你（单位）作出了延期（分期）缴纳罚款的决

定。现履行期限届满，你（单位）尚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依法催告你（单位）自收到本催

告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依法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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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格式49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强制执行申请书 

         农执申〔    〕       号

申请人：                                                                                                                                                           

住所（住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身份证件号码：                                                                                                                                               

被申请人：                                                                                                                                                       

（个人）身份证件号码：                                                                                                                                  

（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请求事项：                                                                                

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农罚〔 〕       号）

2.加处罚款             元，计算方式为                  。

申请强制执行的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于          年        月        日对被申请人                           案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农罚

〔 〕       号），并已于        年         月         日送达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也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本机关于        年     月     日向被申请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      农执催〔 〕     号），

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仍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第

五十四条的规定，特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附件：1.《行政处罚决定书》(       农罚〔 〕       号）

2.《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        农执催〔 〕       号）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4.当事人意见及其他材料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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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格式50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延期（分期）缴纳罚款通知书 

         农延/分通〔    〕       号

                                     ：

本机关于           年       月       日对你（单位）作出《农业行政处罚决定书》（       农处罚〔  〕       号）

中所处以下罚款（大写）               （￥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向本机关提出

延期/分期缴纳罚款的申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六条、《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本

机关同意你（单位）暂缓/分期缴纳：（以下内容区分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的情形选择性填写）

□暂缓缴纳的罚款，限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前缴清。

□分期缴纳的罚款，限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前分              期缴清。

于            年           月          日前缴纳第一期（大写）                  （￥                 ）；

于            年           月          日前缴纳（大写）                     （￥             ）；

于            年           月          日前缴纳（大写）                 （￥               ）。

到期不缴纳罚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机关将按照每日按罚款

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文书格式51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罚没物品处理记录

处理物品： 见《罚没物品清单》（文书编号：                                                                                                  ）    

                                                                                                                                                                                  

物品来源：                                                                                                                                                              

处理时间：                                                                                                                                                              

处理地点：                                                                                                                                                              

执行人：                                                                                                                                                                  

记录人：                                                                                                                                                                  

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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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执法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执法机构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文书格式52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罚没物品清单

文书编号：

序号 财物名称 规格 生产日期（批号） 生产经营单位 数量

当事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                                                             年      月     日

（见证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                                                           年      月     日）

执法人员签名：                                执法证件号：                              年      月     日

执法人员签名：                                执法证件号：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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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格式53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全称 
行政处罚结案报告 

案件名称

立案日期 办案人员

处理决定文书 处理决定日期

结案情形

£行政处罚决定由当事人履行完毕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处罚决定，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的

£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撤销

£移送其他行政管理部门

£移送司法机关 

£其他：

行政处罚内容

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方式

£主动履行

£强制执行

其他：
罚没物品处置情况

执法机构意见
     执法机构负责人：

                         年  月  日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 

意见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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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2024年兽药质量监督抽检
和风险监测等3个计划的通知

农牧发〔2024〕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中国兽医药

品监察所，各省级兽药检验机构：

为加强兽药质量监管、畜禽产品兽药残留监控和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维护畜牧养殖生产安

全、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安全，我部组织制定了《2024年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和风险监

测计划》《2024年畜禽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2024年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以下简称“3个

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任务分工

（一）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以下简称“部畜牧兽医局”）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3个计划；定期通报

兽药质量监督抽检结果，并根据抽检和风险监测情况适时组织部级跟踪抽检；根据3个计划实施情况和

监测结果，组织分析研判兽药质量、兽药残留、动物源细菌耐药等风险形势，提出政策意见。

（二）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以下简称“中监所”）负责制定兽用生物制品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实施

方案，报部畜牧兽医局批准后组织实施，具体承担兽用生物制品质量检验工作，并指导部分省级兽药检

验机构开展兽用生物制品质量检验；按照部畜牧兽医局要求，组织实施部级跟踪抽检有关工作，承担部

分非生物制品类兽药部级跟踪抽检任务的检验工作；定期收集、汇总分析、报告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和风

险监测结果；对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任务承担单位开展检测项目能力验证；负责畜禽产品兽药

残留监控有关检测技术指导，定期汇总分析和报告各地抽检结果；负责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技术指

导、监测数据库建设与维护、药敏试验板设计与质量控制，定期汇总分析和报告监测结果。

（三）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本辖区的3个计划，承担的兽药质量检测任务原则上

不少于我部下达任务量，承担非生物制品类兽药的部级跟踪抽检和兽用生物制品抽样任务，负责畜禽产

品兽药残留监控及阳性样品追溯，协助监测任务承担单位和相关科研教学单位做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抽

样监测有关工作，负责组织查处抽检发现的假、劣兽药，并按通知要求及时报送实施情况和监测结果。

（四）省级兽药检验机构承担本辖区监督抽检计划安排的兽药产品检验工作，具备兽用生物制品检

验项目的还应承担兽用生物制品的检验工作；协助开展部级跟踪抽检和兽用生物制品监督抽检的抽样工

作；及时报送兽药质量监督抽检有关情况。相关检验检测单位负责指定区域畜禽产品兽药残留检测、动

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协助开展有关抽样活动，及时报送检测结果。

二、工作要求

（一）加强经费保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兽药管理条例》，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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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做好兽药质量省级监督抽检和部级跟踪抽样、兽药残留监控、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经费保障，

落实监管责任，确保取得工作实效。

（二）加强协作配合。3个计划的相关实施单位要各负其责、加强合作，建立健全区域间、部门间沟通

协作机制，建立信息通报反馈制度、产区销区联动监管制度、跨省跨地区联合办案制度，实现信息互通、

资源共享，形成监管合力。

（三）加强技术培训。各地要严格执行《兽药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办法》、兽药残留限量标准、检

测方法标准等，加强抽样人员和检验人员的技术培训，进一步规范抽样和检验行为，确保监测工作的合

法性、真实性、科学性和公正性。

（四）加强信息报送。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和承担任务的兽药检验机构应于前三季度每季度结束后5个

工作日内、第四季度于11月30日前，将省级兽药质量监督抽检结果、部级跟踪抽检和风险监测结果及其

分析报告报送我部畜牧兽医局和中监所，同时登录“兽药抽检信息平台”录入兽药质量监督抽检、跟踪抽

检、风险监测结果以及发现的假兽药、未赋二维码的兽药产品等情况。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和承担动物源

细菌耐药性监测任务的单位，分别于2024年7月10日和11月30日前将半年、全年兽药残留监控计划实施情

况和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结果和分析研判情况报我部畜牧兽医局和中监所。中监所应定期将有关情况

汇总分析报我部畜牧兽医局。

联系人及电话：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冯华兵，010–59192829。

 

附件：1. 2024年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计划

2. 2024年畜禽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

3. 2024年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

 

农业农村部

2024年2月4日

附件1

2024年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计划

一、监督抽检重点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遵循突出重点、强

化预警、固本清源、扶优打劣原则，在按照双随机

一公开原则选择抽检对象的同时，加大对近年来

抽检不合格批次较多企业的抽检力度，增加高风

险品种的抽检和监测数量、频次，覆盖尽可能多

的兽药生产企业，对2023年抽检产品数量多、且

全部合格的企业，可减少抽检数量。抽检对象要

涵盖兽药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对兽

药经营企业开展监督抽检时，全部抽取非本辖区

兽药生产企业的产品，同时要对网络经营兽药进

行抽检。要重点抽检兽用抗微生物药、兽用中药、

蛋禽用兽药，其中水产、蚕、蜂、宠物用兽药产品

抽检总数应占计划数量的10%左右，上述产品的

主产区、主销区以及用量较大的地区可适当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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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检比例；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等省（直

辖市）在进口兽药通关时要加大监督抽检力度。

二、抽样及样品确认

（一）监督抽检

抽检具体程序和要求按照《兽药质量监督抽

查检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抽查检验办法》）

执行。其中，在经营和使用环节抽样时，抽样单位

要复印被抽样单位的购货凭证（发票、收据或结

算单等），留存备查。抽取的样品应以邮政快递方

式寄送或直接送至检验单位。部级跟踪抽检，由

我部畜牧兽医局抽调中监所、非标称兽药生产企

业所在地省级农业农村部门人员，对相关兽药生

产企业进行跟踪抽样；视情况抽调农业农村部兽

药GMP检查员，对兽药生产企业开展飞行检查和

跟踪抽样。

（二）风险监测

风险监测由检测任务承担单位负责抽样，样

品从兽药经营和使用环节抽取，其中网络平台电

商抽取样品数量不低于计划数量的20%，每个样

品抽取2份，1份用于检测、1份用作留样，每个样品

均填写1份风险监测抽样单留存备查，不需要进行

样品确认。承担单位应保证抽样区域的覆盖面，

原则上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抽样区域不少

于3个地级市，每个地级市抽取经营企业不少于

10家、使用单位不少于5家，主销区可适当增加数

量。购买样品时，需留存原始购买发票等凭证，并

核实二维码追溯情况，发现假兽药和非法生产企

业时，应及时向我部畜牧兽医局和中监所报告。

三、检验

当季抽取的样品应在当季完成检验，检验程

序及有关要求按《抽查检验办法》执行。

（一）非兽用生物制品类兽药

1.检验项目。兽药检验机构要对抽取的全部

样品进行非法添加药物筛查，对兽药国家标准规

定了性状、鉴别、可见异物检查、含量测定等项目

的兽药，要进行上述全部项目检测。根据兽药具

体特性，检验机构也可适当增加检测有关物质、

组分、含量均匀度、特征图谱、细菌内毒素、溶出

度等项目。

2.非法添加药物检验。兽药检验机构应先按

照农业农村部公告第169号《兽药中非法添加药

物快速筛查法（液相色谱－二级管阵列法）》进

行筛查，也可采用自建方法进行高通量非法添加

药物筛查，确定有非法添加成分后，按农业部公

告第2353号、第2395号、第2448号、第2451号、第

2571号，以及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89号、第384号、

第485号、第611号等发布的补充检查方法进行检

测。

监督抽检中发现新的尚无检测方法的非法添

加药物时，兽药检验机构要第一时间报告中监所，

中监所要及时组织开展补充检查方法制定和复核

工作，待我部发布检查方法后再检测。

（二）兽用生物制品

部级监督抽检检验项目由中监所根据质量风

险状况确定；省级监督抽检检验项目由省级兽药

检验机构根据自身检测参数范围确定，报省级农

业农村部门审核；对检验周期较长的，可在抽样

后的下季度完成检验。

四、检验报告送达及复检

按照《抽查检验办法》执行。不合格产品检

验报告应以中国邮政快递方式向被抽样单位所在

地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发送检验报告。被抽样单位

所在地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在收到检验报告后5

个工作日内将不合格检验报告送达被抽样单位，

并做好记录、留存凭证。风险监测检验任务承担

单位不需发送检验报告，但应留存不合格检验报

告。

属于兽用生物制品的，检验机构还应第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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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将不合格产品的检验报告报送我部畜牧兽医

局。

五、监督检验结果处理

（一）假、劣兽药查处

对监督抽检中发现的假、劣兽药的查处，按照

《抽查检验办法》有关程序和要求执行。省级农

业农村部门应按季度将假、劣兽药查处情况报送

我部畜牧兽医局。对符合农业农村部公告第97号

规定情形的，要依法从重处罚。

（二）重点监控

按照《抽查检验办法》规定，监督抽检从兽

药生产企业抽取样品、检测结果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的，将相关兽药生产企业列为部级重点监控企

业，并实施重点监控措施。

1.当期兽药质量通报产品被检出添加其他药

物成分的；

2.当期兽药质量通报中药产品的鉴别有2种

（含2种）以上处方药味未检出的；

3.当期兽药质量通报产品含量低于50%（含

50%）或高于150%（含150%）的；

4.全年兽药质量通报产品含量低于80%（含

80%）或高于120%（含120%）累计2批次以上（含2

批次）的；

5.全年兽药质量通报中同一企业被抽检产品

不合格累计3批次以上（含3批次）的；

6.全年兽药质量通报中同一企业兽用生物制

品被抽检产品非安全或效力检验项目累计2批次

以上（含2批次）不合格的；

7.全年兽药质量通报中同一企业兽用生物制

品被抽检产品安全或效力检验项目1批次以上（含

1批次）不合格的。

从兽药经营和使用环节抽取的样品，检验结

果为检出添加其他药物成分或产品有效成分含量

为0，且依法核实为标称兽药生产企业产品的，将

标称兽药生产企业列为部级重点监控企业。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可参照我部有关要求，建

立省级重点监控制度，将严重违反兽药GMP、兽

药GSP的相关兽药生产、经营企业列为省级重点

监控兽药生产企业、重点监控兽药经营企业，进

一步加大监管力度，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附录：1. 2024年省级兽药质量监督抽检任务

2. 2024年第X季度监督抽检或风险

    监测报告基本格式和内容

3. 兽药质量风险监测抽样单

附录1

2024年省级兽药质量监督抽检任务

序号 省份（含兵团） 监督抽检数量（批次）

1 北京市 150

2 天津市 150

3 河北省 400

4 山西省 200

5 内蒙古自治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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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含兵团） 监督抽检数量（批次）

6 辽宁省 400

7 吉林省 200

8 黑龙江省 330（含30批生物制品）

9 上海市 150

10 江苏省 300

11 浙江省 170

12 安徽省 170

13 福建省 150

14 江西省 170

15 山东省 580（含30批生物制品）

16 河南省 490（含30批生物制品）

17 湖北省 200

18 湖南省 200

19 广东省 200

20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0

21 海南省 130

22 重庆市 180

23 四川省 340（含40批生物制品）

24 贵州省 150

25 云南省 150

26 陕西省 200

27 甘肃省 150

28 青海省 150

29 宁夏回族自治区 150

3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0

3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20

合计 693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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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2024年第X季度监督抽检或风险监测报告 
基本格式和内容

一、总体情况  

具体阐述本季度抽检基本情况，重点对本季

度抽检数量、非法添加药物筛查情况、检验项目

情况和不合格样品检验结果确认情况进行说明。

二、抽检结果分析

（一）产品来源及质量状况：对本季度抽检产

品和不合格产品的来源进行分析。

（二）产品类别质量状况：对化药类产品、抗

生素类产品、中药类产品和其他类产品的抽检比

例和不合格情况进行分析。

（三）抽检环节质量状况：对生产环节、经营

环节和使用环节的抽检数量、比例和不合格情况

进行分析。

（四）不合格项目情况：对不合格产品的具体

不合格项目情况进行描述。

（五）兽用抗菌药抽检情况：分析抽检数量和

比例。

（六）水产用、蚕用、蜂用、宠物用兽药抽检情

况：分析抽检数量和比例。

（七）进口兽药产品抽检情况：分析抽检数量

和比例。

附录3

兽药质量风险监测抽样单

抽样编号：                                                                                                               抽样日期：        年     月   日

抽检环节：经营环节□       使用环节□

兽药名称：                                                         商  品 名：

兽药类别：化学药品□       兽用抗生素□       兽用中药□    其他兽药□

用药类别：畜禽用兽药□   水产用兽药□        蚕用兽药□    蜂用兽药□  

                   宠物用兽药□

标称生产企业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县（市、区）

兽药产品批准文号：                                         生产批号：

被抽样单位名称：

被抽样单位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县（市、区）

备注：网络平台电商□      进口兽药□  

抽样人签名：                                                                          抽样单位：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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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4年畜禽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

一、抽样和检测的总体要求

（一）抽样范围要突出问题导向，重点对此前

抽样检测不符合规定、日常监管发现问题、投诉

举报较多、舆情关注度高的主体和动物产品开展

兽药残留检测抽样。

（二）抽样应严格执行《官方取样程序》和

《抽样和检测技术操作要点》（由中监所另发），

并按要求填写信息。

（三）畜禽产品样品原则上应从动物养殖和

屠宰环节抽取。牛奶样品从奶牛养殖场（户）、生

鲜乳收购站抽取。开展鸡肉、鸡肝以及鸡蛋中兽

药残留检测的，从养殖场抽取的样品数量应超过

抽样总数的三分之一。

（四）按照四个季度均匀抽样，除后续跟踪

抽样外，不应对同一采样点重复抽样。

（五）检测工作应按照规定的检测项目和检

测方法及残留限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执行，确

证方法按照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方法或参照国际公

认的方法执行。各检测机构不得擅自变更检测方

法和检测限。确需调整本计划确定的检测限、检

测方法的，应向中监所提交申请，核准后再进行检

测。

（六）以筛选方法或定量方法检测出的阳性

样品，如已有确证方法，应进行确证检测，以确证

结果作为上报数据。

（七）检测机构要严格执行阳性（超标）样品

报告制度，应在发现阳性样品5个工作日内，将检

测报告送抽样单位及其所在地省、市、县农业农

村部门。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启动跟踪抽样

程序，并将有关情况报我部畜牧兽医局。每发现1

份阳性样品，对被抽样单位连续跟踪抽样2次、每

次5份样品。跟踪抽样检测数量列入监控计划，

与其他检测数据按照附录有关格式要求，一并报

送。

二、检验结果应用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做好督促跟踪，样品

来源所在地农业农村部门接到残留超标检测报

告后，按我部有关要求启动追溯程序，对养殖场

（户）用药情况进行核查，重点检查兽医处方、用

药记录和库存兽药产品。发现养殖用药不规范、

未执行休药期等问题时，责令其立即改正；发现

使用假劣兽药、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时，

依法严肃查处；对符合农业农村部公告第97号规

定情形的，要依法对相关兽药生产、经营企业予

以从重处罚。同时，要监督养殖场或屠宰场对饲

喂了违禁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

无害化处理。相关处理处罚结果要及时报省级农

业农村部门，并做好调查处理记录，记录存档2年

以上。   

附录：4. 2024年各省份兽药残留监控任务

5. 检测项目

6. 兽药残留检测方法及残留限量

7. 抽样情况、检测结果和跟踪检测

    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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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 

2024年各省份兽药残留监控任务

序号 省份（含兵团） 监控数量（样品份数）

1 北京市 100

2 天津市 100

3 河北省 200

4 山西省 100

5 内蒙古自治区 100

6 辽宁省 150

7 吉林省 100

8 黑龙江省 100

9 上海市 100

10 江苏省 100

11 浙江省 100

12 安徽省 100

13 福建省 150

14 江西省 150

15 山东省 200

16 河南省 200

17 湖北省 100

18 湖南省 100

19 广东省 200

20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0

21 海南省 100

22 重庆市 150

23 四川省 200

24 贵州省 150

25 云南省 50

26 陕西省 100

27 甘肃省 100

28 青海省 100

29 宁夏回族自治区 100

3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0

3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00

合计 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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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 

检测项目

动物/组织 化合物

鸡/蛋

氟喹诺酮类*

四环素类

硝基呋喃类代谢物*

酰胺醇类

鸡/肉

酰胺醇类

四环素类+磺胺类+氟喹诺酮类*

大环内酯类和林可胺类

硝基呋喃类代谢物*

硝基咪唑类*

抗球虫药

牛/奶

抗线虫药

氟喹诺酮类

磺胺类及磺胺增效剂*

四环素类

牛/肉

抗线虫药

β-受体激动剂

同化激素

头孢噻呋

四环素类+磺胺类+氟喹诺酮类

硝基咪唑类*

糖皮质激素类

羊/肉

四环素类+磺胺类+氟喹诺酮类

β-受体激动剂

硝基咪唑类*

猪/肝

磺胺类及磺胺增效剂

卡巴氧和喹乙醇残留标示物

β-受体激动剂

糖皮质激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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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组织 化合物

猪/肉

硝基咪唑类*

糖皮质激素类*

酰胺醇类

四环素类+磺胺类+氟喹诺酮类*

大环内酯类和林可胺类

头孢噻呋*

卡巴氧和喹乙醇残留标示物

抗线虫药

兔/肉 磺胺类

注：1.*为建议重点监测药物品种。

   2.鸡肉抽检中要增加乌鸡肉的抽样比例。

附录6

兽药残留检测方法及残留限量

动物/组织 化合物             推荐检测方法          检测药物             判定标准（μg/kg）    

鸡/蛋 氟喹诺酮类            
动物源性食品中14种

喹诺酮药物残留检测方法                            
（GB/T 21312-2007)

环丙沙星
10（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

之和）
恩诺沙星 

洛美沙星 2

氧氟沙星 2

诺氟沙星 2

培氟沙星 2

沙拉沙星 5

达氟沙星 10

鸡/蛋 四环素类        

动物性食品中四环素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GB 31658.6-2021）

禽蛋、奶和奶粉中多西环素
残留量的测定

（GB 31659.2-2022）

四环素 

400（土霉素、金霉素、四
环素单个或组合）

土霉素 

金霉素 

多西环素 10

鸡/蛋 硝基呋喃类代谢物
动物源性食品中硝基呋喃类药物代谢物

残留量检测方法                              
（GB/T 21311-2007）

氨基唑烷酮

不得检出          
ND

甲基吗啉氨基唑烷酮

氨基乙内酰脲

氨基脲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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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组织 化合物             推荐检测方法          检测药物             判定标准（μg/kg）    

鸡/蛋 酰胺醇类
动物性食品中酰胺醇类药物及其代谢

物残留量的测定
（GB 31658.20-2022）

氯霉素 
不得检出          

ND

甲砜霉素 10

氟苯尼考 
10（氟苯尼考与氟苯尼考

胺之和）
氟苯尼考胺 

鸡/肉 酰胺醇类
动物性食品中酰胺醇类药物及其代谢

物残留量的测定
（GB 31658.20-2022）

氯霉素 
不得检出

ND

甲砜霉素 50

氟苯尼考
100（氟苯尼考与氟苯尼考

胺之和）
氟苯尼考胺

鸡/肉
四环素类+磺胺类+

氟喹诺酮类

动物性食品中四环素类、磺胺类和喹
诺酮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GB 31658.17-2021）

动物性食品中四环素类、磺胺类和喹
诺酮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为推荐检测方法，由中监所另发）

四环素 

200（土霉素、金霉素、四
环素单个或组合）

金霉素 

土霉素 

多西环素 100

磺胺二甲嘧啶 100

磺胺嘧啶

100（兽药原型之和）

磺胺甲噁唑

磺胺噻唑

磺胺间甲氧嘧啶 

磺胺对甲氧嘧啶 

酞磺胺噻唑 

磺胺氯哒嗪

噁喹酸 100

氟甲喹 500

恩诺沙星 
100（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

之和）
环丙沙星 

二氟沙星 300

达氟沙星 200

氧氟沙星 2

培氟沙星 2

洛美沙星 2

诺氟沙星 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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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组织 化合物             推荐检测方法          检测药物             判定标准（μg/kg）    

鸡/肉
大环内酯类
和林可胺类

畜禽肉中林可霉素、竹桃霉素、红霉素、替米考星、
泰乐菌素、克林霉素、螺旋霉素、吉它霉素、交沙霉

素残留量的测定                 
 (GB/T 20762-2006)

红霉素 100

吉他霉素 200

泰乐菌素 100

替米考星 150

林可霉素 200

鸡/肉                  硝基呋喃类代谢物
动物源性食品中硝基呋喃类药物代谢物

残留量检测方法                              
（GB/T 21311-2007）

氨基唑烷酮 

不得检出
ND

甲基吗啉氨基唑烷酮

氨基乙内酰脲

氨基脲

鸡/肉                  硝基咪唑类

动物性食品中硝基咪唑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GB 31658.23-2022）

动物源食品中硝基咪唑残留量检验方法
（GB/T 21318-2007）

甲硝唑 

不得检出
ND

羟基甲硝唑 

地美硝唑 

羟基地美硝唑 

鸡/肉 抗球虫药

鸡可食组织中抗球虫药物
残留量的测定

（GB 31613.5-2022）
鸡可食性组织中地克珠利

残留量的测定                                   
（GB 29701-2013）

动物性食品中尼卡巴嗪残留标志物残留量的测定
（GB 29690-2013）

常山酮 100

氯苯胍 100

盐霉素 600

莫能菌素 10

甲基盐霉素 15

马度米星铵 240

地克珠利 500

二硝基苯脲 200

牛/奶               抗线虫药

牛奶中阿维菌素类药物多
残留的测定                            

（GB 29696-2013）
动物性食品中阿苯达唑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GB 31658.11-2021）

阿维菌素 10*

多拉菌素 15

伊维菌素 10

乙酰氨基阿维菌素 20

阿苯达唑 

100（阿苯达唑、阿苯达唑
砜、阿苯达唑亚砜、阿苯
达唑-2-氨基砜之和）

阿苯达唑砜 

阿苯达唑亚砜 

阿苯达唑-2-氨基砜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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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组织 化合物             推荐检测方法          检测药物             判定标准（μg/kg）    

牛/奶                 氟喹诺酮类
动物源性食品中14种喹诺酮药物残留检测方法                               

（GB/T 21312-2007)                            

恩诺沙星 
100（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

之和）
环丙沙星 

达氟沙星 30

氟甲喹 50

洛美沙星 2

氧氟沙星 2

诺氟沙星 2

培氟沙星 2

牛/奶                 
磺胺类及磺胺增效

剂
动物源性食品中磺胺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GB/T 21316-2007)

甲氧苄啶 50

磺胺嘧啶 

100（兽药原型之和）

磺胺噻唑 

磺胺脒 

磺胺对甲氧嘧啶 

磺胺间甲氧嘧啶 

磺胺氯哒嗪

磺胺甲噁唑 

牛/奶                   四环素类

动物性食品中四环素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GB 31658.6-2021）

动物源性食品中四环素类兽药残留量检测方法
（GB/T 21317-2007）

禽蛋、奶和奶粉中多西环素残留量的测定
（GB 31659.2-2022）

四环素 

100（土霉素、金霉素、四
环素单个或组合）

土霉素 

金霉素 

多西环素 10*

牛/肉  抗线虫药

动物性食品中阿维菌素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GB 31658.16-2021）   

动物性食品中阿苯达唑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GB 31658.11-2021）

多拉菌素 10

伊维菌素 30

乙酰氨基阿维菌素 100

阿苯达唑-2-氨基砜 100

牛/肉   β-受体激动剂
动物性食品中β-受体激动剂残留量的测定

（GB 31658.22-2022）

克仑特罗 

不得检出                     
ND

莱克多巴胺 

沙丁胺醇 

齐帕特罗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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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组织 化合物             推荐检测方法          检测药物             判定标准（μg/kg）    

牛/肉 同化激素
动物源性食品中11种激素残留检测                             
（农业部1031号公告-1-2008）

司坦唑醇 

不得检出     
ND

甲基睾酮 

群勃龙 

丙酸睾酮 

苯丙酸诺龙 

牛/肉  头孢噻呋
动物性食品中头孢噻呋

残留量的测定
（GB 31658.1-2021）

去呋喃甲酰
基头孢噻呋 

1000

牛/肉  
四环素类+磺胺类+

氟喹诺酮类

动物性食品中四环素类、磺胺类和喹诺酮类药物残
留量的测定

（GB 31658.17-2021）
动物性食品中四环素类、磺胺类和喹诺酮类药物残

留量的测定
（为推荐检测方法，由中监所另发）

四环素 

200（土霉素、金霉素、四
环素单个或组合）

金霉素 

土霉素 

多西环素 100

磺胺二甲嘧啶 100

磺胺嘧啶

100（兽药原型之和）

磺胺甲噁唑

磺胺噻唑

磺胺间甲氧嘧啶 

磺胺对甲氧嘧啶 

酞磺胺噻唑 

磺胺氯哒嗪

噁喹酸 100

氟甲喹 500

恩诺沙星 
100（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

之和）
环丙沙星 

二氟沙星 400

达氟沙星 200

氧氟沙星 2

培氟沙星 2

洛美沙星 2

诺氟沙星 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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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组织 化合物             推荐检测方法          检测药物             判定标准（μg/kg）    

牛/肉 硝基咪唑类

动物性食品中硝基咪唑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GB 31658.23-2022）

动物源食品中硝基咪唑残留量检验方法
（GB/T 21318-2007）

甲硝唑 

不得检出
ND

羟基甲硝唑 

地美硝唑 

羟基地美硝唑 

牛/肉 糖皮质激素类

动物源性食品中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多残留检测
（农业部1031号公告-2-2008）

动物性食品中糖皮质激素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为推荐检测方法，由中监所另发）                           

地塞米松 1

倍他米松 0.75

羊/肉               
四环素类+磺胺类+

氟喹诺酮类

动物性食品中四环素类、磺胺类和喹诺酮类药物残
留量的测定

（GB 31658.17-2021）
动物性食品中四环素类、磺胺类和喹诺酮类药物残

留量的测定
（为推荐检测方法，由中监所另发）

四环素 

200（土霉素、金霉素、四
环素单个或组合）

金霉素 

土霉素 

磺胺二甲嘧啶 100

磺胺嘧啶

100（兽药原型之和）

磺胺甲噁唑

磺胺噻唑

磺胺间甲氧嘧啶 

磺胺对甲氧嘧啶 

酞磺胺噻唑 

磺胺氯哒嗪

氟甲喹 500

恩诺沙星 
（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

和）100
环丙沙星 

二氟沙星 400

达氟沙星 200

氧氟沙星 2

培氟沙星 2

洛美沙星 2

诺氟沙星 2

羊/肉    β-受体激动剂
动物性食品中β-受体激动剂残留量的测定

（GB 31658.22-2022）

克仑特罗 

不得检出             
ND

莱克多巴胺 

沙丁胺醇 

齐帕特罗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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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组织 化合物             推荐检测方法          检测药物             判定标准（μg/kg）    

羊/肉 硝基咪唑类
动物性食品中硝基咪唑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GB 31658.23-2022）

甲硝唑

不得检出
ND

羟基甲硝唑 

地美硝唑 

羟基地美硝唑 

猪/肝
磺胺类及磺胺增效

剂
动物源性食品中磺胺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GB/T 21316-2007)

甲氧苄啶 50

磺胺二甲嘧啶 100

磺胺嘧啶 

100（兽药原型之和）

磺胺噻唑 

磺胺脒 

磺胺对甲氧嘧啶 

磺胺间甲氧嘧啶 

磺胺氯哒嗪

磺胺甲噁唑 

猪/肝             
卡巴氧和喹乙醇
残留标示物

牛、猪肝脏和肌肉中卡巴氧、喹乙醇及代谢物残留量
的测定

(GB/T 20746-2006）

喹噁啉-2-羧酸
不得检出 

ND

3-甲基喹噁啉-2-羧酸 50

猪/肝        β-受体激动剂
动物性食品中β-受体激动剂残留量的测定

（GB 31658.22-2022）

克仑特罗 

不得检出             
ND

莱克多巴胺 

沙丁胺醇 

齐帕特罗

猪/肝 糖皮质激素类

动物源性食品中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多残留检测
（农业部1031号公告-2-2008）

动物性食品中糖皮质激素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为推荐检测方法，由中监所另发）

地塞米松 2

倍他米松 2

猪/肉                  硝基咪唑类

动物性食品中硝基咪唑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GB 31658.23-2022）

动物源食品中硝基咪唑残留量检验方法
（GB/T 21318-2007）

甲硝唑 

不得检出
ND

羟基甲硝唑 

地美硝唑 

羟基地美硝唑 

猪/肉    糖皮质激素类

动物源性食品中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多残留检测  
（农业部1031号公告-2-2008）

动物性食品中糖皮质激素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为推荐检测方法，由中监所另发）                           

地塞米松 1

倍他米松 0.75

猪/肉     酰胺醇类
动物性食品中酰胺醇类药物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

定
（GB 31658.20-2022）

氯霉素 
不得检出

ND

甲砜霉素 50

氟苯尼考 
300（氟苯尼考与氟苯尼考

胺之和）
氟苯尼考胺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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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组织 化合物             推荐检测方法          检测药物             判定标准（μg/kg）    

猪/肉                  
四环素类+磺胺类+

氟喹诺酮类

动物性食品中四环素类、磺胺类和喹诺酮类药物残
留量的测定

（GB 31658.17-2021）
动物性食品中四环素类、磺胺类和喹诺酮类药物残

留量的测定
（为推荐检测方法，由中监所另发）

四环素 

200（土霉素、金霉素、四
环素单个或组合）

金霉素 

土霉素 

多西环素 100

磺胺二甲嘧啶 100

磺胺嘧啶

100（兽药原型之和）

磺胺甲噁唑

磺胺噻唑

磺胺间甲氧嘧啶 

磺胺对甲氧嘧啶 

酞磺胺噻唑

磺胺氯哒嗪

噁喹酸 100

氟甲喹 500

恩诺沙星 
100（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

之和）
环丙沙星

二氟沙星 400

达氟沙星 100

氧氟沙星 2

培氟沙星 2

洛美沙星 2

诺氟沙星 2

猪/肉                  
大环内酯类和林可

胺类

畜禽肉中林可霉素、竹桃霉素、红霉素、替米考星、
泰乐菌素、克林霉素、螺旋霉素、吉它霉素、交沙霉

素残留量的测定           
(GB/T 20762-2006)

红霉素 200

吉他霉素 200

泰乐菌素 100

替米考星 100

林可霉素 200

猪/肉     头孢噻呋
动物性食品中头孢噻呋

残留量的测定
（GB 31658.1-2021）

去呋喃甲酰基头孢噻
呋 

1000

猪/肉     
卡巴氧和喹乙醇残

留标示物

牛、猪肝脏和肌肉中卡巴氧、喹乙醇及代谢物残留量
的测定

（GB/T 20746-2006）

喹噁啉-2-羧酸 
不得检出 

ND

3-甲基喹噁啉-2-羧酸 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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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组织 化合物             推荐检测方法          检测药物             判定标准（μg/kg）    

猪/肉     抗线虫药
动物性食品中阿苯达唑

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GB 31658.11-2021）

阿苯达唑-2-氨基砜 100

兔/肉 磺胺类
动物源性食品中磺胺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GB/T 21316-2007)

磺胺二甲嘧啶 100

磺胺嘧啶 

100（兽药原型之和）

磺胺噻唑 

磺胺脒 

磺胺对甲氧嘧啶 

磺胺间甲氧嘧啶

磺胺甲噁唑 

注：标注*项目适用于本年度兽药残留监控计划的执行。

附录7

抽样情况、检测结果和跟踪检测结果汇总表

表一、兽药残留监控计划抽样情况汇总表（2024年第×季度）

序号 样品名称 被抽样单位名称 样品产地（检疫证号） 样品编号 抽样单位 抽样人 抽样时间 送样人 备注

注：同一检测项目应集中排序。

表二、兽药残留监控计划检测结果汇总表（2024年第×季度）

序号（1） 样品
名称

被抽样
单位

样品
编号

检测样品
编号

被检
药物

残留限量
MRL(μg/Kg)

检测
方法

定量限
(μg/Kg)

检测结果
(μg/Kg)

检验结论（2）

备注
未检出 检出<MRL 超标>MRL

注：（1）同一检测项目应集中排序；（2）在相应的检验结论栏目中填写阿拉伯数字“1”。

表三、兽药残留监控计划阳性样品追踪检测结果汇总表（2024年第×季度）

序号（1） 样品
名称

被抽样
单位

样品
编号

检测样品
编号

被检
药物

残留限量
MRL(μg/Kg)

检测
方法

定量限
(μg/Kg)

检测结果
(μg/Kg)

检验结论（2）

备注
未检出 检出<MRL 超标>MRL

注：（1）同一检测项目应集中排序；（2）在相应的检验结论栏目中填写阿拉伯数字“1”。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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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4年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

一、监测范围

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区域覆盖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定点监

测和随机监测的方式，2024年继续跟踪监测全国

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养殖场和监测网

中长期定点监测的养殖场。

二、监测项目

（一）监测大肠杆菌、沙门菌和副猪嗜血杆菌

等3种革兰氏阴性菌对氨苄西林、阿莫西林/克拉

维酸、庆大霉素、大观霉素、四环素、氟苯尼考、

磺胺异噁唑、甲氧苄啶/磺胺甲噁唑、头孢噻呋、

头孢他啶、恩诺沙星、氧氟沙星、美罗培南、安普

霉素、黏菌素、乙酰甲喹等16种抗菌药的耐药性。

（二）监测肠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产气

荚膜梭菌等3种革兰氏阳性菌对青霉素、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红霉素、克林霉素、恩诺沙星、氧氟沙

星、头孢噻呋、头孢西丁、磺胺异噁唑、甲氧苄啶/

磺胺甲噁唑、万古霉素、四环素、氟苯尼考、苯唑

西林、庆大霉素、泰妙菌素、替米考星、利奈唑胺

等18种抗菌药的耐药性。

（三）监测弯曲杆菌对阿奇霉素、环丙沙星、

红霉素、庆大霉素、四环素、氟苯尼考、萘啶酸、

泰利霉素、克林霉素等9种抗菌药的耐药性。 

三、监测要求

（一）各监测任务承担单位要按照动物源细

菌耐药性监测农业行业标准（NY/T4141-2022、

NY/T4142-2022、NY/T4145-2022、NY/T4146-

2022、NY/T4147-2022、NY/T4148-2022、NY/

T4149-2022）或其他技术标准开展采样、细菌分

离和鉴定、耐药性检测和结果上报等工作。其中

耐药性检测应使用经过质量评价后的药敏试验

板进行检测。

（二）样品应从养殖场（包括养鸡场、养鸭

场、养猪场、养羊场、奶牛场）或屠宰场采集。采

样的同时，应做好养殖场用药情况和饲料来源调

查，认真填写《采样记录表》。对同一养殖场用药

情况不同的动物群，应分开填写采样记录表。

（三）对于判定为特殊耐药表型菌株的监测

结果，需复核后再上报。同时将特殊耐药表型菌

株和复核结果报告提交中监所。

   

附录：8.2024年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

              计划数量

9.采样记录表

附录8

2024年全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数量

承担单位
任务菌
株总数

地区菌
株总数

负责省份（含兵团） 分离细菌种类及数量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60 60 西藏自治区 大肠杆菌30株，肠球菌30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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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单位
任务菌
株总数

地区菌
株总数

负责省份（含兵团） 分离细菌种类及数量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

245

100 内蒙古自治区 大肠杆菌40株，肠球菌40株，沙门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共20株

145 天津市
大肠杆菌50株，肠球菌50株，沙门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共30株，弯曲杆菌
15株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
病学中心

950

500 山东省
大肠杆菌155株，肠球菌155株，沙门菌40株，金黄色葡萄球菌40株，弯曲
杆菌50株，产气荚膜梭菌60株

240 浙江省
大肠杆菌50株，肠球菌50株，沙门菌30株，金黄色葡萄球菌30株，弯曲杆
菌50株，产气荚膜梭菌30株

210 安徽省
大肠杆菌50株，肠球菌50株，沙门菌30株，金黄色葡萄球菌30株，弯曲杆
菌50株

北京市兽药饲料监测
中心

295 295 北京市
大肠杆菌120株（其中犬猫源大肠杆菌50株），肠球菌120株（其中犬猫源
肠球菌50株），沙门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共25株，弯曲杆菌30株

河北省兽药饲料工作
总站

130 130 河北省 大肠杆菌60株，肠球菌50株，金黄色葡萄球菌20株

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
中心

195

105 辽宁省 大肠杆菌50株，肠球菌50株，沙门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共5株

45 黑龙江省 大肠杆菌20株，肠球菌20株，沙门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共5株

45 吉林省 大肠杆菌20株，肠球菌20株，沙门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共5株

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

450 450 上海市
大肠杆菌300株（其中犬猫源大肠杆菌100株），肠球菌100株，沙门菌和金
黄色葡萄球菌共50株

江苏省畜产品质量检验
测试中心

200 200 江苏省 大肠杆菌100株，肠球菌100株

浙江省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

600 600 浙江省 大肠杆菌300株，肠球菌300株

安徽省兽药饲料监察所 230 230 安徽省 大肠杆菌100株，肠球菌100株，沙门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共30株

江西省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

400 400 江西省 大肠杆菌150株，肠球菌150株，沙门菌50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共50株

山东省饲料兽药质量
检验中心

440 440 山东省 大肠杆菌220株，肠球菌220株

河南省农畜水产品检验
技术研究院

300 300 河南省 大肠杆菌120株，肠球菌120株，沙门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共60株

湖北省兽药监察所 100 100 湖北省 大肠杆菌50株，肠球菌50株

湖南省兽药饲料监察所 505 505 湖南省
大肠杆菌250株，肠球菌200株，沙门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共50株，弯曲杆
菌5株

广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
中心

460 460 广东省
大肠杆菌180株（其中犬猫源大肠杆菌20株），肠球菌180株（其中犬猫源
肠球菌20株），沙门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共60株，弯曲杆菌40株

重庆市兽药饲料检测所 230 230 重庆市 大肠杆菌100株，肠球菌100株，沙门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共30株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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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单位
任务菌
株总数

地区菌
株总数

负责省份（含兵团） 分离细菌种类及数量

四川省兽药监察所 500 500 四川省
大肠杆菌200株（其中犬猫源大肠杆菌25株），肠球菌200株（其中犬猫源
肠球菌25株），沙门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共75株，弯曲杆菌25株

陕西省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

240 240 陕西省 大肠杆菌100株，肠球菌100株，沙门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共40株

宁夏回族自治区兽药
饲料监察所

200 200 宁夏回族自治区 大肠杆菌100株，肠球菌100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兽药
饲料监察所

200 2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大肠杆菌100株，肠球菌70株，沙门菌10株，金黄色葡萄球菌20株

中国农业大学 420

130 山西省
大肠杆菌50株，肠球菌50株，沙门菌10株，弯曲杆菌10株，产气荚膜梭菌
10株

130 河北省
大肠杆菌40株，沙门菌30株，金黄色葡萄球菌10株，弯曲杆菌20株，产气
荚膜梭菌30株

160 海南省
大肠杆菌50株，肠球菌50株，沙门菌20株，弯曲杆菌10株，产气荚膜梭菌
30株

华南农业大学 310

30 广东省 产气荚膜梭菌30株

140 广西壮族自治区 大肠杆菌50株，肠球菌50株，沙门菌20株，产气荚膜梭菌20株

140 福建省 大肠杆菌50株，肠球菌50株，沙门菌20株，产气荚膜梭菌20株

华中农业大学 60

20 湖北省 副猪嗜血杆菌5株，沙门菌5株，弯曲杆菌5株，产气荚膜梭菌5株

20 湖南省 副猪嗜血杆菌5株，沙门菌5株，弯曲杆菌5株，产气荚膜梭菌5株

20 江西省 副猪嗜血杆菌5株，沙门菌5株，弯曲杆菌5株，产气荚膜梭菌5株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330

90 陕西省
犬猫源大肠杆菌25株，犬猫源肠球菌25株，产气荚膜梭菌20株，金黄色葡
萄球菌20株

120 青海省 大肠杆菌40株，肠球菌40株，产气荚膜梭菌20株，金黄色葡萄球菌20株

120 甘肃省 大肠杆菌40株，肠球菌40株，产气荚膜梭菌20株，金黄色葡萄球菌20株

南京农业大学 190

130 江苏省 产气荚膜梭菌50株，金黄色葡萄球菌30株，弯曲杆菌50株

60 宁夏回族自治区 金黄色葡萄球菌30株，弯曲杆菌30株

四川大学 170

85 云南省 大肠杆菌30株，肠球菌30株，沙门菌10株，弯曲杆菌15株

85 贵州省 大肠杆菌30株，肠球菌30株，沙门菌10株，弯曲杆菌15株

石河子大学 50 5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沙门菌15株，金黄色葡萄球菌15株，弯曲杆菌20株

注：1.为保证菌株的代表性，原则上相同圈舍来源样品每种菌收集1株，同一来源样品（来自同一养殖场的屠宰动物）的指示菌收集不超过10株，

     致病菌收集不超过5株。基于上述原则，应根据养殖场用药情况、养殖阶段或屠宰场动物来源，调整采样数量，制定具体采样方案。

   2.对于大肠杆菌、肠球菌、沙门菌和弯曲杆菌，样品主要来自鸡或猪的养殖场或屠宰场；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样品主要来自奶牛场生鲜乳。

   3.对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西安地区宠物源大肠杆菌和肠球菌，样品主要来自动物医院犬或猫。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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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9                    

采样记录表

采样地：                                                                           养殖场：                                                                      

采样时间：                                                                       联系人姓名、电话：                                                    

样品来源：                                                                        样品数量：

□ 猪             日龄              

□ 鸡             日龄              

□ 牛             日龄              

其他              日龄              

□ 消化道       □ 呼吸道      □ 泌尿生殖道

□ 肝胆           □ 脑              □ 淋巴结   

□ 关节           □ 奶样          □ 皮肤       

□ 粪便         其他                                 

采样动物健康状况                                                              养殖量                                      

□ 健康          □ 发病及症状：                                                                                                                              

                                                                                                                                                                              。

采样养殖场使用抗菌药情况

饲料来源、添加抗菌药种类

生产厂名称

饲料添加的药物名称

剂量

使用时间

治疗用抗菌药种类与使用方式

兽药名称

使用方式

剂量       单个动物剂量

               饮水添加剂量

               饲料添加剂量

用药天数

样品分离菌株

□ 大肠杆菌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肠球菌

□ 沙门菌

□ 空肠弯曲杆菌

其他                               

菌株编号：

注：菌株编号按照“菌种、来源-采样地、采样年月-菌株编号”的格式进行。如EB-

L0701-0001，其中：E（大肠杆菌）B（牛）L（鲁）07（年）01（月）-0001（菌株编

号）。

菌种简写建议为：E（大肠杆菌）、S（沙门菌）、SA（金黄色葡萄球菌）、ECi（肠球

菌）、CJ（空肠弯曲杆菌）、CC（结肠弯曲杆菌）

动物简写建议为：B（牛）、P（猪）、C（鸡）、D（鸭）

注：a为喂奶猪或保温鸡，b为保育猪或生长鸡，c为育成猪或鸡，d为种母猪或产蛋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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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 
推介第五批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的通知

农办社〔2023〕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发展改革委、乡村振兴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

局、发展改革委、乡村振兴局：

近年来，各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

件”目标，大力推动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效能不断提

升，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进一步总结地方经验做法、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开展了第五批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在各

地推荐基础上，经专家评审、部门审核和社会公示，遴选出“北京市昌平区：科学布局 统一标准 规范运

行 探索农村基本医疗服务新路径”等17个案例为第五批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这些案例聚焦解决

农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围绕农村医疗、养老、就业、公共文体服务和留守儿童关爱、人居环境改善等领

域，有的突出体制机制创新，有的强调要素优化配置，有的注重运用数字化管理模式，反映了各地加强农

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创新。

现将案例名单予以公布（名单见附件），各地可在加快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实践中参考借鉴。

 

附件：第五批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名单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23年12月28日   

附件    

第五批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名单

1. 北京市昌平区：科学布局 统一标准 规范运行 探索农村基本医疗服务新路径

2. 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强管理 实服务 重创新 提升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3. 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颐养工程”探索农村养老新路子

4. 黑龙江省宝清县：健全“一站式”便民服务体系 打造全域公共服务新生态

5.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打造“健康方舟” 打通海岛健康服务“最后一海里”

6.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依托“万村码上通”平台 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处处美”“持久美”

7. 山东省寿光市：驻村书记办大集 惠民服务送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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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山东省荣成市：打造“海螺姑娘”社会救助服务品牌 叩响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幸福之门

9. 湖北省监利市：“三引三力”推动劳务品牌兴产富民

10. 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搭建“牛帮帮”小驿站 做好就业增收大文章

11.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潮阳“呼援通” 创新居家养老服务新机制

12. 四川省宣汉县：汇聚多方力量 关爱留守儿童

13. 重庆市南川区：加快构建分级诊疗体系 有效满足群众就医需求

14. 贵州省台江县：“村BA”守正创新 全面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15. 云南省泸西县：重铸图书金钥匙 破解读书难题 筑牢文化根脉 赋能乡村振兴

16. 青海省贵德县：绘就碧水蓝天生态图 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

1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健康+养生”农村互助养老模式 让农村老年人共享夕阳红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推介第五批
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通知

农办社〔2024〕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乡村振兴局：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对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作出了一系

列重大部署安排。各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

届二中全会精神，积极探索创新乡村治理方法、路径、机制、平台，涌现了一批好经验好做法。为进一步发

挥典型引领作用，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农业农村部开展了第五批全国乡村治

理典型案例征集遴选，在各地推荐基础上，从4个方面优中选优，精心选取了32个典型案例。这批案例特

色鲜明、成效显著。现印发各地，供学习借鉴。

一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治理机制。甘肃省陇南市、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江西省赣州市

寻乌县、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广东省茂名市信宜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福海县、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岔庙镇洪滨村等8个案例，不断完善乡村治理的

组织体系，强化党对乡村治理的全面领导，增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二是聚焦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完善治理平台。重庆市、北京市平谷区、甘肃省甘

南藏族自治州、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云南省临沧市

临翔区、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等8个案例，大力推进“党建+网格化+数字化”，科学划分综合网格，实现

“一网通管，多网合一”。

三是创新务实管用乡村治理方式，提升治理效能。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山东

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临涣镇、山东省济

宁市兖州区漕河镇、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梅田镇龙村瑶族村等8个案例，持续丰富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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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有效实现形式，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创新运用务实管用乡村治理方式，拓宽了农

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

四是着力解决乡村治理突出问题，促进治理有效。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浙江省嘉兴市桐乡

市、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湖北省宜昌市枝江市、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河北省张家

口市尚义县惠民苑社区、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高台镇诸葛村等8个案例，聚焦农村矛盾纠纷、婚丧宴请大

操大办、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农村养老等乡村治理重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探索解决方案，有力有

效推动乡村振兴。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深入学习应用“千万工程”经验，以

乡村善治的良好成效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强化党对乡村治理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乡村治理

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为乡村治理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要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充分尊重农民、依靠农民、组织农民，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把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作为乡

村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综合运用传统治理资源和现代治理手段，鼓励引导社会和公众参与乡村治

理，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治理、社会调节、村民自治良性互动。要结合实际探索创新，加强分类指导，持续

推动治理重心下沉，释放基层治理活力。要紧扣农民群众关心关切，梳理本地乡村治理存在的不足，认真

学习借鉴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做法，制定针对性解决方案，在解决具体问题中不断增强农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附件：第五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名单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4年1月3日  

附件

第五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名单

一、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治理机制

1. 民事直说“1234”工作法（甘肃省陇南市）

2. “四个融入”为现代江村“夯基垒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3.“联村共治、法润乡风”走出乡村治理“寻乌经验”（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

4. 党建引领“六联”并进 打造乡村治理山区样板（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

5.“小法庭”融入“大治理”（广东省茂名市信宜市）

6. 党建引领“十户长” 激发治理新动能（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

7.“乌伦古经验”开创边疆区域依法治理新局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福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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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红色代办”打造群众满意“最好一公里”（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岔庙镇洪滨村）

二、聚焦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完善基层治理平台

1. 推行党建统领乡村“院落微治理” 打通治理“最后一百米”（重庆市）

2. 依托“微网格”探索精细化治理新模式（北京市平谷区）

3. 硬件软件两手抓 探索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新路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

4.“平安e格”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

5. 以“屋场”为单元激发基层治理效能（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

6. 以“党建+网格化+数字化”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

7.“六微”同创文明生活新风尚（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

8. 全要素赋能“微格治理”（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

三、创新务实管用乡村治理方式，提升治理效能

1.“积”起治理千重浪 “分”享乡村和与美（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

2. 创新“三事分议”议事协商机制 打造“枫桥式”基层治理新模式（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

3. 以“三信一体”构建“三共贯通”乡村治理新格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4. 以“智”促“治” 以数字化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

5. 挖掘“铺仔”潜力 提升治理效能（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

6.“一杯茶”七步调解工作法（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临涣镇）

7. 有事“漕”我说 事事“河”为贵（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漕河镇）

8. 能量家园 激活基层治理“她力量”（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梅田镇龙村瑶族村）

四、着力解决乡村治理突出问题，促进治理有效

1. 联调联动解难题 多元化解促平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

2. 婚丧宴请“瘦身菜单” 减出乡村善治新风尚（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

3.“微家训”润心田促乡风文明（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

4. 借“以巡促治”东风 谱乡村治理新篇（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

5. 以共同缔造为抓手 全面构建乡村治理大格局（湖北省宜昌市枝江市）

6. 全链条推动“多元化解”机制走深走实（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

7. 创建“服务型”治理模式 创新易地搬迁社区治理路径（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惠民苑社区）

8. 探索邻里互助居家养老新路径 村建“长者食堂”破解“老龄村”治理难题

  （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高台镇诸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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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级
动物疫病净化场名单的通知

农办牧〔2023〕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农业农村部关于推进动物疫病净化工作的意见》（农

牧发〔2021〕29 号）要求，我部组织开展了2023年动物疫病净化场建设活动。经养殖场自愿申请、省级评

估推荐、部级专家评审，现确定31个省份的119个养殖场为第三批国家级动物疫病净化场。请各地按要求

强化监督管理，加强技术指导，不断提升养殖环节生物安全水平。

附件：第三批国家级动物疫病净化场名单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3年11月20日

附件

第三批国家级动物疫病净化场名单

序号
省份

（含兵团）
国家级净化场名称 养殖场名称 养殖场地址 养殖场坐标 牌匾编号

1

北京

国家级鸡白痢（非免
疫）净化场

北京市中农榜样
蛋鸡育种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市延庆区沈家营镇东
王化营村

40°29′41″N,116°27′12″E GJ20230001-13

2
国家级鸡白痢（非免
疫）净化场

北京市华都峪口
家禽育种有限公司
（肉鸡纯系蛋鸡
一场）

北京市顺义区张镇小曹庄
村

40°11′30″N,116°53′13″E GJ20230002-13

3

天津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天津天食牛种业
有限公司

天津市蓟州区尤古庄镇邓
各庄村

39°54′44″N,117°16′5″E

GJ20230003-5

4
国家级牛结核病（非
免疫）净化场

GJ20230004-6

5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天津市腾源畜牧
养殖有限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中塘
镇甜水井村

38°45′41″N,117°14′23″E GJ20230005-7

6

河北

国家级禽白血病（非
免疫）净化场

保定兴芮农牧发
展有限公司易县
娄山种禽分公司

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尉都乡
东娄山村

39°9′15″N,115°24′28″E GJ20230006-4

7
国家级禽白血病（非
免疫）净化场

河北美客多家禽
育种有限公司

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堡子
店镇新寨村

40°10′28″N,117°50′19″E GJ20230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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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含兵团）
国家级净化场名称 养殖场名称 养殖场地址 养殖场坐标 牌匾编号

8

河北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秦皇岛农瑞秦牛
畜牧有限公司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东
港镇王家庄村

40°04′45″N,119°32′11″E

GJ20230008-5

9
国家级牛结核病（非
免疫）净化场

GJ20230009-6

10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亚达艾格威（唐

山）畜牧有限公
司

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马兰
峪镇魏进河林场

40°09′20″N,117°44′08″E

GJ20230010-5

11
国家级牛结核病（非
免疫）净化场

GJ20230011-6

12

山西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山西长荣农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张营
镇东吕村

35°04′10″N,110°41′30″E GJ20230012-1

13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新绛牧原农牧有
限公司（养殖五
分场）

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三泉
镇三泉村

35°56′54″N,111°16′09″E GJ20230013-1

14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山西桦桂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大盂
镇东南窊村

39°7′04″N,112°44′47″E GJ20230014-7

15

内蒙古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内蒙古中农兴安

种牛科技有限公
司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
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哈
日道卜嘎查

45°21′26″N,121°51′54″E

GJ20230015-5

16
国家级牛结核病（非
免疫）净化场

GJ20230016-6

17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东乌珠穆沁旗赫
希格畜牧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
镇阿木古楞宝拉格嘎查

45°43′19″N,116°45′3″E GJ20230017-7

18

辽宁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抚顺禾丰农牧有
限公司上年种猪
场

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哈达
镇上年村

42°01′16″N,124°06′52″E GJ20230018-1

19
国家级禽白血病（非
免疫）净化场

沈阳华美畜禽有
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马
刚街道下寺社区

42°2′42″N,123°40′24″E GJ20230019-4

20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大连金弘基种畜
有限公司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登
沙河街道蔡家村

39°17′33″N,122°6′0″E GJ20230020-5

21

吉林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长春新牧科技有
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区玉潭
镇建国村

43°42′33″N,125°27′3″E

GJ20230021-5

22
国家级牛结核病（非
免疫）净化场

GJ20230022-6

23 黑龙江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巴彦县康宇养殖
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
龙泉镇平泉村

46°10′42″N,127°26′37″E GJ20230023-1

24

上海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光明牧业有限公
司金山种奶牛场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永光
路

30°48′58″N,121°12′11″E

GJ20230024-5

25
国家级牛结核病（非
免疫）净化场

GJ20230025-6

26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上海崇明园都畜
牧养殖有限公司

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育德
村

30°45′31″N,121°14′42″E GJ20230026-7

27 江苏
国家级禽白血病（非
免疫）净化场

南京温氏家禽育
种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石湫
街道光明社区

31°35′20″N,118°54′13″E GJ20230027-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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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含兵团）
国家级净化场名称 养殖场名称 养殖场地址 养殖场坐标 牌匾编号

28

江苏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江苏银宝光明牧
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农牧
渔业总公司第三管区

33°52′12″N,120°23′21″E GJ20230028-5

29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江苏乾宝牧业有
限公司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盐东
镇生建村

33°28′54″N,120°16′21″E GJ20230029-7

30

浙江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杭州大观山种猪
育种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
镇彭公村

30°24′40″N,119°53′55″E GJ20230030-1

31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浙江省农业科学
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试验场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许村
镇杨渡村

30°27′5″N,120°24′17″E GJ20230031-1

32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浙江美保龙种猪
育种有限公司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白龙
桥镇古方二村

29°02′18″N,119°31′51″E GJ20230032-1

33

安徽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安徽禾丰浩翔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
（城关种猪场）

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城关
镇武杨楼村

33°10′48″N,116°14′56″E GJ20230033-1

34
国家级禽白血病（非
免疫）净化场

荣达禽业股份有
限公司育种场

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市四合
乡徐村

30°39′45″N,119°15′31″E GJ20230034-4

35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安徽安欣（涡阳）
牧业发展有限公
司

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单集
林场鹏欣大道

33°28′25″N,116°23′31″E GJ20230035-7

36

福建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宁德市南阳实业

有限公司（九都
原种场）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九都
镇柴坑村

26°49′19″N,119°30′46″E

GJ20230036-1

37
国家级猪瘟（免疫）
净化场

GJ20230037-2

38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福建闽禾农牧发
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清市港头镇陈库
村

25°36′56″N,119°21′21″E GJ20230038-1

39
国家级鸡白痢（非免
疫）净化场

福建圣泽生物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南平市光泽县崇仁
乡大洋坪村

27°40′37″N,117°18′6″E GJ20230039-13

40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南平市延平区大

横生态牧业有限
公司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大横
镇铁山村

26°51′0″N,117°50′0″E

GJ20230040-5

41
国家级牛结核病（非
免疫）净化场

GJ20230041-6

42 江西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弋阳县德康种猪
繁育有限公司

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葛溪
乡大沙岭村

28°31′26″N,117°26′37″E GJ20230042-1

43

山东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山东正裕农牧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齐山
镇北寨子村

37°15′9″N,120°20′41″E GJ20230043-1

44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青岛华育养殖有
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马连
庄镇孙家洼村

37°05′44″N,120°40′38″E GJ20230044-1

45
国家级禽白血病（非
免疫）净化场

山东省鼎立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海阳市辛安镇茂梓
集村

36°43′09″N,121°0′57″E GJ20230045-4

46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山东唯品牧业有
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莱阳市沐浴
店镇朝日绿源农业园

37°0′28″N,120°48′32″E GJ20230046-5

47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济宁青山羊原种
场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梁宝
寺镇桐庄南首村

35°35′40″N,116°16′10″E GJ202300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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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山东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嘉祥县种羊场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梁宝
寺镇燕尾河村

35°59′46″N,116°28′12″E GJ20230048-7

49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威海鼎牛牧业有
限公司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高村
镇山前庄家村

37°13′32″N,122°25′59″E GJ20230049-7

50

河南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牧原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江园种猪
场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湍东
镇江园村

30°0′58″N,111°54′12″E GJ20230050-1

51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虞城双合新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镇
里固养殖场

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镇里
固乡张屯村

34°26′20″N,116°10′46″E GJ20230051-1

52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非免疫）净化场

河南民望农牧股
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洛阳市嵩县车村镇
运粮沟村

33°48′22″N,112°01′38″E

GJ20230052-1

53
国家级猪瘟（非免
疫）净化场

GJ20230053-2

54
国家级猪繁殖与呼吸
综合征（非免疫）净
化场

GJ20230054-3

55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济源市赛科星牧
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济源市轵城镇南冢
村

35°2′17″N,112°40′59″E GJ20230055-5

56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内乡县宏牧良种
肉羊有限公司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余关
镇谢寨村

33°7′57″N,111°52′32″E GJ20230056-7

57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河南坤元农牧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市寄
料镇妻贤庄

34°06′00″N,112°40′42″E GJ20230057-7

58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河南绿源肉羊发
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辛安
镇庙后村

33°41′13″N,114°04′39″E GJ20230058-7

59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宁陵县豫东牧业
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华堡
镇胡庄村

34°19′6″N,115°20′33″E GJ20230059-7

60

湖北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湖北龙王畜牧有
限公司（杜洛克
原种猪场）

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市太子
山林场王岭分场

30°59′39″N,112°49′47″E GJ20230060-1

61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湖北金旭农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黄冈分公司

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关口
镇青台阁村

30°39′30″N,115°17′10″E GJ20230061-1

62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湖北金旭爵士种
畜有限公司（原
种场）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峪山
镇金寨村

31°58′22″N,112°22′25″E GJ20230062-1

63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咸宁正大农牧食
品有限公司青山
种猪场

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青山
镇磨刀村

29°27′53″N,114°3′39″E GJ20230063-1

64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湖北史记种猪畜
牧有限公司

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木港
镇泉波村

29°46′22″N,115°10′1″E GJ20230064-1

65
国家级禽白血病（非
免疫）净化场

科宝（湖北）育种
有限公司何店金
花岭农场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何店
镇金花岭村

31°32′37″N,113°21′33″E GJ20230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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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湖北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湖北丰联佳沃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省枝江市仙女镇向巷
村

30°32′30″N,111°41′56″E GJ20230066-5

67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当阳市兴泰养殖
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半月
镇红光村

30°35′22″N,111°51′49″E GJ20230067-5

68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湖北致清和农牧
有限公司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黄花
镇军田坝村

30°51′32″N,111°24′8″E GJ20230068-7

69

湖南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湖南龙华农牧发
展有限公司东冲
场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严塘
镇高径村

26°51′37″N,113°41′15″E GJ20230069-1

70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湖南龙华农牧发
展有限公司秩堂
分场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秩堂
镇皇图村

26°55′36″N,113°51′49″E GJ20230070-1

71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浏阳市浏安农业
科技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淳口
镇炉烟村

26°15′45″N,113°31′52″E GJ20230071-7

72

广东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广东加大金山种
猪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白诸
镇石下村

23°00′48″N,112°36′58″E GJ20230072-1

73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天种（韶关市）畜
牧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太平
镇江口村

24°57′23″N,114°2′45″E GJ20230073-1

74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广东东成种猪科
技有限公司（东成
试验场）

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东成
镇森村

22°44′0″N,112°20′57″E GJ20230074-1

75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广州市穗新牧业
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仙村
镇岳湖村

23°13′43″N,113°40′59″E

GJ20230075-5

76
国家级牛结核病（非
免疫）净化场

GJ20230076-6

77

广西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广西海和种猪有
限责任公司丹村
猪场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
县塘步镇大罗村

23°22′14″N,111°02′42″E GJ20230077-1

78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广西灵山柏源畜
牧有限公司白木
种猪场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
山县灵城街道白木村

22°28′45″N,109°18′24″E GJ20230078-1

79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广西农垦永新畜
牧集团金茂牧业
公司同正种猪场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扶
绥县中东镇金光农场同正
分场

22°50′40″N,107°52′09″E GJ20230079-1

80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大化史记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大
化瑶族自治县大化镇古感
村

23°43′45″N,108°51′58″E GJ20230080-1

81
国家级禽白血病（非
免疫）净化场

广西参皇养殖集
团有限公司育种
场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福
绵区石和镇石和村

22°27′16″N,110°03′29″E GJ20230081-4

82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广西壮族自治区

畜禽品种改良站
（种公牛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
宁区邕武路

22°53′41″N,108°22′13″E

GJ20230082-5

83
国家级牛结核病（非
免疫）净化场

GJ2023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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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广西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广西皇氏田东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
东县林逢镇林驮村

23°34′29″N,107°14′39″E

GJ20230084-5

85
国家级牛结核病（非
免疫）净化场

GJ20230085-6

86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钟山温氏乳业有
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钟
山县钟山镇龙井村

24°36′24″N,111°16′19″E

GJ20230086-5

87
国家级牛结核病（非
免疫）净化场

GJ20230087-6

88

重庆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重庆市合川区德
康生猪养殖有限
公司太和种场

重庆市合川区太和镇米市
村

30°55′12″N,106°01′10″E GJ20230088-1

89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重庆雨吉润畜牧
有限公司围龙核
心育种场

重庆市铜梁区围龙镇龙湾
村

29°36′53″N,106°01′49″E GJ20230089-1

90

四川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铁骑力士 食品
有限公司（光辉
场）

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光辉
镇严坪村

30°58′41″N,103°49′07″E GJ20230090-1

91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成都旺江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固驿
街道迎祥村

30°20′25″N,103°38′7″E GJ20230091-1

92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彭州市金猪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丽春
镇东风村

30°58′41″N,103°49′07″E GJ20230092-1

93
国家级禽白血病（非
免疫）净化场

眉山温氏家禽育
种有限公司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富牛
镇松林村

30°3′39″N,103°55′43″E GJ20230093-4

94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四川省阳平种牛
场

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洪川
镇阳平路

29°53′02″N,103°22′10″E GJ20230094-5

95  贵州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贵州永诚农牧有
限公司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锦屏县铜鼓镇乐安村

26°33′39″N,109°16′50″E GJ20230095-1

96

云南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祥云大有林牧有
限公司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
云县刘厂镇王家山村

25°48′11″N,101°20′21″E GJ20230096-1

97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龙陵县黄山羊核
心种羊有限责任
公司

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龙山
镇城南村

24°13′56″N,98°50′3″E GJ20230097-7

98

西藏

国家级猪瘟（免疫）
净化场

西藏五丰园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波密县
松宗镇角达村

29°43′01″N,96°08′07″E GJ20230098-2

99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西藏自治区曲水

县净土奶牛养殖
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
才纳乡才纳村

29°25′27″N,90°58′11″E

GJ20230099-5

100
国家级牛结核病（非
免疫）净化场

GJ20230100-6

101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阿里地区良种场
（象雄半细毛
羊）原种场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
县托林镇东嘎村

31°35′35″N,79°53′33″E GJ20230101-7

102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日土县白绒山羊
原种场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土
县日松乡德汝村

33°39′01″N, 79°42′36″E GJ2023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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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陕西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陕西顺鑫种猪选
育有限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五堵
镇二里山村

33°5′7″N,107°23′56″E GJ20230103-1

104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合阳县惠通良种
猪繁育有限公司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新池
镇寇庄村

35°9′36″N,110°11′36″E GJ20230104-1

105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合阳新六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和家
庄镇东凤村

35°7′14″N,110°4′31″E GJ20230105-1

106
国家级猪繁殖与呼吸
综合征（非免疫）净
化场

咸阳正大食品有
限公司长武公猪
站

陕西省咸阳市长武县相公
镇消水村

35°14′46″N,107°52′28″E GJ20230106-3

107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千阳县种羊场
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张家
塬镇曹家塬村

34°41′41″N,107°8′52″E GJ20230107-7

108 甘肃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兰州天欣羊业有
限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秦
川镇段家川养殖园区

36°38′36″N,103°44′29″E GJ20230108-7

109 青海
国家级牛结核病（非
免疫）净化场

青海省牦牛繁育
推广服务中心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宝库
乡宁张公路

32°11′20″N,100°52′30″E GJ20230109-6

110

宁夏

国家级牛结核病（非
免疫）净化场

宁夏大青山农牧
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
坡头区宣和镇汪园村

37°20′31″N,105°30′14″E GJ20230110-6

111
国家级牛结核病（非
免疫）净化场

中垦天宁牧业有
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
宁县恩和镇红梧山村

37°27′4″N,105°49′7″E GJ20230111-6

112
国家级牛结核病（非
免疫）净化场

宁夏农垦乳业股
份有限公司渠口
牧场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
宁县渠口农场农7队

37°42′26″N,105°51′49″E GJ20230112-6

113

新疆

国家级牛结核病（非
免疫）净化场

新疆豪子畜牧有
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
族自治州奇台县东湾镇江
布拉克路

43°50′42″N,89°18′3″E GJ20230113-6

114
国家级羊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日发新西域玛纳
斯牧业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
族自治州玛纳斯县旱卡子
滩乡

44°6′44″N,86°7′25″E GJ20230114-7

115
国家级牛结核病（非
免疫）净化场

新疆呼图壁种牛
场有限公司牧一
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
族自治州呼图壁县东郊种
牛场

44°20′32″N,86°59′10″E GJ20230115-6

116
国家级牛结核病（非
免疫）净化场

新疆呼图壁种牛
场有限公司牧五
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
族自治州呼图壁县东郊种
牛场

44°21′55″N,87°02′15″E GJ20230116-6

117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国家级猪伪狂犬病
（免疫）净化场

新疆天康畜牧科
技有限公司加美
育种分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
105团1连

44°22′13″N,87°11′14″E GJ20230117-1

118
国家级鸡白痢（非免
疫）净化场

新疆中盛峪口禽
业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
新湖农场新旺社区18连

44°31′59″N,86°23′55″E GJ20230118-13

119
国家级牛布鲁氏菌病
（非免疫）净化场

新疆芳草天润牧
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
芳草湖农场23连

44°58′33″N,86°58′25″E GJ20230119-5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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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农业高质量发展
标准化示范项目（生猪屠宰标准化建设）

示范单位名单（第八批）的通知

农办牧〔2024〕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生猪屠宰标准化示范创建工作的通知》（农办牧〔2021〕39

号）要求，按照质量管理制度化、厂区环境整洁化、设施设备标准化、生产经营规范化、检测检验科学化、

排放处理无害化的总体要求，经屠宰企业自愿申请、省级遴选、部级审查及评审，现确定铁岭牧原肉食品

有限公司等23家企业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标准化示范项目（生猪屠宰标准化建设）示范单位并颁发标牌。

请各地强化对标准化示范单位的监管与指导，切实发挥示范带动效应，全面提高屠宰行业标准化水平，提

升肉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

附件：农业高质量发展标准化示范项目（生猪屠宰标准化建设）示范单位名单（第八批）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4年1月17日            

附件

农业高质量发展标准化示范项目 
（生猪屠宰标准化建设）示范单位名单（第八批）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省 份 生猪屠宰企业名称

1 辽 宁 铁岭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

2

黑龙江

黑龙江甜草岗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3 哈尔滨大江食品有限公司

4

江 苏

江苏优平食品有限公司

5 江苏联大食品有限公司

6 山 东 泰安大福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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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 份 生猪屠宰企业名称

7 河 南 河南天康宏展食品有限公司

8 湖 北 枝江市嵘昌肉联食品有限公司

9 湖 南 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

10 广 东 中山市小榄镇食品有限公司

11

四 川

四川欣鸿宇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12 四川省井研县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13 达州国中长江食品有限公司

14

贵 州

遵义强平肉联有限责任公司

15 贵州黔溯鲜食品有限公司

16

云 南

云南吉源食品有限公司

17 云南森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18

陕 西

渭南华阴市民长定点屠宰厂

19 渭南生秦肉类加工有限公司

20 杨凌本香农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1 西安笨笨畜牧有限公司

22

新 疆

新疆品高食品有限公司

23 阿克苏市宏盛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一级、二级动物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工作的指导意见

农办牧〔2024〕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中国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各有

关高校、科研单位：

为加强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完善备案工作制度，规范实验

室备案内容与程序，现就做好一级、二级实验室备案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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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物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病

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完善一级、二级实验室备案制度，督促实验室设立单

位主动备案；落实农业农村部门属地管理责任，做到应备尽备、底数明晰，确保实验室生物安全。 

二、统一备案内容 

（一）明确备案范围。从事与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有关的研究、教学、检测、诊断等活动

的一级、二级实验室（含移动式实验室），均应当向农业农村部门备案。 

（二）统一备案部门。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实验室的备案登记工作。 

（三）严格备案标准。备案实验室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

物安全管理条例》《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2008）、《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

（GB50346-2011）、《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要求通则》（NY/T1948-2010）、《移动式实验室  生物安全要

求》（GB27421-2015）等规定，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应当与其拟开展的实验活动相匹配。同一套生物安全管

理体系下的不同实验间，作为一个实验室备案；采用不同生物安全管理体系的实验室，分别单独备案。 

（四）确定备案要素。备案内容主要包括实验室及其设立单位基本情况、实验室负责人情况、工作人

员情况、平面布局、主要设施设备、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拟从事的实验活动范围等。 

三、规范备案程序 

（一）自我评估。实验室备案前，实验室设立单位应就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实验室布局合理性、

安全管理体系文件内容的完整性与规范性、实验室拟从事的动物病原微生物有关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风

险等进行自我评估。 

（二）提交材料。新建、改建或者扩建一级、二级实验室（含已建成未备案的一级、二级实验室），实

验室设立单位应及时向实验室所在地（移动式实验室设立单位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

门提交以下备案材料：一级、二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信息表（参考附件1）、实验室或实验室设

立单位的法人资格证明（复印件）、实验室设立单位的生物安全组织管理框架图、实验室平面布局图、实

验室主要设施设备信息和检测报告、实验室自我评估意见等。 

（三）材料审核。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在收到实验室备案材料后，应当及时审核，对材

料齐全且备案信息完整的予以备案，发放一级、二级实验室备案凭证（参考附件2）。材料不齐全或者备案

信息不完整的，应在及时补正后，再予备案。 

四、强化监管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农业农村部负责指导全国一级、二级实验室备案工作。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实验室备案管理工作，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本指导意见要求，制定完善实验室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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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已出台的备案管理办法不符合本指导意见要求的，要组织修订完善。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加

强与教育、科技、海关、林草、市场监管等部门沟通协调，共同做好实验室备案工作。水生动物病原微生

物实验室备案指导意见另行制定。根据《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军队实验室由中国人

民解放军卫生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二）强化备案管理。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备案工作机制，指

导辖区内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做好备案宣传，督促实验室落实生物安全主体责任。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部门应当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在发放备案凭证后，组织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对备案实验室

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实验室备案材料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应当通知实验室及时更新备案信息。设区

的市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应当每年将备案情况汇总后报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 

实验室设立单位法定代表人、实验室负责人、实验室平面布局、重要设施设备（包括生物安全柜、压

力蒸汽灭菌器、生物安全型离心机等）、实验活动范围等与生物安全相关的重大事项发生变更时，应及

时向原备案部门更新备案信息。其中，涉及实验室平面布局、重要设施设备、实验活动范围发生变更的，

实验室设立单位应当再次自我评估（必要时可邀请专家）并提交评估意见及相关材料。移动式一级、二

级实验室需异地使用的，应当提前将实验室原备案材料、工作地点、时间安排、实验活动内容、实验室负

责人、工作人员等信息向原备案部门和使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报告，接受使用地人民

政府农业农村部门的监督管理。实验室不再从事实验活动的，应由原备案部门注销备案。 

（三）推动信息化建设。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承担全国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信息平台建设运

维工作，并制定信息填报指南。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每年按指南要求组织辖区内备案实验室信息

的收集、汇总、审核、填报，逐步完善全国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信息系统数据。

 

附件：1. 一级、二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信息表 （参考模板） 

2. 一级、二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凭证（参考模板）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http:// 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4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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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执业兽医 
和乡村兽医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

农办牧〔2024〕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中国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中心：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执业兽医和乡村兽医管理办法》，规范、普及、强化执业兽医

和乡村兽医继续教育，提升兽医人员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兽医继续教育工作目标

立足于动物疫病防控和兽医服务实际需求，以开展继续教育活动为抓手，促进高水平兽医人才队伍

发展壮大，为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助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到2025年底，建立规范、优质的资源平

台，初步形成执业兽医继续教育制度框架和管理体系；乡村兽医接受继续教育比例达到90%以上，提高有

效应对本地常见病、多发病的能力。到2030年底，形成标准完善、机制健全、运行高效的工作格局，实现

备案执业兽医、乡村兽医继续教育全覆盖，兽医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二、建立新型执业兽医继续教育体系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农业农村部有关工作安排，具体开展新型执业兽医继续教育体系建

设，统筹推进“五个一”重点任务。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协助做好继续教育机构遴选和专家推荐等工作，

组织、引导执业兽医接受继续教育。

（一）搭建一个服务平台，实现集中规范管理。统筹利用现有资源，搭建执业兽医继续教育服务平台

（以下简称“服务平台”），实现对课程内容、师资力量、培训机构和学习过程等规范管理。

（二）遴选一批培训机构，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通过培训机构自愿申报、专家工作组评比等方式，遴选

出一批培训质量高、社会效益好的继续教育培训机构，通过树立行业标杆，带动其他培训机构逐步优化

条件，提升继续教育整体质量。

（三）投放一批公益课程，满足学习提升需求。编制执业兽医继续教育公需课程和专业课程框架，开

展培训机构提交课程的内容评估和质量把关，选取一批优质公益性课程投放到服务平台，逐步充实继续

教育课程内容，满足执业兽医能力提升需求。

（四）出台一套规章制度，确保流程有章可循。明确主管部门、培训机构、专家工作组的任务分工，规

范继续教育学习和管理工作流程。制定继续教育机构和课程管理制度，明确机构和课程的推荐条件、遴

选流程和效果评价方式。建立学时管理机制，规范记录执业兽医接受继续教育情况。

（五）拓展一批培训模式，丰富继续教育渠道。根据执业兽医继续教育需求，鼓励开展学术研讨、技

术交流、培训班、技能竞赛等活动。探索将不同形式的执业兽医继续教育活动纳入服务平台，逐步扩充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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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教育形式和渠道。

三、分级推进乡村兽医继续教育

（一）完善乡村兽医继续教育管理模式。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立足于不同区域畜牧业生产、动物疫病

防控特点以及乡村兽医队伍建设情况，明确继续教育培训内容、方式、规模、时间等。要加强管理制度建

设，制定继续教育培训学时、学分制度，建立课程质量评估、授课效果反馈等长效机制，指导做好培训合

格认定和培训记录，完善激励与考核管理。

（二）明确乡村兽医继续教育培训内容。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实际确定培训重点和方向，组

织实施本区域内的继续教育工作。培训内容应包括职业道德、法律法规、动物防疫基础知识等基本素质

培训，以及兽医临床操作、应急演练、本地重点动物疫病防治等专业技能培训。

（三）丰富乡村兽医继续教育开展形式。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认真遴选培训机构和培训师资，鼓励和

引导社会力量支持、参与；科学设置乡村兽医继续教育课程，统筹利用好执业兽医继续教育资源，逐步建

立和完善课程体系；积极拓展线上课程共享等渠道，可采用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开展培训。县级农业农

村部门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乡村兽医继续教育培训。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每年定期举办全国乡村兽

医师资培训班。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会同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专家工作组，加强对全国兽医继续教育

的业务指导。各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制定本省份执业兽医和乡村兽医继续教育计划，加强日常管理，在全国

兽医队伍信息管理系统中关联或录入执业兽医、乡村兽医参与继续教育情况，将继续教育情况与执业兽

医年度情况报告、乡村兽医备案管理相结合，定期汇总分析继续教育数据；广泛开展兽医继续教育宣传引

导工作，持续提升参与度。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4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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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41 号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办法》规定，经专家考核评审等相关程序，现对有关部级质检

中心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广西亚热带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农业农村部亚热带果品蔬

菜质量检验测试中心]等2家机构通过了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扩项评审（见附件1）。

二、农业农村部亚热带果品蔬菜质量检验测试中心等2家机构发生信息变更（见附件2）。

特此公告。

 

附件：1. 2023年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扩项名单（第八批）

2. 2023年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信息变更情况（第七批）

 

农业农村部

2023年12月25日
附件1

2023年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扩项名单 
（第八批）

序号 机构名称 扩项参数
机构法定
代表人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考核合格证书编号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
研究所（广西亚热带农产品
加工研究所）[农业农村部
亚热带果品蔬菜质量检验
测试中心]

农产品中农药残
留、金属元素等
检测参数

韦绍龙
广西南宁市南宁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邕武路21号7号楼

530001 0771－2539086
[2019]农质检核
（国）字第0034号

2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植物保
护站[农业农村部农药质量
检验测试中心（成都）]

农产品中农药残
留、农药成分等
检测参数

封传红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
区武兴一路115号

610045 028－85557616
[2019]农质检核
（国）字第0150号

附件2

2023年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信息变更情况
（第七批） 

序
号

机构名称
变更
内容

变更前 变更后

1
农业农村部亚热带果品蔬菜质量检验测试
中心

通讯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邕武路
22号

广西南宁市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邕武路21号7号楼

2
农业农村部农药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成
都）

通讯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大街4号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1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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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42 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决定对天薯16号等马铃薯、甘薯、谷

子、高粱、大麦（青稞）、蚕豆、豌豆、油菜、花生、亚麻（胡麻）、向日葵、甘蔗、大白菜、结球甘蓝、黄瓜、

番茄、辣椒、西瓜、甜瓜、苹果、香蕉、梨、葡萄、桃、茶树等25种农作物1249个品种予以登记，对中加7等

马铃薯、谷子、高粱、油菜、花生、大白菜、结球甘蓝、黄瓜、番茄、辣椒、葡萄等11种农作物88个品种予以

变更登记。

现予公告。

附件：1. 天薯16号等1249个品种登记信息

2. 中加7等88个品种变更登记信息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http:// 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23年12月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43 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湖北龙翔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22

家单位申报的二氯苯醚菊酯等7种兽药产品为新兽药，核发《新兽药注册证书》，发布产品工艺规程、质

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批准浙江海正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等3家单位申报的莫昔克丁浇泼溶液兽药产品变更注册，发布修

订后的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发布的该产品说明书和标签同时废止；批准保定冀中药业

有限公司等4家单位申报的麻杏石甘颗粒等3种兽药产品变更注册，发布修订后的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

之日起执行；批准瑞普（保定）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等5家单位申报的鸡传染性喉气管炎耐热保护剂活疫苗

等2种兽药产品变更注册，申请人按照农业农村部批准的标签说明书自行修改并印制、使用产品标签说明

书。

特此公告。

 

附件：1. 新兽药注册目录

2. 兽药变更注册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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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艺规程

4. 质量标准

5. 说明书和标签

 （附件3，4，5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http:// 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23年12月28日

附件1

新兽药注册目录

新兽药名称 研制单位 类别
新兽药注册

证书号
监测期

二氯苯醚菊酯
湖北龙翔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瑞普（天津）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天津瑞普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类
（2023）

新兽药证字70号
4年

复方二氯苯醚菊酯吡
丙醚滴剂

瑞普（天津）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成都中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二类
（2023）

新兽药证字71号
4年

小鹅瘟冻干蛋黄抗体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青岛蔚蓝动物保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德利诺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重庆永健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三类
（2023）

新兽药证字72号
3年

犬瘟热病毒胶体金检
测试纸条

山东德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绿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纳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潍坊德诺泰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类
（2023）

新兽药证字73号
3年

广金钱草片
北京生泰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爱迪森（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泰尔（内蒙古）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爱宠族科技有限公司、爱宠族（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三类
（2023）

新兽药证字74号
3年

环孢素内服溶液 上海汉维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五类
（2023）

新兽药证字75号
3年

鸡新城疫灭活疫苗
（MG7株）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山东华宏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

三类
（2023）

新兽药证字76号
3年

附件2

兽药变更注册目录

兽药名称 申请单位 兽药标准来源 变更事项
监测期

（针对变更事项）

莫昔克丁浇泼溶液
浙江海正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浙江海正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农业大学

（2014）新兽药证字39号、
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168号

增加靶动物猪 3年

麻杏石甘颗粒 保定冀中药业有限公司 《兽药质量标准》（2017年版） 增加靶动物猪 3年

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河北远征禾木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兽药典2020年版（一部）、

农业部公告第2366号
增加靶动物猪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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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名称 申请单位 兽药标准来源 变更事项
监测期

（针对变更事项）

芪贞增免颗粒
沈阳伟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农业科学院兰
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兽药质量标准》（2017年
版）、

《兽药国家标准汇编-兽药地方
标准上升国家标准（第三册）》

增加靶动物猪 3年

鸡传染性喉气管炎
耐热保护剂活疫苗

瑞普（保定）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2009）新兽药证字04号

【贮藏与有效
期】由“2～8℃
保存，有效期为
12个月”变更为
“2～8℃保存，
有效期为2 4个
月”。

/

鸡新城疫、禽流感
（H9亚型）二联灭
活疫苗（La Sota株

+JY株）

扬州优邦生物药品有限公司、江苏省家禽科学研
究所、国药集团扬州威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哈
药集团生物疫苗有限公司

（2010）新兽药证字48号

【贮藏与有效
期】由“2～8℃
保存，有效期为
12个月”变更为
“2～8℃保存，
有效期为18个
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44 号

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组织全国饲

料评审委员会对申请人提交的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产品申请材料进行了评审，决定批准荚膜甲基球菌

蛋白为新饲料，胰酶（源自猪胰腺）、硫酸镁钾和甜叶菊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及其类似物）为新饲

料添加剂，对部分饲料添加剂品种扩大适用范围，并对《饲料原料目录》和《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进行

增补和修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批准1个新饲料品种和3个新饲料添加剂品种

批准恺勒司（上海）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申请的荚膜甲基球菌蛋白为新饲料，上海欧耐施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申请的胰酶（源自猪胰腺）、青海蓝湖善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申请的硫酸镁钾和诸城市浩天药

业有限公司申请的甜叶菊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及其类似物）为新饲料添加剂，并准许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生产、经营和使用，核发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新产品证书（新产品目录见附件1），同时发布产品

标准（含说明书和标签，见附件2、3、4、5）。产品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产品的监测期自发布之日起至

2028年12月底，生产企业应当收集产品的质量稳定性及其对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等信息，监测期结

束后向农业农村部报告。荚膜甲基球菌蛋白按照单一饲料品种管理。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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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准3个我国尚未允许使用但生产国已批准生产和使用的饲料添
加剂

增补氨基酸铁络合物（氨基酸为L-赖氨酸和谷氨酸）、氨基酸铜络合物（氨基酸为L-赖氨酸和谷氨

酸）、氨基酸锰络合物（氨基酸为L-赖氨酸和谷氨酸）3个饲料添加剂品种进入《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

产品信息表见附件6、7、8。准许相关产品进口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经营和使用。

三、增补2个饲料添加剂进入《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

（一）增补碳酸氢钾进入《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产品信息表和产品标准见附件9、10）。适用范围

为泌乳奶牛，在全混合日粮中的推荐添加量0.34%（以干物质含量为88%的全混合日粮为基础，以钾元素

计）。

（二）增补木薯多糖铁进入《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产品信息表和产品标准见附件11、12），适用范

围为断奶仔猪，在配合饲料中的推荐添加量100〜150 mg/kg（以干物质含量为88%的配合饲料为基础，以

铁元素计）。

四、扩大饲料添加剂吡咯并喹啉醌二钠的适用范围

将吡咯并喹啉醌二钠适用范围扩大至断奶仔猪，在断奶仔猪配合饲料中的推荐添加量为1.5〜6.0 

mg/kg（以干物质含量为88%的全混合日粮为基础）。

五、增补5个饲料原料进入《饲料原料目录》

增补巴旦木果荚、带壳巴旦木果荚、圆苞车前子壳、油莎豆、栀子进入《饲料原料目录》（《饲料原料

目录》修订列表见附件13）。

六、修订《饲料原料目录》中“13.5.1纤维素”的特征描述

修订《饲料原料目录》中“13.5.1纤维素”的特征描述为：天然木材或竹材通过机械加工而获得的产

品，其主要成分为纤维素。

特此公告。

附件：1．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新产品目录

2.《饲料原料 荚膜甲基球菌蛋白》产品标准

3.《饲料添加剂 胰酶（源自猪胰腺）》产品标准

4.《饲料添加剂 硫酸镁钾》产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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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饲料添加剂 甜叶菊提取物（有效成分为绿原酸及其类似物）》产品标准

6. 饲料添加剂氨基酸铁络合物（氨基酸为L-赖氨酸和谷氨酸）信息表

7. 饲料添加剂氨基酸铜络合物（氨基酸为L-赖氨酸和谷氨酸）信息表

8. 饲料添加剂氨基酸锰络合物（氨基酸为L-赖氨酸和谷氨酸）信息表

9. 饲料添加剂碳酸氢钾信息表

10. 《饲料添加剂 碳酸氢钾》产品标准

11. 饲料添加剂木薯多糖信息表

12. 《饲料添加剂 木薯多糖铁》产品标准

13. 《饲料原料目录》修订列表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http:// 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23年12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45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等有关

规定，经对申请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国家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单位进行审核评估，现确定

第二批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圃1个、国家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库8个（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附件：1.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圃名单（第二批）

2.国家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库名单（第二批）

 

农业农村部

2023年12月29日

附件1

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圃名单（第二批）

序号 国家库（圃）名称 建设依托单位 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1 国家高原野生稻种质资源圃（昆明）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与种质资源研究所 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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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国家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库名单（第二批）

序号 国家库名称 建设依托单位 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1 国家食用菌种质资源库（黑龙江） 黑龙江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黑龙江省

2 国家食用菌种质资源库（福建）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 福建省

3 国家肥料微生物种质资源库（陕西）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省

4 国家肥料微生物种质资源库（天津） 天津农学院 天津市

5 国家植保微生物种质资源库（北京）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北京市

6 国家植保微生物种质资源库（湖南）
湖南省微生物研究院、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湖南省

7 国家农业环境微生物种质资源库（辽宁）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省

8 国家农业环境微生物种质资源库（江苏）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46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农作物

种质资源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部确定了第二批可供利用的农作物种质资源目录，共计2万份（可通

过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种质资源板块查询：http://202.127.42.145/bigdataNew/home/Germplasm）。

特此公告。

附件：1. 可供利用的农作物种质资源目录（第二批）类型清单

2. 可供利用的农作物种质资源目录（第二批）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http:// 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23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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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47 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兽药注册办法》和《兽药注册评审工作程序》（农业农村部公告第392号）规

定，长春西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研制的猫鼻气管炎、嵌杯病毒病、泛白细胞减少症三联灭活疫

苗（CP2株+CC3株+VP2蛋白），已通过农业农村部组织的应急评价，现发布该疫苗产品的工艺规程、质量

标准、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1. 兽药产品目录

2. 工艺规程

3. 质量标准

4. 说明书和标签

农业农村部

2024年1月3日附件1

兽药产品目录
兽药名称 研制单位

猫鼻气管炎、嵌杯病毒病、泛白细胞减少症三联灭活疫苗
（CP2株+CC3株+VP2蛋白）

长春西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爱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吉林正业生物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

 
猫鼻气管炎、嵌杯病毒病、泛白细胞减少症三联灭活疫苗（CP2株+CC3株
+VP2蛋白）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

（一）猫鼻气管炎、嵌杯病毒病、泛白细胞减少症三联灭活疫苗（CP2株+CC3株+VP2蛋白）说明书

兽用

附件2（略）

附件3（略）

附件4

说明书和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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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名称】

通用名  猫鼻气管炎、嵌杯病毒病、泛白细胞减少症三联灭活疫苗（CP2株+CC3株+VP2蛋白）

商品名  无

英文名  Feline Rhinotracheitis, Calicivirosis and Panleukopenia Vaccine, Inactivated

             （Strain CP2+ Strain CC3+ Protein VP2）

汉语拼音  Mao Biqiguanyan、Qianbeibingdubing、Fanbaixibaojianshaozheng Sanlian  Miehuoyimiao

                （CP2 Zhu+ CC3 Zhu+ VP2 Danbai）

【主要成分及含量】  疫苗中含有灭活的猫鼻气管炎CP2株、猫嵌杯病毒CC3株和猫泛白细胞减少症

病毒VP2蛋白，灭活前每ml疫苗中含有猫鼻气管炎病毒CP2株为107.54 TCID50，猫嵌杯病毒CC3株为108.54 

TCID50，猫泛白细胞减少症病毒FPV-VP2株VP2蛋白的血凝素凝集价为1∶29。

【性状】  静置后，上层为淡粉色液体，下层可有淡粉色少量沉淀，振摇后呈均匀混悬液。

【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猫鼻气管炎、猫嵌杯病毒病、猫泛白细胞减少症。二免接种后21日产生免疫

力，免疫持续期为12个月。

【用法与用量】  皮下注射。8〜9周龄健康猫首次免疫3次，每次1ml，间隔3〜4周；10周龄或10周龄以

上健康猫首次免疫2次，每次1ml，间隔3〜4周。每年加强免疫1ml。

【不良反应】  暂无可见不良反应。

【注意事项】 （1）仅用于接种8周龄或8周龄以上健康猫，孕猫禁用。

（2）使用前应将疫苗恢复至常温，并振荡均匀。

（3）本品严禁冻结，避免阳光直射与高温。

（4）疫苗瓶开启后，应一次用完。

（5）接种疫苗时，应执行常规的无菌操作，及时更换针头。

（6）接种期间应避免调动、运输和饲养管理条件骤变，并避免与潜在感染源接触。

（7）用过的疫苗瓶、器具和未用完的疫苗等进行无害化处理。

【规格】       

【包装】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24个月。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二）猫鼻气管炎、嵌杯病毒病、泛白细胞减少症三联灭活疫苗（CP2株+CC3株+VP2蛋白）内包装标签

兽用

猫鼻气管炎、嵌杯病毒病、泛白细胞减少症三联灭活疫苗

（CP2株+CC3株+VP2蛋白）

批准文号：

批        号：

有效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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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与用途】  详见说明书。

【用法与用量】  皮下注射。8〜9周龄健康猫首次免疫3次，每次1ml，间隔3〜4周；10周龄或10周龄以

上健康猫首次免疫2次，每次1ml，间隔3〜4周。每年加强免疫1ml。

【贮藏与有效期】  2〜8℃保存，有效期为24个月。

【生产企业】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48 号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办法》规定，经考核评审等相关程序，现对3家部级质检中心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湖北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站[农业农村部农业环境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武汉）]等2家机构通过了

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复查评审（见附件1）。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植保站[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测试中心（南宁）]发生信息变更（见附

件2）。

特此公告。

附件：1.2023年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名单（第六批）

2.2023年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信息变更情况（第八批）

农业农村部

2024年1月8日

附件1

2023年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名单 
（第六批）

序号 机构名称 检测范围
机构法定
代表人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考核合格证书

编号

1
湖北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站[农
业农村部农业环境质量检验测试
中心（武汉）]

农业环境 樊丹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大
道58号（湖北农业检测大
楼）

430070 027-87286350
〔2023〕农质检核
（国）字第0128号 

2
山东省农药检定所（山东省农药
质量检验站）[农业农村部农药质
量检验测试中心（济南）]

农药 高传杰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北
路200号  

250100 0531-81608232
〔2023〕农质检核
（国）字第00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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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3年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信息变更情况
（第八批）

序号 机构名称 变更内容 变更前 变更后

1 广西壮族自治区植保站[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测试中心（南宁）] 承办单位法定代表人 黄光鹏 黄晞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49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有关规定和《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的指导意见》

有关要求，对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公告2021年第3号）、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公告2021年第15号）和相关动植物分类

标准，我部对《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名录（第一批）》进行了修订，现予印发。

特此公告。

 

附件：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名录（第一批）（修订）

农业农村部        

 2024年1月9日       

附件

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名录（第一批） 
（修订）

序号 中文名 拉丁名

1 太平洋鲱 Clupea pallasii

2 黄泽小沙丁鱼 Sardinella lemuru

3 拟沙丁鱼（斑点莎瑙鱼） Sardinops sag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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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 拉丁名

4 鳓 Ilisha elongata

5 鳀 Engraulis japonicus

6 黄鲫 Setipinna tenuifilis

7 大头狗母鱼 Trachinocephalus myops

8 海鳗 Muraenesox cinereus

9 大头鳕 Gadus macrocephalus

10 龟鮻 Chelon haematocheilus

11 鲻 Mugil cephalus

12 尖吻鲈 Lates calcarifer

13 花鲈 Lateolabrax japonicus

14 赤点石斑鱼 Epinephelus akaara

15 青石斑鱼 Epinephelus awoara

16 鞍带石斑鱼 Epinephelus lanceolatus

17 红背圆鲹 Decapterus maruadsi

18 竹荚鱼 Trachurus japonicus

19 杜氏鰤 Seriola dumerili

20 军曹鱼 Rachycentron canadum

21 银姑鱼  Pennahia argentata

22 黄姑鱼 Nibea albiflora

23 棘头梅童鱼 Collichthys lucidus

24 黑鳃梅童鱼 Collichthys niveatus

25 鮸 Miichthys miiuy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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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 拉丁名

26 大黄鱼 Larimichthys crocea

27 小黄鱼 Larimichthys polyactis

28 红笛鲷 Lutjanus sanguineus

29 真赤鲷 Pagrus major

30 二长棘犁齿鲷 Evynnis cardinalis

31 黑棘鲷 Acanthopagrus schlegelii

32 金线鱼 Nemipterus virgatus

33 太平洋玉筋鱼 Ammodytes personatus

34 高鳍带鱼 Trichiurus lepturus

35 鲐 Scomber japonicus

36 蓝点马鲛（鲅鱼） Scomberomorus niphonius

37 银鲳 Pampus argenteus

38 灰鲳 Pampus cinereus

39 鲬 Platycephalus indicus

40 牙鲆 Paralichthys olivaceus

41 赫氏高眼鲽 Cleisthenes herzensteini

42 钝吻黄盖鲽 Pseudopleuronectes yokohamae

43 半滑舌鳎 Cynoglossus semilaevis

44 绿鳍马面鲀 Thamnaconus septentrionalis

45 黄鳍马面鲀 Thamnaconus hypargyreus

46 黄鮟鱇 Lophius litulon

47 刀鲚 Coilia ectenes

续表



公告通报

98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序号 中文名 拉丁名

48 凤鲚 Coilia mystus

49 红鳍多纪鲀 Takifugu rubripes

50 假睛多纪鲀 Takifugu pseudommus

51 暗纹多纪鲀 Takifugu fasciatus

52 鳗鲡 Anguilla japonica

53 大麻哈鱼 Oncorhynchus keta

54 乌苏里白鲑 Coregonus ussuriensis

55 陈氏新银鱼 Neosalanx tangkahkeii

56 大银鱼 Protosalanx chinensis

57 黑斑狗鱼 Esox reicherti

58 白斑狗鱼 Esox lucius

59 青鱼 Mylopharyngodon piceus

60 草鱼 Ctenopharyngodon idella

61 赤眼鳟 Squaliobarbus curriculus

62 翘嘴鲌 Culter alburnus

63 鳡 Elopichthys bambusa

64 三角鲂 Megalobrama terminalis

65 团头鲂（武昌鱼） Megalobrama amblycephala

66 广东鲂 Megalobrama hoffmanni

67 鳊 Parabramis pekinensis

68 红鳍原鲌 Cultrichthys erythropterus

69 蒙古鲌  Chanodichthys mongolicus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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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 拉丁名

70 鲢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71 鳙 Aristichthys nobilis

72 细鳞鲴 Xenocypris microlepis

73 银鲴 Xenocypris argentea

74 倒刺鲃 Spinibarbus denticulatus  

75 光倒刺鲃 Spinibarbus hollandi

76 中华倒刺鲃 Spinibarbus sinensis

77 白甲鱼 Onychostoma sima

78 铜鱼 Coreius heterodon

79 鲮 Cirrhinus molitorella

80 青海湖裸鲤 Gymnocypris przewalskii

81 拉萨裸裂尻鱼 Schizopygopsis younghusbandi

82 鲤 Cyprinus carpio

83 鲫 Carassius auratus

84 大口鲇 Silurus meridionalis

85 兰州鲇 Silurus lanzhouensis

86 黄颡鱼 Pelteobagrus fulvidraco

87 长吻鮠 Leiocassis longirostris

88 黄鳝 Monopterus albus

89 鳜 Siniperca chuatsi

90 大眼鳜 Siniperca knerii

91 乌鳢 Channa argus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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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 拉丁名

92 斑鳢 Channa maculata

93 大管鞭虾 Solenocera melantho

94 中华管鞭虾 Solenocera crassicornis

95 中国明对虾 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96 长毛明对虾 Fenneropenaeus penicillatus

97 竹节虾 Penaeus japonicus

98 斑节对虾 Penaeus monodon

99 鹰爪虾 Trachysalambria curvirostris

100 脊尾白虾 Exopalaemon carinicauda

101 中国毛虾 Acetes chinensis

102 秀丽白虾 Exopalaemon modestus

103 青虾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104 口虾蛄 Oratosquilla oratoria

105 中国龙虾 Panulirus stimpsoni

106 三疣梭子蟹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107 海蟳 Charybdis japonica

108 锯缘青蟹 Scylla serrata

109 中华绒螯蟹 Eriocheir sinensis

110 太平洋褶柔鱼 Todarodes pacificus

111 中国枪乌贼 Loligo chinensis

112 日本枪乌贼 Loligo japonica

113 剑尖枪乌贼 Loligo edulis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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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 拉丁名

114 曼氏无针乌贼 Sepiella maindroni

115 金乌贼 Sepia esculenta

116 蛸科 Octopodidae

117 皱纹盘鲍 Haliotis discus hannai

118 杂色鲍 Haliotis diversicolor

119 脉红螺 Rapana venosa

120 魁蚶 Scapharca broughtonii

121 毛蚶 Scapharca kagoshimensis

122 泥蚶 Tegillarca granosa

123 厚壳贻贝 Mytilus coruscus

124 紫贻贝 Mytilus galloprovincialis

125 翡翠股贻贝 Perna viridis

126 栉江珧 Atrina pectinata

127 合浦珠母贝 Pinctada fucata martensii

128 栉孔扇贝 Chlamys farreri

129 太平洋牡蛎（长牡蛎） Crassostrea gigas

130 西施舌 Coelomactra antiquata

131 缢蛏 Sinonovacula constricta

132 文蛤 Meretrix meretrix

133 菲律宾蛤仔 Ruditapes philippinarum

134 三角帆蚌 Hyriopsis cumingii

135 褶纹冠蚌 Cristaria plicata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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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 拉丁名

136 河蚬 Corbicula fluminea

137 梅花参 Thelenota ananas

138 仿刺参 Apostichopus japonicus

139 马粪海胆 Hemicentrotus pulcherrimus

140 紫海胆 Anthocidaris crassispina

141 海蜇 Rhopilema esculentum

142 中华鳖 Pelodiscus sinensis

143 坛紫菜 Porphyra haitanensis

144 条斑紫菜 Porphyra yezoensis

145 石花菜 Gelidium amansii

146 细基江蓠 Gracilaria tenuistipitata

147 海带 Laminaria japonica

148 裙带菜 Undaria pinnatifida

149 欧菱 Trapa natans

150 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is

151 菰 Zizania latifolia

152 水芹 Oenanthe javanica

153 荸荠 Eleocharis dulcis

154 野慈菇 Sagittaria trifolia

155 香蒲属 Typha

156 芡 Euryale ferox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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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50 号

根据《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登记试验管理办法》《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评审规则》等有关规定，批准

安徽大农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等3家单位申请的5个试验范围通过农药登记试验单位认定，有效期5年。 

特此公告。

 

附件：批准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及试验范围

 

农业农村部

2024年1月16日

附件

批准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及试验范围

序号 单位名称 试验范围

1 安徽大农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残留试验：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和田间试验）、加工农产品残留试验

2 泰安市科诚嘉禾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药效试验：农林用药试验(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残留试验：农作物残留试验（室内检测和田间试验）

3 贵州健安德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化学试验：（全）组分分析试验、理化性质测定试验、产品质量检测试验/储存稳定性
试验
毒理学试验：急性毒性试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51 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北京生泰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33家

单位申报的芍甘和胃胶囊等6种兽药产品为新兽药，核发《新兽药注册证书》，发布产品工艺规程、质量标

准、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批准华北制药集团动物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等2家单位申报的阿莫西林可溶性粉等2种兽药产品变更

注册，发布修订后的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批准北京生泰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2家单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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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甘胆口服液兽药产品变更注册，发布修订后的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发布的该产品

说明书和标签同时废止；批准上海苏豪逸明制药有限公司申报的促黄体素释放激素A3兽药产品变更注

册，申请人按照农业农村部批准的说明书和标签自行修改并印制、使用产品说明书和标签。

特此公告。

 

附件：1.新兽药注册目录

2.兽药变更注册目录

3.工艺规程

4.质量标准

5.说明书和标签

农业农村部  

2024年1月15日

附件1

新兽药注册目录

新兽药名称 研制单位 类别
新兽药注册

证书号
监测期

芍甘和胃胶囊
北京生泰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爱迪森（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泰尔（内蒙
古）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爱宠族科技有限公司、爱宠族（江苏）科技有限公司、五
洲牧洋（黑龙江）科技有限公司

三类
（2024）
新兽药证字

1号
3年

猪伪狂犬病活疫苗
（TP株）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哈尔滨维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哈尔滨国生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南农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派生物技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三类
（2024）
新兽药证字

2号
3年

禽白血病病毒胶体金
检测试纸条

扬州大学、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哈尔滨元亨生物药业有限公司、青岛易邦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北京纳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类
（2024）
新兽药证字

3号
3年

盐酸恩诺沙星颗粒
瑞普（天津）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山西瑞象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天津瑞普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四类
（2024）
新兽药证字

4号
3年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山东爱士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烟台爱士津动物保健品
有限公司

四类
（2024）
新兽药证字

5号
3年

救必应提取散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征宇制药有限公司、瑞普（天津）生物药业有限
公司、郑州福源动物药业有限公司、青岛动保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齐
鲁晟华制药有限公司、青岛康地恩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山东乾德生物有限公司、江
西博莱大药厂有限公司、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广西大学

三类
（2024 ）
新兽药证字

6号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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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兽药变更注册目录

兽药名称 申请单位 兽药标准来源 变更事项
监测期

（针对变更事项）

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华北制药集团动物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兽药典2020年版（一部）、

农业部公告第2366号
增加靶动物猪 3年

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河南飞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兽药典2020年版（一部）、

农业部公告第2366号
增加靶动物猪 /

甘胆口服液
北京生泰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爱迪森
（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06）新兽药证字74号、农业
农村部公告第658号

增加靶动物猫 3年

促黄体素释放激素A3 上海苏豪逸明制药有限公司 《兽药质量标准》（2017年版）
有效期由24个月变

更为36个月
/

附件3（略）

附件4（略）

附件5

说明书和标签

一、芍甘和胃胶囊说明书和标签

（一）芍甘和胃胶囊说明书

宠物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芍甘和胃胶囊

商品名称：

汉语拼音：Shaogan Hewei Jiaonang

【主要成分】 白芍、甘草、桂枝、高良姜、黄连、柴胡。

【性状】 本品为硬胶囊，内容物为棕黄色至棕褐色的颗粒。

【功能与主治】 舒肝和胃，缓急止痛。主治犬慢性胃炎引起的呕吐、厌食、腹痛等。

【用法与用量】 口服：一次量，每1kg体重，犬24〜48mg。一日2次，连用14日。或根据体重按下表推荐

用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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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 暂未发现不良反应。

【注意事项】 

【规格】 每粒装0.12g（相当于原生药0.6g）。

【包装】 

【贮藏】 密封

【有效期】 24个月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二）芍甘和胃胶囊标签

                                                                 宠物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芍甘和胃胶囊

商品名称：

汉语拼音：Shaogan Hewei Jiaonang

【主要成分】 白芍、甘草、桂枝、高良姜、黄连、柴胡。

【性状】 本品为硬胶囊，内容物为棕黄色至棕褐色的颗粒。

【功能与主治】 舒肝和胃，缓急止痛。主治犬慢性胃炎引起的呕吐、厌食、腹痛等。

【用法与用量】 口服：一次量，每1kg体重，犬24〜48mg。一日2次，连用14日。或遵医嘱。或根据体重

按下表推荐用量使用。

【规格】 每粒装0.12g（相当于原生药0.6g）。

【包装】 

【贮藏】 密封

体重（kg） ≤5 ＞5〜10 ＞10〜15 ＞15〜20 ＞20〜25

一次量（粒） 1 2 3 4 5

体重（kg） ＞25〜30 ＞30〜35 ＞35〜40 ＞40〜45 ＞45〜50

一次量（粒） 6 7 8 9 10

体重（kg） ≤5 ＞5〜10 ＞10〜15 ＞15〜20 ＞20〜25

一次量（粒） 1 2 3 4 5

体重（kg） ＞25〜30 ＞30〜35 ＞35〜40 ＞40〜45 ＞45〜50

一次量（粒）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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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  至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二、猪伪狂犬病活疫苗（TP株）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

（一）猪伪狂犬病活疫苗（TP株）说明书

兽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  猪伪狂犬病活疫苗（TP株）

商品名  

英文名  Swine Pseudorabies Vaccine，Live（Strain TP）

汉语拼音  Zhu Weikuangquanbing Huoyimiao（TP Zhu）

【主要成分与含量】  疫苗中含有猪伪狂犬病病毒TP株，每头份疫苗病毒含量应≥105.0TCID50。

【性状】  淡黄色海绵状疏松团块，易与瓶壁分离，加入稀释液后迅速溶解。

【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猪伪狂犬病，接种后7日产生免疫力，免疫期为6个月。

【用法与用量】  肌肉注射。有母源抗体的仔猪8〜10周龄免疫1ml（含1头份）；无母源抗体的仔猪，在

21〜28日龄免疫1ml（含1头份）；后备母猪配种前4〜5周和2〜3周各免疫1次，每次1ml（含1头份）；怀孕母

猪产前30〜40日免疫1次，每次2ml（含2头份）；种公猪每年免疫2〜3次，每次2ml（含2头份）。

【不良反应】  一般无可见不良反应。

【注意事项】  （1）在贮藏和运输过程中，应注意避光、冷藏。

（2）本品仅用于接种健康猪。

（3）疫苗稀释前如发现潮解变形，应废弃。

（4）妊娠母猪接种疫苗时要适当保定，以免引起机械性流产。

（5）稀释后的疫苗应放在冷暗处保存，须当日用完。

（6）接种时，应执行常规无菌操作，每接种1头动物更换1个针头。

（7）剩余的疫苗及疫苗瓶不能随意丢弃，须经加热或消毒灭菌后方可废弃。

【规格】  （1）10头份/瓶 （2）20头份/瓶 （3）40头份/瓶 （4）50头份/瓶

【包装】

【贮藏与有效期】  -20℃以下保存，有效期为24个月。

【生产企业】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二）猪伪狂犬病活疫苗（TP株）内包装标签

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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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伪狂犬病活疫苗（TP株） 

10（20、40、50）头份/瓶                                                      批准文号：

                                                 批        号：

                                                 有效期至：

【作用与用途】  详见说明书。

【用法与用量】  详见说明书。

【贮藏与有效期】  -20℃以下保存，有效期为24个月。

【生产企业】

仅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三、禽白血病病毒胶体金检测试纸条说明书和内包装标签

（一）禽白血病病毒胶体金检测试纸条说明书

兽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禽白血病病毒胶体金检测试纸条

商品名：无

英文名：Avian Leukosis Virus Colloidal Gold Test Strip

汉语拼音：Qinbaixuebing Bingdu Jiaotijin Jiance Shizhitiao

【主要成分与含量】

【作用与用途】  用于检测泄殖腔棉拭子、胎粪、组织悬液和病毒培养物中的禽白血病病毒p27抗

原。

【用法与判定】

1  用法

1.1  样品处理

泄殖腔棉拭子（胎粪）——将泄殖腔棉拭子（胎粪）加到样品稀释液中，混合后冻融两次，取上清检

测。

病毒培养物——将抗凝血用DF1（鸡胚成纤维细胞系）或CEF（鸡胚成纤维细胞）培养后，将培养物

冻融两次，轻轻拍匀，取上清检测。

成分 数量（30条） 数量（50条）

1．禽白血病病毒胶体金检测试纸条 30袋/盒（1条/袋） 50袋/盒（1条/袋）

2．样品稀释液 30管/盒（0.5ml/管） 50管/盒（0.5ml/管）

3．棉拭子 30袋/盒（1根/袋） 50袋/盒（1根/袋）

4．滴管 30根/盒 50根/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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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悬液——取肝脏或肾脏组织，用处理好的研磨器按1∶3加入PBST（如1g组织中加入3ml PBST）充

分研磨病料，3000r/min离心5分钟，取上清检测。

1.2  检测步骤

1.2.1  将检测卡取出恢复室温后，撕开铝箔袋；

1.2.2  将待检样品的编号记录在检测卡上；

1.2.3  吸取适量待检样品3〜4滴，滴入检测卡的加样孔中（见图1）；

1.2.4  加样后5〜10分钟内，观察显色区，判断结果。

 图1  检测卡加样孔

2  结果判定（见图2）

2.1  阳性：在检测线（T）处、对照线（C）处，各出现一条紫红色条带，判定为阳性。条带颜色深度与抗

原含量高低成正比，条带颜色越深说明抗原含量越高，颜色越浅说明抗原含量越低。

2.2  阴性：在对照线（C）处出现一条紫红色条带，检测线（T）处未出现一条紫红色条带，判定为阴

性。

2.3  无效：在对照线（C）处，无明显条带出现，判定为检测卡无效。

 

图2  结果判定

【注意事项】  

（1）本品仅用于兽医诊断使用，操作应按说明书严格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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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纸条请在保质期内一次性使用，请勿重复使用。

（3）试纸条取出后应尽快使用，避免在空气中暴露后吸潮，影响层析效果。

（4）包装袋损坏或密封破损时，请勿使用此袋中的试纸条。

（5）请勿将不同批号的试纸条及其试剂混合使用。

（6）检测时避免阳光直射和电风扇直吹。

（7）请勿触摸试纸条中央的白色膜片。

（8）样品滴管不可混用，以免交叉污染。

（9）如果样品在冰箱中保存，应恢复室温后再进行检测。

（10）请勿使用水或其他液体作为阴性对照。

（11）所有样品必须当作具有潜在传染性的样品进行处理。

【规格】  （1）30条/盒  （2）50条/盒

【贮藏与有效期】  2〜30℃避光保存，有效期为18个月。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仅供兽医诊断使用

（一）禽白血病病毒胶体金检测试纸条内包装标签

兽用

禽白血病病毒胶体金检测试纸条

30（50）条/盒                                                                     批准文号：

                                              批        号：

                                              有效期至：

【用法与判定】  详见说明书。

【贮藏与有效期】  2〜30℃避光保存，有效期为18个月。

【生产企业】

仅供兽医诊断使用

兽用

禽白血病病毒胶体金检测试纸条

1条/袋                                           

                                              批       号：

                                              有效期至：

【用法与判定】  详见说明书。

【贮藏与有效期】  2〜30℃避光保存，有效期为18个月。

【生产企业】

仅供兽医诊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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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用

样品稀释液

0.5ml/管                                         

                                              批       号：

                                              有效期至：

【用法与判定】  详见说明书。

【贮藏与有效期】  2〜30℃避光保存，有效期为18个月。

【生产企业】

仅供兽医诊断使用

兽用

棉拭子

1根/袋                                          

                                              批       号：

                                              有效期至：

【用法与判定】  详见说明书。

【贮藏与有效期】  2〜30℃避光保存，有效期为18个月。

【生产企业】

仅供兽医诊断使用

兽用

滴管

30（50）根/袋                                   

                                              批       号：

                                              有效期至：

【用法与判定】  详见说明书。

【贮藏与有效期】  2〜30℃避光保存，有效期为18个月。

【生产企业】

仅供兽医诊断使用

四、盐酸恩诺沙星颗粒说明书和标签

（一）盐酸恩诺沙星颗粒说明书

兽用处方药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盐酸恩诺沙星颗粒

商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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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Enrofloxacin Hydrochloride Granules

汉语拼音：Yansuan Ennuoshaxing Keli

【主要成分】 盐酸恩诺沙星

【性状】 本品为白色至类白色颗粒。

【药理作用】 药效学  恩诺沙星属氟喹诺酮类动物专用的广谱杀菌药。对大肠埃希菌、沙门氏菌、克

雷伯氏菌、布鲁氏菌、巴氏杆菌、胸膜肺炎放线杆菌、丹毒杆菌、变形杆菌、黏质沙雷氏菌、化脓性棒状

杆菌、败血波特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支原体、衣原体等均有良好作用，对铜绿假单胞菌和链球菌的作

用较弱，对厌氧菌作用微弱。对敏感菌有明显的抗菌后效应。本品的抗菌作用机制是抑制细菌 DNA 旋转

酶，干扰细菌 DNA 的复制、转录和修复重组，细菌不能正常生长繁殖而死亡。

药动学  本品在动物体内广泛分布，能很好进入组织、体液除了脑脊液外，几乎所有组织的药物浓度

均高于血浆。肝脏代谢主要是脱去7-哌嗪环的乙基生成环丙沙星，其次为氧化及葡萄糖醛酸结合。主要

通过肾脏（以肾小管分泌和肾小球滤过）排出，15%〜50%以原形从尿中排出。消除半衰期在不同种属动物

和不同给药途径有较大差异。

【药物相互作用】

1. 本品与氨基糖苷类或广谱青霉素合用，有协同作用。

2. Ca2+、Mg2+、Fe3+和 Al3+等重金属离子可与本品发生螯合，影响吸收。

3. 与茶碱、咖啡因合用时，可使血浆蛋白结合率降低，血中茶碱、咖啡因的浓度异常升高，甚至出现

茶碱中毒症状。

4. 本品有抑制肝药酶作用，可使主要在肝脏中代谢的药物的清除率降低，血药浓度升高。

【适应证】 用于治疗由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多杀巴氏杆菌、副猪嗜血杆菌、链球菌等敏感菌引起的

猪呼吸道疾病。

【用法与用量】 以恩诺沙星计。拌料给药，一次量，每1kg体重，猪7.5mg，对于严重或慢性呼吸道疾病

的病例，可以在48小时后补充给药一次。

【不良反应】 

1. 使幼龄动物软骨发生变性，影响骨骼发育并引起跛行及疼痛。

2. 消化系统的反应有呕吐、食欲不振、腹泻等。

3. 皮肤反应有红斑、瘙痒、荨麻疹及光敏反应等

【注意事项】 

1. 对中枢系统有潜在的兴奋作用，诱导癫痫发作。

2. 食肉动物及肾功能不良患畜慎用，可偶发结晶尿。

3. 本品耐药菌株呈增多趋势，不应在亚治疗剂量下长期使用。

【休药期】 猪10日

【规格】按C19H22FN3O3计（1）10% （2）20%

【包装】 

【贮藏】 遮光，密闭，在干燥处保存。

【有效期】 24个月

【批准文号】 



公告通报

11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

【生产企业】

（二）盐酸恩诺沙星颗粒标签

兽用处方药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盐酸恩诺沙星颗粒

商品名称：

英文名称：Enrofloxacin Hydrochloride Granules

汉语拼音：Yansuan Ennuoshaxing Keli

【主要成分】 盐酸恩诺沙星

【性状】 本品为白色至类白色颗粒。

【适应证】用于治疗由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多杀巴氏杆菌、副猪嗜血杆菌、链球菌等敏感菌引起的猪

呼吸道疾病。

【用法与用量】 以恩诺沙星计。拌料给药，一次量，每1kg体重，猪7.5mg，对于严重或慢性呼吸道疾病

的病例，可以在48小时后补充给药一次。

【休药期】 猪10日

【规格】 按C19H22FN3O3计（1）10% （2）20%

【包装】

【贮藏】 遮光，密闭，在干燥处保存。

【有效期】 至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五、注射用泮托拉唑钠说明书和标签

（一）注射用泮托拉唑钠说明书

宠物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商品名称：

英文名称：Pantoprazole Sodium for Injection 

汉语拼音：Zhusheyong Pantuolazuona

【主要成分】 泮托拉唑钠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疏松块状物或（和）粉末。

【药理作用】 本品为胃壁细胞质子泵抑制剂，在中性和弱酸性条件下相对稳定，在强酸性条件下迅

速活化，从而对H+、K+-ATP酶具有更好的选择性。

本品能特异性地抑制壁细胞顶端膜构成的分泌性微管和胞浆内的管状泡上的H+、K+-ATP酶，引起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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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不可逆性的抑制，从而有效地抑制胃酸的分泌。

本品抑酸能力强大。它不仅能非竞争性抑制促胃液素、组胺、胆碱引起的胃酸分泌，还能抑制不受胆

碱或H2受体阻断剂影响的部分基础胃酸分泌。

【适应证】 用于辅助治疗犬有呕吐、出血或溃疡等消化道症状的相关疾病。

【用法与用量】 以泮托拉唑计。静脉注射：一次量，每1kg体重，犬2mg，一日1次，连用7日。用0.9%氯

化钠注射液溶解，本品溶解和稀释后必须在4小时内用完，禁止用其它溶剂或其它药物溶解和稀释。

【不良反应】 按规定剂量使用，暂未见不良反应。

【注意事项】 （1）本品抑制胃酸分泌的作用强，时间长，故应用本品时不宜同时再口服其它抗酸剂

或抑酸剂。为防止抑酸过度，在一般消化性溃疡等病时，不建议大剂量长期应用。

（2）本品发生变色后不能再使用。

【规格】 按泮托拉唑计（1）20mg（2）40mg

【包装】 

【贮藏】 遮光、密闭，在阴凉处（不超过20℃）保存。

【有效期】 36个月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二）注射用泮托拉唑钠外标签

                                                                      宠物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商品名称：

英文名称：Pantoprazole Sodium for Injection 

汉语拼音：Zhusheyong Pantuolazuona

【主要成分】 泮托拉唑钠   

【性    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疏松块状物或（和）粉末。

【适 应 证】 用于辅助治疗犬有呕吐、出血或溃疡等消化道症状的相关疾病。

【用法与用量】 以泮托拉唑计。静脉注射：一次量，每1kg体重，犬2mg，一日1次，连用7日。用0.9%氯

化钠注射液溶解，本品溶解和稀释后必须在4小时内用完，禁止用其它溶剂或其它药物溶解和稀释。

【规    格】 按泮托拉唑计（1）20mg（2）40mg

【包    装】 

【贮    藏】 遮光、密闭，在阴凉处（不超过20℃）保存。

【有效期】 至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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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射用泮托拉唑钠内标签

                                                                      宠物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商品名称：

英文名称：Pantoprazole Sodium for Injection 

汉语拼音：Zhusheyong Pantuolazuona

【主要成分】 泮托拉唑钠   

【适 应 证】 用于辅助治疗犬有呕吐、出血或溃疡等消化道症状的相关疾病。

【规    格】 按泮托拉唑计（1）20mg（2）40mg

【有效期】至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生产企业】 

六、救必应提取散说明书和标签

（一）救必应提取散说明书

兽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救必应提取散

商品名称：

汉语拼音：Jiubiying Tiqu San

【主要成分】 救必应

【性状】 本品为浅黄色至棕黄色的粉末；气微香，味苦、微涩。

【功能与主治】 清热利湿、抗菌消炎。主治鸡大肠杆菌病。

【用法与用量】 混饮：每1L水，鸡1.5g，全天自由饮水，连用7日。

【不良反应】 按规定剂量使用，暂未见不良反应。

【注意事项】 本品不宜过量使用，否则可能对肝脏机能有一定影响。

【规格】 每1g相当于原生药2g。

【包装】 

【贮藏】 密闭，防潮

【有效期】 36个月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二）救必应提取散标签

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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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救必应提取散

商品名称：

汉语拼音：Jiubiying Tiqu San

【主要成分】 救必应

【性状】 本品为浅黄色至棕黄色的粉末；气微香，味苦、微涩。

【功能与主治】 清热利湿、抗菌消炎。主治鸡大肠杆菌病。

【用法与用量】 混饮：每1L水，鸡1.5g，全天自由饮水，连用7日。

【规格】 每1g相当于原生药2g。

【包装】 

【贮藏】 密闭，防潮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至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七、阿莫西林可溶性粉说明书和标签

（一）阿莫西林可溶性粉说明书

兽用处方药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商品名称： 

英文名称：Amoxicillin Soluble Powder

汉语拼音：Amoxilin Kerongxingfen

【主要成分】 阿莫西林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粉末。

【药理作用】 药效学  阿莫西林属β-内酰胺类抗生素，具有广谱抗菌作用。抗菌谱及抗菌活性与氨

苄西林基本相同，对大多数革兰氏阳性菌的抗菌活性稍弱于青霉素，对青霉素酶敏感，故对耐青霉素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无效。对革兰氏阴性菌如大肠埃希菌、变形杆菌、沙门氏菌、嗜血杆菌、布鲁氏菌和巴氏

杆菌等有较强的作用，但这些细菌易产生耐药性。对铜绿假单胞菌不敏感。由于其在单胃动物的吸收比

氨苄西林好，血药浓度较高，故对全身性感染的疗效较好。适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皮

肤及软组织等全身感染。

药动学  阿莫西林对胃酸相当稳定，单胃动物内服后74%〜92%吸收。胃肠道内容物影响其吸收速

率，但不影响吸收程度，故可混饲给药。同等剂量内服后，阿莫西林血清浓度比氨苄西林高1.5〜3倍。

【药物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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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品与氨基糖苷类合用，可提高后者在菌体内的浓度，呈现协同作用。

2.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和酰胺醇类等快效抑菌剂对本品的杀菌作用有干扰作用，不宜合用。

【适应证】 用于治疗鸡对阿莫西林敏感的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感染；治疗猪对阿莫西林敏

感的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呼吸道疾病。

【用法与用量】 以阿莫西林计。内服：一次量，每1kg体重，鸡20〜30mg，一日2次，连用5日。混饮：每

1L水，鸡60mg，连用3〜5日；一次量，每1kg体重，猪10mg，一日2次，连用5日。

【不良反应】 对胃肠道正常菌群有较强的干扰作用。

【注意事项】

1.产蛋供人食用的鸡，在产蛋期不得使用。

2.对青霉素耐药的革兰氏阳性菌感染不宜使用。

3.现配现用。

4.对青霉素类或头孢菌素类抗生素过敏者不得接触本品。

5.本品不得用于兔子、豚鼠、仓鼠、沙鼠或小食草动物、反刍动物。

6.避免接触皮肤和眼睛。如果接触，请用清水大量清洗。

7.处理药物时请勿吸烟、进食或饮水。

【休药期】 鸡7日；猪1日。

【规格】 （1）10% （2）30%

【包装】 

【贮藏】 遮光，密封保存。

【有效期】 24个月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华北制药集团动物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

（二）阿莫西林可溶性粉标签

                                                                      兽用处方药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商品名称：

英文名称：Amoxicillin Soluble Powder

汉语拼音：Amoxilin Kerongxingfen

【主要成分】 阿莫西林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粉末。

【适应证】 用于治疗鸡对阿莫西林敏感的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感染；治疗猪对阿莫西林敏

感的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呼吸道疾病。

【用法与用量】 以阿莫西林计。内服：一次量，每1kg体重，鸡20〜30mg，一日2次，连用5日。混饮：每

1L水，鸡60mg，连用3〜5日；一次量，每1kg体重，猪10mg，一日2次，连用5日。

【规格】 （1）10%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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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文号】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 至

【休药期】 鸡7日；猪1日。

【贮藏】 遮光，密封保存。

【包装】 

【生产企业】 华北制药集团动物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

八、阿莫西林可溶性粉说明书和标签

（一）阿莫西林可溶性粉说明书

兽用处方药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商品名称： 

英文名称：Amoxicillin Soluble Powder

汉语拼音：Amoxilin Kerongxingfen

【主要成分】 阿莫西林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粉末。

【药理作用】 药效学  阿莫西林属β-内酰胺类抗生素，具有广谱抗菌作用。抗菌谱及抗菌活性与氨

苄西林基本相同，对大多数革兰氏阳性菌的抗菌活性稍弱于青霉素，对青霉素酶敏感，故对耐青霉素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无效。对革兰氏阴性菌如大肠埃希菌、变形杆菌、沙门氏菌、嗜血杆菌、布鲁氏菌和巴氏

杆菌等有较强的作用，但这些细菌易产生耐药性。对铜绿假单胞菌不敏感。由于其在单胃动物的吸收比

氨苄西林好，血药浓度较高，故对全身性感染的疗效较好。适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皮

肤及软组织等全身感染。

药动学  阿莫西林对胃酸相当稳定，单胃动物内服后74%〜92%吸收。胃肠道内容物影响其吸收速

率，但不影响吸收程度，故可混饲给药。同等剂量内服后，阿莫西林血清浓度比氨苄西林高1.5〜3倍。

【药物相互作用】

1.本品与氨基糖苷类合用，可提高后者在菌体内的浓度，呈现协同作用。

2.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和酰胺醇类等快效抑菌剂对本品的杀菌作用有干扰作用，不宜合用。

【适应证】 用于治疗鸡对阿莫西林敏感的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感染；治疗猪对阿莫西林敏

感的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肠道感染。

【用法与用量】 以本品计。内服：一次量，每1kg体重，鸡0.2〜0.3g，一日2次，连用5日。混饮：每1L水，

鸡0.6g，连用3〜5日；一次量，每1kg体重，猪0.1〜0.2g，一日2次，连用5日。

【不良反应】 对胃肠道正常菌群有较强的干扰作用。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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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蛋供人食用的鸡，在产蛋期不得使用。

2.对青霉素耐药的革兰氏阳性菌感染不宜使用。

3.现配现用。

4.对青霉素类或头孢菌素类抗生素过敏者不得接触本品。

5.本品不得用于兔子、豚鼠、仓鼠、沙鼠或小食草动物、反刍动物。

6.避免接触皮肤和眼睛。如果接触，请用清水大量清洗。

7.处理药物时请勿吸烟、进食或饮水。

【休药期】 鸡7日；猪1日。

【规格】 10%

【包装】 

【贮藏】 遮光，密封保存。

【有效期】 24个月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河南飞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二）阿莫西林可溶性粉标签

                                                                      兽用处方药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商品名称：

英文名称：Amoxicillin Soluble Powder

汉语拼音：Amoxilin Kerongxingfen

【主要成分】 阿莫西林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粉末。

【适应证】 用于治疗鸡对阿莫西林敏感的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感染；治疗猪对阿莫西林敏

感的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肠道感染。

【用法与用量】 以本品计。内服：一次量，每1kg体重，鸡0.2〜0.3g，一日2次，连用5日。混饮：每1L水，

鸡0.6g，连用3〜5日；一次量，每1kg体重，猪0.1〜0.2g，一日2次，连用5日。

【规格】 10% 

【批准文号】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 至

【休药期】 鸡7日；猪1日。

【贮藏】 遮光，密封保存。

【包装】 

【生产企业】 河南飞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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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甘胆口服液说明书和标签

（一）甘胆口服液（鸡、牛、对虾用）说明书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甘胆口服液

商品名称：

汉语拼音：Gandan Koufuye 

【主要成分】 板蓝根、人工牛黄、甘草、冰片、猪胆粉、玄明粉。

【性状】 本品为棕褐色的液体，有少量轻摇易散的沉淀。

【功能与主治】 清热解毒，凉血宣肺，止咳平喘，保肝。主治鸡传染性支气管炎与鸡毒支原体感染引

起的肺热咳喘，牛肺热咳喘，对虾急性肝胰腺坏死病。

【用法与用量】 混饮：每1.5L饮水，鸡1ml，连用3〜5日；喂服：每1kg体重，牛0.2ml，连用5日；拌料：每

1kg饲料，对虾2ml，连用7日。

【不良反应】 暂未发现不良反应。

【注意事项】

【规格】 每100ml相当于原生药24.4g。

【包装】

【贮藏】 密封，避光。

【有效期】 24个月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二）甘胆口服液（犬用）说明书

                                                                      宠物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甘胆口服液

商品名称：

汉语拼音：Gandan Koufuye 

【主要成分】 板蓝根、人工牛黄、甘草、冰片、猪胆粉、玄明粉。

【性状】 本品为棕褐色的液体，有少量轻摇易散的沉淀。

【功能与主治】 清热解毒，凉血宣肺，止咳平喘，保肝。主治犬传染性气管支气管炎引发的咳嗽。

【用法与用量】 每1kg体重，犬0.1ml，一日2次，连用7日。

【不良反应】 暂未发现不良反应。

【注意事项】

【规格】 每100ml相当于原生药24.4g。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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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藏】 密封，避光。

【有效期】 24个月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三）甘胆口服液（猫用）说明书

                                                                      宠物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甘胆口服液

商品名称：

汉语拼音：Gandan Koufuye 

【主要成分】 板蓝根、人工牛黄、甘草、冰片、猪胆粉、玄明粉。

【性状】 本品为棕褐色的液体，有少量轻摇易散的沉淀。

【功能与主治】 清热解毒，凉血宣肺，止咳平喘，保肝。用于猫上呼吸道感染的辅助治疗。

【用法与用量】 每1kg体重，猫0.5〜1ml，一日2次，连用5日。

【不良反应】 暂未发现不良反应。

【注意事项】

【规格】 每100ml相当于原生药24.4g。

【包装】

【贮藏】 密封，避光。

【有效期】 24个月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四）甘胆口服液（鸡、牛、对虾用）标签

                                                                      兽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甘胆口服液

商品名称：

汉语拼音：Gandan Koufuye 

【主要成分】 板蓝根、人工牛黄、甘草、冰片、猪胆粉、玄明粉。

【性状】 本品为棕褐色的液体，有少量轻摇易散的沉淀。

【功能与主治】 清热解毒，凉血宣肺，止咳平喘，保肝。主治鸡传染性支气管炎与鸡毒支原体感染引

起的肺热咳喘，牛肺热咳喘，对虾急性肝胰腺坏死病。

【用法与用量】 混饮：每1.5L饮水，鸡1ml，连用3〜5日；喂服：每1kg体重，牛0.2ml，连用5日；拌料：每

1kg饲料，对虾2ml，连用7日。

【规格】 每100ml相当于原生药24.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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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文号】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至

【包装】

【贮藏】 密封，避光。

【生产企业】

（五）甘胆口服液（犬用）标签

宠物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甘胆口服液

商品名称：

汉语拼音：Gandan Koufuye 

【主要成分】 板蓝根、人工牛黄、甘草、冰片、猪胆粉、玄明粉。

【性状】 本品为棕褐色的液体，有少量轻摇易散的沉淀。

【功能与主治】 清热解毒，凉血宣肺，止咳平喘，保肝。主治犬传染性气管支气管炎引发的咳嗽。

【用法与用量】 每1kg体重，犬0.1ml，一日2次，连用7日。

【规格】 每100ml相当于原生药24.4g。

【批准文号】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至

【包装】

【贮藏】 密封，避光。

【生产企业】

（六）甘胆口服液（猫用）标签

宠物用

【兽药名称】

通用名称：甘胆口服液

商品名称：

汉语拼音：Gandan Koufuye 

【主要成分】 板蓝根、人工牛黄、甘草、冰片、猪胆粉、玄明粉。

【性状】 本品为棕褐色的液体，有少量轻摇易散的沉淀。

【功能与主治】 清热解毒，凉血宣肺，止咳平喘，保肝。用于猫上呼吸道感染的辅助治疗。

【用法与用量】 每1kg体重，猫0.5〜1ml，一日2次，连用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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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每100ml相当于原生药24.4g。

【批准文号】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有效期】至

【包装】

【贮藏】 密封，避光。

【生产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52 号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办法》规定，经考核评审等相关程序，现对有关部级质检中心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北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农业农村部农业环境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北京）]等2家机构通过了

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扩项评审（见附件1）。

二、江苏省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测试中心（南京）]发生信息变

更（见附件2）。

特此公告。

附件：1. 2024年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扩项名单（第一批）

2.2024年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信息变更情况（第一批）

 

农业农村部

2024年1月17日

附件1

2024年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扩项名单 
（第一批）

序号 机构名称 扩项参数
机构法定
代表人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考核合格证书

编号

1
北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农业农村部农业环境质量检
验测试中心（北京）]

农产品中农药残留、兽
药残留等检测参数

于寒冰
北京市西城区裕民
中路6号

100029 010-82031872
[2019]农质检核
（国）字第0098号

2
福建农林大学[农业农村部甘
蔗及制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金
属元素等检测参数

兰思仁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
区上下店路15号福
建农林大学内

350002 0591-83778448
[2019]农质检核
（国）字第01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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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4年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信息变更情况
（第一批）

序号 机构名称 变更内容 变更前 变更后

1 江苏省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测试中心（南京）] 承建单位法定代表人 刁春友 周国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53 号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审查，批准英特威国际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生产

的犬瘟热、传染性肝炎、细小病毒病、副流感四联活疫苗等7种兽药产品在我国再注册，核发《进口兽药

注册证书》，并发布工艺规程和修订后的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发布的上述

7种兽药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同时废止。批准硕腾公司美国卡拉玛祖生产厂生产的赛拉菌素滴剂在

我国再注册，并发布修订后的工艺规程、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质量标准按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702号同品种执行。批准西班牙海博莱生物大药厂生产的鸡新城疫灭活疫苗（La Sota株）在我国变更注

册，并发布修订后的质量标准、说明书和标签，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发布的上述兽药质量标准、说明

书和标签同时废止。批准保加利亚标伟特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替米考星预混剂在我国变更注册，质量标

准、说明书和标签其他内容参照农业农村部公告第666号同品种执行。批准英特威国际有限公司生产的

鸡传染性支气管炎活疫苗（Ma5株）等4种兽药产品在我国变更注册。

特此公告。

附件：1.进口兽药注册目录 

2.质量标准

3.工艺规程

4.说明书和标签

 （附件2，3，4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http:// 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

2024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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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进口兽药注册目录

兽药名称
生产厂
名称

国 别
进口兽药

注册证书号
有效期限 备注

犬瘟热、传染性肝炎、细小病毒病、副
流感四联活疫苗

Canine Distemper，Adenovirus，
Parvovirus，Parainfluenza 

Vaccine，Live 英特威国际有限
公司Intervet 

International B.V. 
荷兰

（2019）
外兽药证字

05号

2024.01.17 
—

2029.01.16

再注册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号不变）

犬钩端螺旋体病（犬型、黄疸出血型）
二价灭活疫苗

Inactivated combined 
L. canicola and L. 

icterohaemorrhagiae Vaccine

（2018）
外兽药证字

44号

2024.01.17 
—

2029.01.16

再注册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号不变）

鸡毒支原体活疫苗（TS-11株）
Mycoplasma gallisepticum 

Vaccine，Live（Strain TS-11）

澳大利亚生物资源公司
Bioproperties Pty. 

Ltd.
澳大利亚

（2019）
外兽药证字

83号

2024.01.17 
—

2029.01.16

再注册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号不变）

芬苯达唑粉
（4%）

Fenbendazole Powder

法国FC有限公司
FC FRANCE SAS

法国
（2018）
外兽药证字

39号

2024.01.17 
—

2029.01.16

再注册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号不变）

注射用血促性素绒促性素
（1头份）

Serum Gonadotrophin and 
Chorionic Gonadotrophin for 

Injection
西班牙海博莱生物大
药厂Laboratorios 

HIPRA, S.A. 
西班牙

（2019）
外兽药证字

10号

2024.01.17 
—

2029.01.16

再注册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号不变）

注射用血促性素绒促性素
（5头份）

Serum Gonadotrophin and 
Chorionic Gonadotrophin for 

Injection

（2019）
外兽药证字

11号

阿莫西林可溶性粉（80%）
Amoxicillin Soluble Powder

英特威国际有限公司意
大利生产厂Intervet 
Productions s.r.l.

意大利
（2019）

外兽药证字
35号

2024.01.17 
—

2029.01.16

再注册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号不变）

氟雷拉纳咀嚼片
（0.1125g）

Fluralaner Chewable Tablets

英特威国际有限公司奥
地利生产厂

Intervet GesmbH
奥地利

（2019）
外兽药证字28号

2024.01.17
—

2029.01.16

再注册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号不变）

氟雷拉纳咀嚼片
（0.25g）

Fluralaner Chewable Tablets

（2019）
外兽药证字

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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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名称
生产厂
名称

国 别
进口兽药

注册证书号
有效期限 备注

氟雷拉纳咀嚼片
（0.5g）

Fluralaner Chewable Tablets

英特威国际有限公司奥
地利生产厂

Intervet GesmbH
奥地利

（2019）
外兽药证字

30号

2024.01.17
—

2029.01.16

再注册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号不变）

氟雷拉纳咀嚼片
（1.0g）

Fluralaner Chewable Tablets

（2019）
外兽药证字

31号

氟雷拉纳咀嚼片
（1.4g）

Fluralaner Chewable Tablets

（2019）
外兽药证字

32号

赛拉菌素滴剂
Selamectin Spot-on Solution

硕腾公司美国卡拉玛祖
生产厂

Zoetis LLC., 
Kalamazoo, USA

美国

（2019）
外兽药证字

15号 2024.01.17 
—

2029.01.16

再注册
（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号不变）

（2019）
外兽药证字

16号

鸡新城疫灭活疫苗（La Sota株）
Newcastle Disease Vaccine, 

Inactivated（Strain La Sota）

西班牙海博莱生物大
药厂Laboratorios 

HIPRA, S.A.
西班牙

（2015）
外兽药证字

35号

2022.11.03 
—

2027.11.02

变更注册：增加血清学效力检
验标准

替米考星预混剂
（20%）

Tilmicosin Premix

保加利亚标伟特股份有
限公司

Biovet Joint Stock 
Company

保加利亚
（2018）
外兽药证字

24号

2023.04.23 
—

2028.04.22

变更注册：兽药有效期由“24
个月” 变更为“36个月”

鸡传染性支气管炎活疫苗（Ma5株）
Avian Infectious Bronchitis 
Vaccine, Live (Strain Ma5)

英特威国际有限
公司Intervet 

International B.V.
荷兰

（2021）
外兽药证字59号

2021.09.26 
—

2026.09.25

变更注册：生产厂地址由“P.O. 
Box 31, 5830 AA Boxmeer, 
The Netherlands”变更为
“Wim de Körverstraat 

35, 5831 AN Boxmeer, The 
Netherlands”

鸡新城疫灭活疫苗（Clone 30株）
Newcastle Disease Vaccine, 

Inactivated (Strain Clone 30)

（2021）
外兽药证字

60号

鸡传染性喉气管炎活疫苗（Serva株）
Infectious Laryngotracheitis 
Vaccine, Live (Strain Serva)

（2021）
外兽药证字

70号
2021.11.09 

—
2026.11.08

变更注册：生产厂地址由“P.O. 
Box 31, 5830 AA Boxmeer, 
The Netherlands”变更为
“Wim de Körverstraat 

35, 5831 AN Boxmeer, The 
Netherlands”

鸡减蛋综合征灭活疫苗（BC14
株）Avian Egg Drop Syndrome 
Vaccine, Inactivated (Strain 

BC14)

（2021）
外兽药证字

71号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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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754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批准发放北京粒隆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等44家企业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详见附

件)。

特此公告。

　　

附件：第八十五批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企业名单

　

农业农村部 

2024年1月23日 

序号
单位
名称

住所
法定 

代表人

生产 
经营 
方式

有效 
区域

许可证 
编号

有效 
期至

生产
经营 
范围

品种
名称

品种 
审定 

（登记） 
 编号

转基因种子

种子 
生产 
地点

备
注

转基
因安全 
证书
编号

品种
有效
期至

1

北京粒
隆种业
科技有
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
化工路59号院
1号楼1至14层
01内A座六层

602A室

齐国建 进出口 北京市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392号

2029年
1月22
日

玉米 — — — — — 　

2

花之大
和（天
津）种
苗有限
公司

天津市南开区
鞍山西道景湖
里1-3-303

吉田 
明史

进出口 天津市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393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西瓜、
甜瓜

— — — — — 　

3

吉林省
长发现
代农业
科技集
团有限
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
关南区净月开
发区生态东街
3330号吉林青
年创业园5楼

501室

魏丽娜 进出口 吉林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394号

2029年
1月22
日

大豆 — — — — — 　

4

无锡普
威农业
科技有
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
锡山区锡北镇
周家阁村

胡倩梅 进出口 江苏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395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 — — — — — 　

附件

第八十五批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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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名称

住所
法定 

代表人

生产 
经营 
方式

有效 
区域

许可证 
编号

有效 
期至

生产
经营 
范围

品种
名称

品种 
审定 

（登记） 
 编号

转基因种子

种子 
生产 
地点

备
注

转基
因安全 
证书
编号

品种
有效
期至

5

厦门龙
之子农
业科技
有限公
司

福建省厦门市
同安区工业集
中区建材园83
号304单元

熊南华 进出口 福建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396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鲜食玉
米、爆裂玉米

— — — — — 　

6

山东银
兴种业
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
夏津县建设街

422号
刘树海 进出口 山东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397号

2029年
1月22
日

棉花 — — — — — 　

7

山东鑫
丰种业
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省聊城市
莘县工业园区
中路东首（汽
车站北2.5公
里路西）

孔建强 进出口 山东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398号

2029年
1月22
日

玉米 — — — — — 　

8

洛阳华
欧农业
科技有
限公司

河南省洛阳
市涧西区中国
（河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洛阳
片区高新春城

路22号

宋春平 进出口 河南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399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甜瓜、
西瓜

— — — — — 　

9

湖南恒
德种业
科技有
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
芙蓉区远大一
路1398号东岸
城邦时代中心
商场、公寓式
酒店19楼

周跃良 进出口 湖南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400号

2029年
1月22
日

水稻 — — — — — 　

10

湖南中
朗种业
有限公
司

湖南省长沙市
芙蓉区东湖街
道合平路618
号华智生物分
子育种平台A
座3楼302

曾立 进出口 湖南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401号

2029年
1月22
日

水稻 — — — — — 　

11

绵阳富
乐农业
科技有
限公司

四川省绵阳市
游仙区经开区
（松垭镇）隆
康路189号

吴玉敏 进出口 四川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402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花卉、
油菜、花生、西
瓜、甜瓜、向日

葵

— — — — — 　

12

云南英
茂现代
农业有
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
官渡区大板桥
街道白汉场社
区白汉场村

海洋 进出口 云南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403号

2029年
1月22
日

花卉、马铃薯 — — — — — 　

13

酒泉祥
瑞种业
有限责
任公司

甘肃省酒泉市
肃州区总寨工
业园味益美路

28号

周建华 进出口 甘肃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404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 — — — —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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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名称

住所
法定 

代表人

生产 
经营 
方式

有效 
区域

许可证 
编号

有效 
期至

生产
经营 
范围

品种
名称

品种 
审定 

（登记） 
 编号

转基因种子

种子 
生产 
地点

备
注

转基
因安全 
证书
编号

品种
有效
期至

14

玉门市
宏丰农
业开发
有限公
司

甘肃省酒泉市
玉门市赤金镇
光明村甘店子
工业园区

李建仪 进出口 甘肃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405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西瓜、
甜瓜

— — — — — 　

15

酒泉市
中大种
业科技
有限公
司

甘肃省酒泉市
肃州区世纪大
道9-6号楼2-3

号

张俊新 进出口 甘肃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406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西瓜、
甜瓜

— — — — — 　

16

甘肃嘉
瑞种业
有限责
任公司

甘肃省酒泉市
肃州区解放南
路2-58号

张晓荣 进出口 甘肃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407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花卉、
向日葵

— — — — — 　

17

酒泉高
华种子
有限公
司

甘肃省酒泉市
肃州区果园乡
果园建材工业

园区2号

张钢 进出口 甘肃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408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花卉、
西瓜

— — — — — 　

18

酒泉市
众禾农
业发展
有限责
任公司

甘肃省酒泉市
肃州区三墩镇
二墩村原中心

小学

闫维军 进出口 甘肃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409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花卉、
西瓜、向日葵

— — — — — 　

19

敦煌市
田地农
业发展
有限责
任公司

甘肃省酒泉市
敦煌市肃州镇
板桥村二组53

号

田有耕 进出口 甘肃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410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花卉、
西瓜、甜瓜

— — — — — 　

20

酒泉市
奥翔种
业有限
责任公
司

甘肃省酒泉市
肃州区三墩镇
二墩堡村

谢昌贵 进出口 甘肃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411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花卉、
西瓜、甜瓜

— — — — — 　

21

甘肃富
赢种子
高新科
技有限
责任公
司

 甘肃省张掖
市甘州区国道
312线2700公
里处（原亚麻
厂西侧）

孙柏武 进出口 甘肃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412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花卉、
西瓜、甜瓜

— — — — — 　

22

酒泉市
盛大农
业有限
责任公
司

甘肃省酒泉市
肃州区泉湖镇
标准化养殖示

范中心

张怡 进出口 甘肃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413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花卉、
西瓜、甜瓜

— — — —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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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名称

住所
法定 

代表人

生产 
经营 
方式

有效 
区域

许可证 
编号

有效 
期至

生产
经营 
范围

品种
名称

品种 
审定 

（登记） 
 编号

转基因种子

种子 
生产 
地点

备
注

转基
因安全 
证书
编号

品种
有效
期至

23

甘肃金
衡种业
科技有
限责任
公司

甘肃省酒泉市
金塔县中东镇
三湾沟村二组

刘多权 进出口 甘肃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414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花卉、
西瓜

— — — — — 　

24

酒泉市
金秋园
艺种苗
有限责
任公司

甘肃省酒泉市
肃州区南苑开
发区14栋B座

2-4号

于永武 进出口 甘肃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415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花卉 — — — — — 　

25

酒泉东
方种子
有限公
司

甘肃省酒泉市
肃州区北环东
路19号4-2-1

谭红燕 进出口 甘肃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416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花卉、
西瓜、甜瓜

— — — — — 　

26

金塔县
农生种
业有限
公司

甘肃省酒泉市
金塔县大庄子
乡开发区（大
庄子乡三墩村
四组北）

王金文 进出口 甘肃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417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花卉、
甜瓜

— — — — — 　

27

武威金
苹果农
业股份
有限公
司

甘肃省武威市
凉州区荣华西

路21号
陈荣贤 进出口 甘肃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418号

2029年
1月22
日

玉米 — — — — — 　

28

中卫市
悦丰种
业有限
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
区中卫市沙坡
头区宣和镇赵

滩村9队

黄军 进出口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419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西瓜 — — — — — 　

29

新疆金
丰源种
业有限
公司

新疆阿克苏地
区温宿县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
经三路6号科
创大楼4楼

张银宝 进出口
新疆维
吾尔自
治区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420号

2029年
1月22
日

棉花 — — — — — 　

30

北京金
色农华
种业科
技股份
有限公
司

北京市海淀区
中关村大街27
号19层1901B

李军民 进出口 北京市

E(农)农
种许字
(2018)第
0088号

2029年
1月22
日

水稻 — — — — —

期
满
续
证

31

北京金
农科种
子科技
有限公
司

北京市海淀区
西四环北路15
号依斯特大厦

308室

吕凤金 进出口 北京市

E(农)农
种许字
(2019)第
0114号

2029年
1月22
日

玉米 — — — — —

期
满
续
证

32

金扬
浦（北
京）农
业科技
有限公
司

北京市朝阳区
东四环南路53
号院4号楼10层

1115

孙超 进出口 北京市

E(农)农
种许字
(2019)第
0112号

2029年
1月22
日

甜菜 — — — — —

期
满
续
证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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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名称

住所
法定 

代表人

生产 
经营 
方式

有效 
区域

许可证 
编号

有效 
期至

生产
经营 
范围

品种
名称

品种 
审定 

（登记） 
 编号

转基因种子

种子 
生产 
地点

备
注

转基
因安全 
证书
编号

品种
有效
期至

33

合肥市
合丰种
业有限
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
蜀山区樊洼路
4号种子一条

街

关敬平 进出口 安徽省

E(农)农
种许字
(2019)第
0116号

2029年
1月22
日

水稻、玉米、
蔬菜、西瓜

— — — — —

期
满
续
证

34

万农高
科集团
有限公
司

福建省福州市
闽侯县南屿镇
高岐工业区高
岐村安里58号

1#

汪文滨 进出口 福建省

E(农)农
种许字
(2019)第
0118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鲜食玉
米、爆裂玉米

— — — — —

期
满
续
证

35

广西瀚
林农业
科技有
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
区南宁市西乡
塘区高新三路
广源工业城13
号厂房五楼

唐娅平 进出口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E(农)农
种许字
(2018)第
0107号

2029年
1月22
日

水稻 — — — — —

期
满
续
证

36

辽宁东
亚农业
发展有
限公司

辽宁省沈阳市
于洪区长江北

街33号
于学明 进出口 辽宁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0)第
0179号

2025年
4月2日

蔬菜、花卉、
西瓜、甜瓜

— — — — — 　

37

合肥庞
氏农产
品有限
公司

安徽省合肥
市蜀山区梦园
小区留澜居
9-401室

庞瑞良 进出口 安徽省

E(农)农
种许字
(2019)第
0164号

2024年
11月24
日

蔬菜、西瓜、
甜瓜

— — — — — 　

38

安徽荃
银高科
种业股
份有限
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
蜀山区高新区
创新大道98号

覃衡德 进出口 安徽省

E(农)农
种许字
(2017)第
0030号

2027年
8月28
日

水稻、玉米、
棉花、蔬菜、

西瓜
— — — — — 　

39

华盛农
业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
青州市南环路

6699号
李兴盛 进出口 山东省

E(农)农
种许字
(2018)第
0096号

2028年
8月1日

蔬菜、花卉、
西瓜、草莓

— — — — — 　

40

武汉庆
发禾盛
农业发
展有限
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
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高新大道
888号高农生
物园B区11#楼

101室

王世才 进出口 湖北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3)第
0321号

2028年
8月1日

水稻、蔬菜、
花卉、西瓜、
甜瓜、芝麻、

油菜

— — — — — 　

41

先正
达种
苗（北
京）有
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
板桥乡南侧

赵咫云

生产、加
工、包
装、批
发、零售

北京市

F(农)农
种许字
(2019)第
0014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花卉、
向日葵

— — — — — 　

42

威马
米可多
（大
连）种
子有限
公司

辽宁省大连
市西岗区中山
路147号13楼

1303A

安莫雷

生产、加
工、包
装、批
发、零售

辽宁省

F(农)农
种许字
(2019)第
0017号

2029年
1月22
日

蔬菜、西瓜、
甜瓜

— — — — — 　

进出口 辽宁省

E(农)农
种许字
(2024)第
0421号

2029年
1月22
日

— — — —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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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2023年第四期 
兽药质量监督抽检情况的通报

农办牧〔2023〕3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为加强兽药质量监管，保障安全用药，根据全国兽药质量监督抽检计划，我部组织对兽药生产、经营

和使用单位进行了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同时对日常监管中发现存在风险隐患生产企业的相关兽药产品进

行了跟踪检验。现将2023年第三季度监督抽检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兽用生物制品部级监督抽检120批，不合格3批（见附件1）；非生物制品类兽药产品省级监督抽检

2779批，不合格25批（见附件2）；非生物制品类兽药产品部级跟踪检验55批，不合格3批（见附件3）；发

现假兽药1批（见附件4）。

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合格产品相关信息请登录“中国兽药信息网”的“国家兽药产品基础数据查询系

序号
单位
名称

住所
法定 

代表人

生产 
经营 
方式

有效 
区域

许可证 
编号

有效 
期至

生产
经营 
范围

品种
名称

品种 
审定 

（登记） 
 编号

转基因种子

种子 
生产 
地点

备
注

转基
因安全 
证书
编号

品种
有效
期至

43

青岛黄
泷种子
有限公
司

山东省青岛市
城阳区城阳街
道后田村

黄汉潘

生产、加
工、包
装、批
发、零售

山东省

F(农)农
种许字
(2020)第
0185号

2025年
4月2日

蔬菜、花卉、
西瓜、甜瓜

— — — — — 　

44

河北乐
土种业
有限公
司

河北省石家庄
市高新技术开
发区湘江道
319号B-1-702

安庆学

生产、加
工、包
装、批
发、零售

河北省

G(农)农
种许字
(2018)第
0032号

2029年
1月22
日

转基因棉花

冀棉
646

冀审棉
20189002

农基
安证字
（2021）
第009号

2026
年2月
9日

河北
省衡
水市
冀州
区

　

鲁
6269

国审棉
2014003

农基
安证字
（2023）
第171号

2028
年9月
27日

　

鲁棉研
34号

国审棉
2008006

农基
安证字
（2021）
第243号

2026
年9月
13日

　

邯郸
885

冀审棉
2006004

号

农基安证
字（2019）
第032号

2024
年12
月2日

　

K836
鲁农审
2012018

号

农基
安证字
（2020）
第047号

2025
年6月
11日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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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查阅。

二、不合格产品情况

（一）兽用生物制品部级监督抽检不合格情况

1.总体情况：共对56家标称生产企业的120批产品进行了检验，其中3家企业生产的3批产品不合格，

产品不合格率为2.5%。

2.不合格项目：2批产品效力检验不合格，1批产品安全检验不合格。

（二）非生物制品类兽药产品省级监督抽检不合格情况

1.总体情况：共对625家标称生产企业的2779批产品进行了检验，均未检出非法添加物。其中23家企

业生产的25批产品不合格，产品不合格率为0.9%。

2.不合格项目：主要包括性状、鉴别、检查项、含量测定等项目。25批不合格产品中，有17批产品1个项

目检验不合格，6批产品2个项目检验不合格，2批产品3个项目检验不合格。

3.抽检环节：生产环节、经营环节和使用环节的抽检数量分别占抽检总数的15.3%、74.6%、10.1%，不

合格率分别为0、1.2%、0.4%。

4.产品类别：化学药品、抗生素、中药及其他类产品分别占抽检总数的38.8%、37.7%、21.3%、2.2%，

不合格率分别为1.3%、0.5%、0.8%、1.6%。

（三）非生物制品类兽药产品部级跟踪检验不合格情况

1.总体情况：共对23家兽药生产企业的55批产品进行了跟踪检验，其中有2家企业生产的3批产品不

合格，产品不合格率为5.5%。全部产品均未检出非法添加物。

2.不合格项目：1批产品性状项和含量测定项不合格，2批产品含量测定项不合格。

3.产品类别：化学药品、抗生素、中药分别占抽检总数的61.8%、9.1%、29.1%，不合格率分别为5.9%、

0、6.2%。

（四）假兽药情况

查出假兽药1批。

三、重点监控企业情况

根据《2023年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计划》重点监控企业判定原则，将下列企业判定为重点

监控企业：

（一）杭州佑本动物疫苗有限公司。全年兽药质量通报中同一企业兽用生物制品被抽检产品效力检

验项目1批次不合格。

（二）河南后羿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全年兽药质量通报中同一企业兽用生物制品被抽检产品效

力检验项目1批次不合格。

（三）以色列雅贝克生物实验有限公司。全年兽药质量通报中同一企业兽用生物制品被抽检产品安

全检验项目1批次不合格。

（四）山西振兴鱼蜂药业有限公司。全年兽药质量通报产品含量低于80%的累计2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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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关工作要求

对抽检发现的假劣兽药，各地要按照《兽药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办法》和《2023年兽药质量监督

抽检和风险监测计划》要求，及时组织做好查处工作；追踪溯源假劣兽药产品，并加大对标称生产企业

的监督检查力度，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行为。不合格产品为经营、使用环节抽检经生产企业确认的，生产企

业所在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及时对生产企业立案查处。符合兽药严重违法行为从重处罚情形的，要依

法吊销其兽药生产、经营许可证。

案件查处完成后，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及时将相关执法办案情况报我部畜牧兽医局和法规司，

并组织有关单位依法公开案件查处信息；对符合撤销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条件的，要及时将撤销兽药产品

批准文号建议报我部畜牧兽医局。

联系人及电话：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王子东     

                          010-59193267

 

附件：1.2023年第三季度兽用生物制品部级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汇总表

2.2023年第三季度省级监督抽检不合格非生物制品类兽药产品汇总表

3.2023年第三季度部级跟踪检验不合格非生物制品类兽药产品汇总表

4.2023年第三季度监督抽检发现的假兽药汇总表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http:// 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3年12月6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2024年第一期 
兽药质量监督抽检情况的通报

农办牧〔2024〕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为加强兽药质量监管，保障安全用药，根据2023年全国兽药质量监督抽检计划，我部组织对兽药生

产、经营和使用单位进行了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同时对日常监管中发现存在风险隐患生产企业的相关兽

药产品进行了跟踪检验。现将2023年第四季度监督抽检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兽用生物制品部级监督抽检1批，不合格1批（见附件1）；非生物制品类兽药产品省级监督抽检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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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不合格32批（见附件2）；非生物制品类兽药产品部级跟踪检验479批，不合格8批（见附件3）；发现假

兽药1批，不符合兽药追溯二维码监管要求的兽药产品2批（见附件4）。

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合格产品相关信息请登录“中国兽药信息网”的“国家兽药产品基础数据查询系

统”查阅。

二、不合格产品情况 

（一）兽用生物制品部级监督抽检不合格情况

对1家标称生产企业的1批非洲猪瘟病毒荧光PCR检测试剂盒进行了检验，结果不合格。不合格项目

为敏感性检验和特异性检验。

（二）非生物制品类兽药产品省级监督抽检不合格情况

1.总体情况：共对568家标称生产企业的2802批产品进行了检验，均未检出非法添加物。其中32家企

业生产的32批产品不合格，产品不合格率为1.1%。

2.不合格项目：主要包括性状、鉴别、检查、含量测定等项目。32批不合格产品中，有28批产品1个项目

检验不合格，4批产品2个项目检验不合格。

3.抽检环节：生产、经营和使用环节的抽检数量分别占抽检总数的11.7%、79.7%、8.6%，不合格率分

别为0、1.3%、1.2%。

4.产品类别：化学药品、抗生素、中药、其他类产品分别占抽检总数的38.0%、37.9%、22.1%、2.0%，

不合格率分别为1.0%、1.0%、1.3%、3.6%。

（三）非生物制品类兽药产品部级跟踪检验不合格情况

1.总体情况：共对108家兽药生产企业的479批产品进行了跟踪检验，其中6家企业生产的8批产品不

合格，产品不合格率为1.7%。全部产品均未检出非法添加物。

2.不合格项目：1批产品性状和含量测定不合格，1批产品检查不合格，6批产品含量测定不合格。

3.产品类别：化学药品、抗生素、中药、其他类产品分别占抽检总数的33.2%、45.3%、20.5%、1.0%，

不合格率分别为0、2.8%、2.0%、0。

（四）假兽药及不符合兽药追溯二维码监管要求的兽药产品情况

查出假兽药1批。查询不到追溯信息的兽药产品2批。

三、重点监控企业情况

根据《2023年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计划》中重点监控企业判定原则，拟将下列企业判定为

重点监控企业：

（一）永济市黄河鱼病防治中心。当期兽药质量通报产品含量低于50%。

（二）永济市鱼代夫水产制剂厂。当期兽药质量通报产品含量低于50%。

（三）武汉武四东宝药业有限公司。全年兽药质量通报产品含量低于80%累计2批。

（四）四川省宏盛科技有限公司。全年兽药质量通报产品含量高于120%累计2批。

（五）甘肃天利达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当期兽药质量通报产品含量低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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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关工作要求 

对抽检发现的假劣兽药，各地要按照《兽药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办法》和《2023年兽药质量监督

抽检和风险监测计划》要求，及时组织做好查处工作；追踪溯源假劣兽药产品，并加大对标称生产企业

的监督检查力度，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行为。不合格产品为经营、使用环节抽检经生产企业确认的，生产企

业所在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及时对生产企业立案查处；兽药生产企业不予确认的，省级畜牧兽医主管

部门应进行调查核实；符合兽药严重违法行为从重处罚情形的，要依法吊销其兽药生产、经营许可证。

案件查处完成后，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及时将相关执法办案情况报我部畜牧兽医局和法规司，

并组织有关单位依法公开案件查处信息；对符合撤销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条件的，要及时将撤销兽药产品

批准文号建议报我部畜牧兽医局。

联系人及电话：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王子东     

                          010-59193267

 

附件：1.2023年第四季度兽用生物制品部级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汇总表

2.2023年第四季度省级监督抽检不合格非生物制品类兽药产品汇总表

3.2023年第四季度部级跟踪检验不合格非生物制品类兽药产品汇总表

4.2023年第四季度监督抽检发现的假兽药和不符合兽药追溯二维码监管要求的兽药产品情况

   汇总表  

 （详见农业农村部公报网络版，http:// www.moa.gov.cn）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4年1月30日


